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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民用航空飞行活动安全和有秩序地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用航空法》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以及根据我国缔约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空中交通管制的公海上空的民用航空活

动。 

  本规则是组织实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的依据。各级民用航空管理机构和从

事民用航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我国飞行情报区内飞行的外国民用航空器飞

行人员，均应当遵守本规则。 



   第三条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根据国家的

规定负责全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的组织实施，包括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监

视、航行情报和气象服务等。 

   第四条 空中交通管理的任务是有效地维护和促进空中交通安全，维护空中交

通秩序，保障空中交通畅通。空中交通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空中交通服务、空中交

通流量管理和空域管理。 

   第五条 空中交通服务是空中交通管理的主要部分，包括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任务是防止航空器与航空器相撞及在机动区内航空器与障

碍物相撞，维护和加快空中交通的有序流动。 

  飞行情报服务的任务是向飞行中的航空器提供有助于安全和有效地实施飞行的

建议和情报。 

  告警服务的任务是向有关组织发出需要搜寻援救航空器的通知，并根据需要协

助该组织或协调该项工作的进行。 

  上述空中交通服务由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供。 

   第六条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的任务是在空中交通流量接近或达到空中交通管制

可用能力时，适时地进行调整，保证空中交通量最佳地流入或通过相应区域，尽可

能提高机场、空域可用容量的利用率。 

   第七条 空域管理的任务是依据既定空域结构条件，实现对空域的充分利用，

尽可能满足经营人对空域的需求。 

   第八条 组织与实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理工作，应当贯彻"保证安全第一，改

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方针，严密组织、严格管理、严守规章制度。 

   第九条 本规则使用的术语的含义，在本规则附件一《定义》中规定。 

 

               第二章 一般规则 

 

             第一节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十条 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工作分别由下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实施： 

  （一）机场塔台空中交通管制室（简称塔台管制室）； 

  （二）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三）进近管制室（终端管制室）； 

  （四）区域管制室（区域管制中心）； 

  （五）民航地区管理局调度室（简称管理局调度室）； 

  （六）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总调度室（简称总调度室）。 

   第十一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履行下列职责： 

  （一）塔台管制室负责对本塔台管辖范围内航空器的开车、滑行、起飞、着陆

和与其有关的机动飞行的管制工作。在没有机场自动情报服务的塔台管制室，还应

当提供航空器起飞、着陆条件等情报。 

  （二）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负责审查航空器的飞行预报及飞行计划，向有关管

制室和飞行保障单位通报飞行预报和动态。 



  （三）进近管制室负责一个或数个机场的航空器进、离场的管制工作。 

  （四）区域管制室负责向本管制区内受管制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受理本管制区内执行通用航空任务的航空器以及在非民用机场起降而由民航保障的

航空器的飞行申请，负责管制并向有关单位通报飞行预报和动态。 

  （五）管理局调度室负责监督、检查本地区管理局管辖范围内的飞行，组织协

调本地区管理局管辖范围内各管制室之前和管制室与航空器经营人航务部门之间飞

行工作的实施；控制本地区管理局管辖范围内的飞行流量，协调处理特殊情况下的

飞行；承办专机飞行的有关工作，掌握有重要客人、在边境地区和执行特殊任务的

飞行。 

  （六）总调度室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有关飞行，控制全国的飞行流量，组织、

承办专机飞行的有关管制工作并掌握其动态，协调处理特殊情况下的飞行，审批不

定期飞行和外国航空器非航班的飞行申请。 

   第十二条 飞行情报区内的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由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负责提供。 

 

            第二节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值勤 

 

   第十三条 塔台、进近、区域管制室值班空中交通管制员（以下简称管制员）

连续值勤的时间不得超过６小时；直接从事雷达管制的管制员，其连续工作时间不

得超过２小时，两次工作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３０分钟。 

   第十四条 塔台、进近、区域管制室管制席位应当安排２名（含）以上持有执

照的管制员值勤。 

   第十五条 管制员在饮用酒精饮料之后的８小时内和处在麻醉剂或其他对值勤

有影响的药物作用的情况下，不得参加值勤。 

 

             第三节 飞行预报和飞行计划 

 

   第十六条 航空器的飞行应当事先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出飞行预报申请，未

经批准的飞行预报不得执行。 

  新型航空器首次投入航班飞行前，航空器的经营人、所有人应当向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提供航空器的有关性能数据。 

   第十七条 航空器的经营人、所有人或者航空器驾驶员，应当于飞行实施前一

日１５时前，向当地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提交飞行预报申请。 

   第十八条 抢险救灾等紧急飞行任务，可以不受本规则第十七条时限的限制随

时申请，但应当在得到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十九条 航空器驾驶员或其代理人应当不迟于起飞前４５分钟向起飞机场的

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提交飞行计划，其内容应当包括：飞行任务性质、航空器呼号、

航班号、航空器型别、机载设备、真空速或马赫数、起飞机场、预计起飞时间、巡

航高度层、飞行航线、目的地机场、预计飞行时间、航空器国籍和登记标志、航空

器携油量、备降机场等。 

   第二十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根据飞行流量和机场、航线保障设备等情况



在航空器预计起飞时间五小时前批复飞行预报。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收到批复，视

为该计划已被批准。对临时飞行任务，不论是否同意其飞行计划，都应当及时批复，

未经批复不得飞行。 

 

               第四节 飞行进程单 

 

   第二十一条 塔台、进近、区域等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使用飞行进程单。航

空器进入管制区域前，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填写好记录有该航空器信息的飞行进

程单。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管制员应当把通过各种渠道收到的该航空器动态、管

制指令及有关内容及时、准确地记入相应的飞行进程单。 

   第二十二条 值班管制员应当按有关规定填写飞行进程单。飞行进程单记录的

内容不得任意涂改。 

   第二十三条 飞行进程单应当妥善保存，以备查验，保存期为一个月。 

 

               第五节 气象情报 

 

   第二十四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向航空器和其他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通报的

气象情报，均以气象部门所提供的资料为准。但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也可通报由航空

器驾驶员报告的或管制单位观察到的气象情报。 

   第二十五条 气象部门所提供的气象情报与塔台管制室观察到的气象实况有差

异时，塔台管制室应当将该情况通知气象部门。 

   第二十六条 接到飞行中的航空器关于颠簸、结冰、风切变、雷雨等重要气象

情报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及时向在该空域内飞行的其他航空器和有关气象部

门通报。向气象部门通报航空器所报气象情报时，应当一并通报该航空器的机型、

位置、高度、观测时间。 

   第二十七条 接到重要气象情报和特殊天气报告后，如果本区内飞行的航空器

接到该天气影响，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向有关进行通报。 

 

            第六节 高度表拨正和过渡高度 

 

   第二十八条 高度表的拨正值以气象部门提供的气压数值为准。 

   第二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向航空器提供高度表拨正值时，应当说明拨正

值所在地的地名；但塔台管制室提供本场的拨正值，可省略地名。 

   第三十条 机场区域内的高度表拨正值为： 

  （一）规定有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在过渡高度层及其以上的高度使用

标准大气压１０１３．２百帕（７６０毫米汞柱）。在过渡高及其以下的高度使用

机场场面气压，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没有规定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使用机场场面气压； 

  （三）如果机场标高较高，当航空器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不能调整到机场场

面气压数值时，可以使用假定零点高度。 

   第三十一条 航线飞行使用的高度表拨正值为１０１３．２百帕（７６０毫米



汞柱）。 

   第三十二条 外国航空器在我国境内飞行时，如航空器驾驶员要求提供修正海

平面气压的，可提供其参考。 

   第三十三条 过渡高度层是指为有关机场规定的过渡高以上可用的最低飞行高

度层。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场相距很近，并已规定有相同过渡高，可以使用统一

的过渡高度层。 

 

              第七节 跑道视程的通告 

 

   第三十四条 主导能见度或跑道视程低于１５００米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

当向航空器通告跑道视程数值，通告的时间按下列规定： 

  （一）对离场航空器，为发出地面滑行许可的同时，但机场有自动终端情报服

务系统的除外； 

  （二）对进场航空器，为最初建立通信联系时、发布或转发进近许可时或者雷

达进近开始后尽早的时间； 

  （三）对着陆的航空器，为发布或转发着陆许可的同时； 

  （四）在跑道视程的数值与原气象报告数值有变化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

尽早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第三十五条 主导能见度或跑道视程低于１５００米时，应当分段报告跑道视

程数值，即：接地段数值、中间段数值和终止段数值。接地段数值，指接地带附近

的跑道视程数值；中间段数值，指在跑道中间段附近观测的数值；终止段数值，指

在跑道尽头所观测到的数值。 

 

            第八节 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 

 

   第三十六条 飞行量在年起降超过３００００架次的机场，为了减轻空中交通

管制甚高频陆空通信波道的通信负荷，应当设立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系统，为进、

离场航空器提供服务。 

   第三十七条 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通告的播发应当在一个单独的频率上进

行。 

   第三十八条 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通播内容应当仅限于一个机场的情报； 

  （二）通播应当有持续性和重复性； 

  （三）通播电文由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负责提供； 

  （四）通播的电报应当按拼读字母的形式予以识别，连续性电文的代码应当按

字母的顺序依法排列。 

   第三十九条 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应当在机场开放期间每小时更新一

次。通播的情报内容有重大变化时，应当立即更新。 

   第四十条 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通播的主要内容为： 

  （一）机场名称； 

  （二）代码； 



  （三）预期进近类别； 

  （四）使用跑道； 

  （五）重要的跑道道面情况； 

  （六）地面风向风速； 

  （七）能见度、跑道视程； 

  （八）现行天气报告； 

  （九）大气温度、露点、高度表拨正值； 

  （十）趋势型着陆天气预报； 

  （十一）其它必要的飞行情报以及自动情报服务的特殊指令。 

 

             第九节 尾流间隔最低标准 

 

   第四十一条 为避免尾流影响，航空器之间应当按照本节规定配备尾流间隔最

低标准。 

   第四十二条 尾流间隔最低标准根据机型种类而定，本规则中航空器机型种类

按航空器最大允许起飞全重分为下列三类： 

  （一）重型机：最大允许起飞全重等于或大于１３６０００千克的航空器； 

  （二）中型机：最大允许起飞全重大于７０００千克，小于１３６０００千克

的航空器； 

  （三）轻型机：最大允许起飞全重等于或小于７０００千克的航空器。 

   第四十三条 当前后起飞离场的航空器为重型机和中型机、重型机和轻型机、

中型机和轻型机，且使用下述跑道时，前后航空器间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隔时间不得

少于２分钟： 

  （一）同一跑道； 

  （二）跑道中心线间隔小于７６０米的平行跑道； 

  （三）交叉跑道，且后机将在同一高度或在前机之下不大于３００米的高度穿

越前机的飞行航迹； 

  （四）跑道中心线间隔大于７６０米的平行跑道，且后机与前机同高度或在前

机之下不大于３００米的高度穿越前机的飞行航迹。 

  本条第（一）、（二）款所述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的一部分起飞或在跑道中心

线间隔小于７６０米的平行跑道的中部起飞时，前后航空器间非雷达间隔的尾流间

隔时间不得少于３分钟。 

  本条第（一）款所述航空器在进行训（熟）练飞行连续起飞时，除后方航空器

驾驶员能保证在高于前方航空器航径的高度以上飞行外，其尾流间隔时间应当在现

行标准基础上加１分钟。 

   第四十四条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为重型机和中型机时，其非雷达间隔的

尾流间隔时间不得少于２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分别为重型机和轻型机、中型机和轻型机时，其非雷

达间隔的尾流间隔时间不得少于３分钟。 

  当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在起落航线上且处于同一高度或者后方航空器低于前

方航空器时，若进行高度差小于３００米的尾随飞行或航迹交叉飞行，则前后航空



器的尾流间隔时间应当按照本条上述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在正侧风风速大于３／秒时，起飞和着陆航空器之间的尾流间隔

时间不得少于１分３０秒，但是仍应当遵守本规则第四十四条在起落航线上尾随飞

行和交叉飞行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六条 前后起飞离场或前后进近着陆的航空器，其雷达间隔的尾流间隔

最低标准应当按照下列规定： 

  （一）前机为重型机，后机为重型机时，不少于８千米； 

  （二）前机为重型机，后机为中型机时，不少于１０千米； 

  （三）前机为重型机，后机为轻型机时，不少于１２千米； 

  （四）前机为中型机，后机为重型机时，不少于６千米； 

  （五）前机为中型机，后机为中型机时，不少于６千米； 

  （六）前机为中型机，后机为轻型机时，不少于１０千米； 

  （七）前机为轻型机，后机为重型机时，不少于６千米； 

  （八）前机为轻型机，后机为中型机时，不少于６千米； 

  （九）前机为轻型机，后机为轻型机时，不少于６千米。 

  前款规定的尾流间隔距离适用于使用下述跑道： 

  （一）同一跑道，一架航空器在另一架航空器以后同高度或在其下３００米内

飞行； 

  （二）两架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或中心线间隔小于７６０米的平行跑道； 

  （三）交叉跑道，一架航空器在另一架航空器后以同高度或在其下３００米内

穿越。 

 

               第十节 位置报告 

 

   第四十七条 航空器在空中飞行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按照本规则附件七《航

空器驾驶员应当进行的请示和报告》在位置报告点和管制员指定的地点和时刻，向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飞行情况。 

   第四十八条 航空器在飞越位置报告点时提交的报告，应当包括航空器呼号、

飞越位置报告点的时间、位置、飞行高度、飞行条件、预计飞越下一位置报告点或

者到达着陆机场的时间。 

   第四十九条 航空器的飞行时间超过预计飞越位置报告点的时间３分钟，空中

交通管制单位尚未收到位置报告时，管制员应当立即查问情况并设法取得位置报告。 

   第五十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可随时要求在航路上飞行或进离场的航空器报告

位置和飞行情况。 

 

          第十一节 空中交通通信、通话及其使用 

             的语言、时间和计量单位 

 

   第五十一条 区域、进近、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在值勤时应当佩戴耳机，并保持

不间断的守听；航空器在飞行的全过程中，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在规定的频率上守听，

未经管制员批准不得中断守听。 



   第五十二条 为保证无线电通信顺畅有效，管制员、飞行签派员和航空器驾驶

员应当按照民航总局规定的无线电报格式、航空器及管制单位识别代号、略语、字

母和数字拼读规则以及规定的通信优先次序执行。 

   第五十三条 地空管制通话应当使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规定的专用术语

及规范，保证地空通话简短、明确。通话过程中，对关键性的内容和发音相似、含

意相反的语句，应当重复或者复诵。 

   第五十四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的中国航空器，陆空通话使用英语或

汉语普通话；但在同一机场，同时使用两种语言通话时，管制员应当注意协调。 

   第五十五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飞行的外国航空器，不论其国籍，陆空通

话应当使用英语。 

   第五十六条 中外航空器在中国境内飞行，陆空通话均使用协调世界时。 

   第五十七条 除经过特殊批准的航空器外，航空器在我国境内执行飞行任务时，

应当使用公制计量单位。 

 

              第十二节 航空器呼号 

 

   第五十八条 航空器在执行任务时，应当使用规定的无线电呼号。 

   第五十九条 航空器无线电呼号由下列形式之一组成： 

  （一）经营人代码后加上航班号； 

  （二）航空器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 

  （三）航空器机型后加上航空器登记标志； 

  （四）经营人代码后加上航空器登记标志。 

   第六十条 国家航空器在民用机场和航路上飞行时，其呼号由航空器所属部门

自定。 

   第六十一条 如两架或两架以上的航空器呼号相似，可能导致混淆，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可指示航空器改变其无线电呼号。在未经协调进行管制移交时，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应当指示该航空器转换至原呼号。 

 

         第十三节 机场训（熟）练飞行的指挥和管制 

 

   第六十二条 飞行学校所属的机场和航空公司驻地机场，在进行本场训（熟）

练飞行，应当在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批准后实施。飞行院校和航空公司应当派出飞行

指挥员到起飞线塔台进行指挥。 

   第六十三条 飞行指挥员由熟悉航空器性能和管制规则的，有正驾驶资格或资

历的人员担任。飞行指挥员由航空公司经理或飞行院校的院（校）长任命。 

   第六十四条 在同一机场，同时有训（熟）练飞行和运输飞行时，飞行指挥员

只负责训（熟）练航空器的管制，间隔调配均由管制员负责。 

   第六十五条 军民合用机场的管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的规

定和双方的协议执行。 

 

             第十四节 机载防撞系统告警 



 

   第六十六条 对于正在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航空器，空中交通管制员一旦

收到该航空器已收到机载防撞系统告警并已开始采取防止碰撞的机动飞行的通知，

则不再对该航空器与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的间隔负责。管制员在航空器驾驶员报告

恢复现行空中交通管制指令或许可的条件前，不得改变该航空器的飞行航径，但应

当向航空器提供空中活动通报。 

 

           第三章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及培训 

 

             第一节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 

 

   第六十七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实行执照管理制度。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是执照

持有人执行任务的资格证书。见习管制员应当在执照管制员指导下上岗工作。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由民航总局颁发。 

   第六十八条 从事空中交通管制工作的人员应当接受养成训练和岗位训练，通

过相应的考试，取得执照，方可从事与其执照相适应的空中交通管制工作。 

   第六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执照分为机场塔台、进近、区域、进近（精密）

雷达、进近（监视）雷达、区域（监视）雷达、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管调、总调

管制员执照等类别。 

   第七十条 颁发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前，应当对申请人进行理论考试和技术考

核。考试和考核工作由民航总局授权的单位和空中交通管制检查员进行。 

   第七十一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的申请、考试、考核、颁发、暂停、注销、

收回、恢复，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执行。 

 

             第二节 空中交通管制员培训 

 

   第七十二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养成训练由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进行。 

  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对空中交通管制专业教学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第七十三条 承担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训练任务的院校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师资。空中交通管制专业课教师应当具有在空中交通

管制工作岗位上实际工作的经历，并且持有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还应当定期到空

中交通管制单位进行工作实习； 

  （二）经民航总局审查批准的相应的教材、教具和教学设备。 

   第七十四条 空中交通管制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主要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一）气象学； 

  （二）领航学； 

  （三）飞行原理； 

  （四）飞机、发动机构造及航空器适航性管理； 

  （五）通信、导航及雷达原理； 

  （六）运输管理学； 



  （七）飞机性能； 

  （八）飞机机载设备； 

  （九）专业英语。 

   第七十五条 空中交通管制专业课主要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一）空中交通管制概论； 

  （二）空中交通管制机构及其职能； 

  （三）飞行的组织与实施； 

  （四）程序管制； 

  （五）雷达管制； 

  （六）航行情报。 

   第七十六条 空中交通管制专业学员毕业前应当在空中交通管制岗位上进行一

定时间的实习，了解管制员基本工作情况。 

   第七十七条 高等院校空中交通管制专业本（专）科毕业生可以获得见习管制

员资格。 

   第七十八条 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负责空中交通管制员岗位培训的组织管

理工作。 

  民航地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地区空中交通管制员岗位培训的组织

实施。 

   第七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岗位培训可分资格培训和正常业务培训两类，

正常业务培训包括设备培训、熟练培训、复习培训、附加培训、补习培训和追加培

训。 

   第八十条 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岗位培训工作，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

制岗位培训管理规则》执行。 

   第八十一条 为了解飞行和飞行人员空中工作情况，搞好飞行与管制工作的协

调配合，提高管制工作质量，管制员应当定期地进行航线实习，每年不得少于２次。 

   第八十二条 空中交通管制检查员负责对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运行情况、空中

交通管制员的技术状况及其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空中交通管制检查员的职责和管理按照《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检查员管

理程序》执行。 

 

                第四章 空域 

 

   第八十三条 空域分为飞行情报区、管制区、限制区、危险区、禁区、航路和

航线。 

   第八十四条 各类空域的划分，应当符合航路的结构、机场的布局、飞行活动

的性质和提供空中交通管制的需要。 

 

               第一节 飞行情报区 

 

   第八十五条 飞行情报区是指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划定范围的空

间。 



   第八十六条 飞行情报区内的飞行情报工作由该区飞行情报部门承担或由指定

的单位负责。 

   第八十七条 为了便于对在中国境内和经国际民航组织批准由我国管理的境外

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全国共划分沈阳、北京、上海、广州、昆

明、武汉、兰州、乌鲁木齐、香港和台北十个飞行情报区。 

   第八十八条 为了及时有效地对在我国飞行情报区内遇险失事的航空器进行搜

寻援救，在我国境内及其附近海域上空划设搜寻援救区。搜寻援救区的范围与飞行

情报区相同。搜寻援救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搜寻援救民用航空

器规定》执行。 

 

               第二节 管制空域 

 

   第八十九条 管制空域应当根据所划空域内的航路结构和通信、民航、气象、

监视能力划分，以便对所划空域内的航空器飞行提供有效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第九十条 管制空域分为Ａ、Ｂ、Ｃ、Ｄ四类。Ａ、Ｂ、Ｃ类空域的下限应当

在所划空域内最低安全高度以上第一个高度层；Ｄ类空域的下限为地球表面。Ａ、

Ｂ、Ｃ、Ｄ类空域的上限，应当根据提供空中交通管制的情况确定，如无上限，应

当与巡航高度层上限一致。 

   第九十一条 Ａ类空域为高空管制空域。在我国境内６６００米（含）以上的

空间，划分为若干个高空管制空域，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按照仪表飞行规

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第九十二条 Ｂ类空域为中低空管制空域。在我国境内６６００米（不含）以

下最低高度层以上的空间，划分为若干个中低空管制空域。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

器，可以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如果符合目视飞行规则的条件，经航空器驾驶员

申请，并经中低空管制室批准，也可以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

制服务。 

   第九十三条 Ｃ类空域为进近管制空域。通常是指在一个或几个机场附近的航

路汇合处划设的便于进场和离场航空器飞行的管制空域。它是中低空管制空域与塔

台管制空域之间的连接部分，其垂直范围通常在６０００米（含）以下最低高度层

以上；水平范围通常为半径５０千米或走廊进出口以内的除机场塔台管制范围以外

的空间。在此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可以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如果符合目视飞

行规则的条件，经航空器驾驶员申请，并经进近管制室批准，也可以按照目视飞行

规则飞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第九十四条 Ｄ类空域为塔台管制空域，通常包括起落航线、第一等待高度层

（含）及其以下地球表面以上的空间和机场机动区。 

  在此空域内运行的航空器，可以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如果符合目视飞行规

则条件，经航空器驾驶员申请，并经塔台管制员批准，也可以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

行，并接受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第九十五条 管制区应当按照规定划设，并应当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节 危险区、限制区、禁区 



 

   第九十六条 危险区、限制区、禁区是指根据需要，经批准划设的空域。 

   第九十七条 飞行中的航空器应当使用机载和地面导航设备，准确掌握航空器

位置，防止航空器误入危险区、限制区、禁区。 

   第九十八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严密监视飞行中的航空器动态，发现航空

器将误飞入危险区、限制区、禁区时，应当及时提醒航空器，必要时采取措施予以

纠正。 

   第九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掌握并适时向航空器发出下列内容的有关

危险区、限制区或禁区的通告： 

  （一）空域的名称； 

  （二）空域的范围，包括垂直和水平范围； 

  （三）空域的活动时间； 

  （四）其他资料。 

 

               第四节 航路和航线 

 

   第一百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根据在该航路执行飞行任务的性质和条件，划

分为国内航路和国际航路。 

   第一百零一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各段的中心线，从该航路上的一个导航设施

或交叉点开始，至另一个导航设施或交叉点为止。各段中心线连接起来成为航路的

中心线。 

   第一百零二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的宽度，通常为航路中心线两侧各１０千米

的平行边界线以内的空域，根据导航性能的定位精度，可调整其宽度；在航路方向

改变时，则包括航路段边界线延长至相交点所包围的空域。 

   第一百零三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的高度下限为最低高度层，上限与巡航高度

层上限一致。 

   第一百零四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应当设置导航系统。为了帮助航路上的航空

器保持在规定的航路范围之内飞行，导航设备之间的距离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 

   第一百零五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应当用代号予以识别。国际航路的识别代号

应当与国际民航组织协调，防止重复使用。 

   第一百零六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应当根据导航设备设置转换点，以帮助沿航

路的航空器准确飞行。 

   第一百零七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路应当设置重要点并用代号予以识别，以便掌

握航空器在航路上运行的进度。 

   第一百零八条 根据航空器机载导航设备的能力、地面导航设备的有效范围以

及空中交通管制情况，可以按规定在某些空域内建立区域导航航路。 

   第一百零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航线，划分为固定航线和临时航线。 

 

               第五章 程序管制 

 

             第一节 仪表飞行管制间隔 



 

   第一百一十条 航空器Ａ、Ｂ、Ｃ、Ｄ类空域内进行仪表飞行时，空中交通管

制员应当根据仪表飞行规则的条件，配备垂直间隔、纵向间隔和侧向间隔，防止航

空器与航空器、航空器与障碍物相撞。 

   第一百一十一条 仪表飞行航空器最低垂直间隔标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之间的最低垂直间隔：航路、航线飞行或者转场飞

行的安全高度，在高原和山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２５千米以内最高

标高６００米；在其他地区应当高出航路中心线、航线两侧各２５千米以内最高标

高４００米；在机场区域，以机场导航台为中心，半径５５千米范围内，航空器距

离障碍物的最高点，平原不得小于３００米，丘陵和山区不得小于６００米；航空

器利用仪表进近程序图进入着陆过程中，不得低于仪表进程序规定的超障高度飞行。 

  （二）航空器与航空器之间的最低垂直间隔按本规则第十五章的规定进行配备； 

  （三）在指定高度飞行的航空器报告脱离该高度后，可以将该高度指定给其他

航空器，但航空器之间的垂直间隔不得少于规定的最低标准。 

  在下列情况下，在接到脱离指定高度的航空器已到达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最

低标准以上间隔的高度的报告前，不得将所脱离的高度指定给其他航空器： 

  （一）报告有强烈颠簸时； 

  （二）指示由航空器驾驶员自行决定上升或下降时。 

   第一百一十二条 使用测距台时，航空器之间的最低纵向间隔标准应当符合如

下规定： 

  （一）在同一巡航高度层的航空器同航迹飞行，同时使用航路上的同一测距台

测距时，航空器间最低间隔标准为６０千米（参照附件九图１）；前机真空速大于

后机４０千米／小时，为４０千米（参照附件九图２）。 

  （二）在同一巡航高度层的航空器在交叉航迹上飞行，同时使用位于航迹交叉

点的测距台测距时，航空器间最低间隔标准为６０千米（参照附件九图３）；前机

真空速大于后机４０千米／小时时，航空器间最低间隔标准为４０千米。 

  （三）航空器同时使用航路上的同一测距台测距，并且用同一时间的测距台读

数建立间隔，当无垂直间隔时，其中一架航空器保持其高度层，另一架航空器在同

航迹上升或者下降，改变高度穿越被占用的高度层时，航空器之间的距离间隔不少

于４０千米（参照附件九图４和图５）。 

  （四）逆向飞行的器同时使用航路上的同一测距台，经测距台定位，证实两架

航空器确定已相遇且相距２０千米以上，可以允许航空器上升、上降至或穿越另一

航空器占用的高度。 

  （五）使用测距台配备纵向间隔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１．机载和地面测距设备经过校验符合规定标准，并经正式批准开放，且位于

其测距有效范围之内； 

  ２．有关的航空器之间以及航空器与管制员之间已建立同频双向联络； 

  ３．实施测距台管制间隔标准的两架航空器同时使用经核准的同一测距台测距。 

   第一百一十三条 在Ｃ、Ｄ类空域内（塔台和进近管制区），仪表飞行航空器

之间的最低纵向间隔标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顺向飞行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航空器，其最低间隔为５分钟： 



  １．同速航空器同一空中走廊内同高度飞行，并且该走廊内有导航设备； 

  ２．在同一空中走廊内或夹角小于４５度的两个空中走廊内，一架航空器穿越

顺向飞行的其他航空器的高度层（参照附件九图６）； 

  （二）逆向飞行时必须保持规定的高度差，只有证实航空器已彼此飞越后，方

可准许相互占用或穿越高度层。 

  （三）无空中走廊时，在同高度仪表飞行进入Ｃ类空域的航空器，不论其航向

如何，其到达导航设备上空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１０分钟（参照附件九图７）。 

   第一百一十四条 在Ａ、Ｂ类空域内，航空器之间的最低纵向间隔标准应当符

合如下规定： 

  （一）同航迹、同高度、同速度的航空器之间为１０分钟。同航迹、同高度、

同速度的将做好跨海洋飞行的航空器之间，不少于２０分钟。与有关管制单位订有

协议的，按照协议规定执行。 

  （二）同航迹、同高度，不同速度的航空器，前方航空器比后方航空器速度快

４０千米／小时以上的，两架航空器飞越同一位置报告点后应当有５分钟的时间间

隔（参照附件九图８）；前方航空器比后方航空器速度快８０千米／小时以上的，

应当有３分钟的时间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９）。 

  （三）改变高度的航空器，在预计穿越同向飞行的另一航空器的高度层时，不

得少于下列最小时间间隔： 

  １．被穿越的航空器飞越导航设备后２０分钟内，改变高度的航空器在其前后

１０分钟穿越（参照附件九图１０）； 

  ２．被穿越的航空器飞越导航设备在２０至３０分钟内，改变高度的航空器在

其前后１５分钟穿越（参照附件九图１１）； 

  ３．被穿越的航空器是用推测定位时，改变高度的航空器在其前后２０分钟穿

越（参照附件九图１２）。 

  （四）改变高度的航空器，在预计穿越逆向飞行的另一航空器的高度层时，不

得少于下列最小时间间隔： 

  １．在与被穿越的航空器预计相遇点前１０分钟，可以上升或者下降至被穿越

航空器的上或下一个高度层（参照附件九图）１３； 

  ２．在预计相遇点时间１０分钟后，可以相互穿越或者占用同一高度层（参照

附件九图１４）； 

  ３．如接到报告，两架航空器已飞越同一无方向信标台、测距台定位点２分钟

后，可以相互穿越或者占用同一高度层（参照附件九图１５）； 

  （五）两架航空器在两个导航设备（距离不小于５０千米）外侧相对飞行时，

在飞越导航设备前可相互穿越，并保持飞越导航设备时彼此已经上升或者下降到符

合垂直间隔规定的高度层（参照附件九图１６）。 

   第一百一十五条 在Ａ、Ｂ类空域内，仪表飞行航空器的最低侧向间隔标准应

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航空器穿越航路，应当经管制员同意。管制员应当将允许穿越的条件（航

段、时间、高度）和飞行情报通知有关航空器；在穿越航路中心线时，保持与该高

度上其他航空器不少于如下的时间间隔： 

  １．穿越处无导航设备时，为１５分钟（参照附件九图１７）； 



  ２．穿越处有导航设备且工作正常时，已飞越导航设备的航空器为１０分钟，

未飞越导航设备的航空器为１５分钟（参照附件九图１８）。 

  （二）航空器使用导航设备汇集或者分散飞行（使用全向信标台，航空器之间

航迹夹角不小于１５度；使用无方向信标台，航空器航迹夹角不小于３０度），相

互穿越或者占用同一高度时，距离导航设备的距离间隔规定如下： 

  １．汇集飞行时，距离导航设备应当不小于１００千米（参照附件九图１９、

图２０）； 

  ２．分散飞行时，距离导航设备不小于５０千米（参照附件九图２１、图２２）。

对于速度４５０千米／小时以下的航空器，航迹夹角小于９０度时，过台后飞行时

间不少于５分钟（参照附件九图２３）；或者在航迹夹角不小于９０度时，过台后

飞行时间不少于３分钟（参照附件九图２４）。 

  （三）航空器可以在不同的规定航路（航线）上顺向或逆向飞行，互不交叉穿

越，但这些航路（航线）的宽度和保护空域不得互相重叠。 

  （四）航空器可以在不同的定位点上空等待飞行，但这些等待航线空域和保护

空域不得互相重叠。 

   第一百一十六条 在Ｃ类空域内仪表飞行时，同时进、离场的航空器相互穿越

或占用对方高度层的最低间隔标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航迹差在０度至４５度范围内： 

  １．不论进场航空器在何位置，为离场航空器加入航线３分钟后（参照附件九

图２５）； 

  ２．走廊口有导航设备且能正常工作，进场航空器位置在距离机场３分钟以外，

为离场航空器起飞加入航线后（参照附件九图２６）。 

  （二）航迹差在４６度至９０度范围内： 

  １．不论进场航空器在何位置，为离场航空器加入航线５分钟后（参照附件九

图２７）； 

  ２．走廊口有导航设备且能正常工作，进场航空器在距离机场５分钟以外，为

离场航空器起飞加入航线后（参照附件九图２８）。 

  （三）航迹差在９１度至１３５度范围内： 

  １．为离场航空器加入航线１０分钟后（参照附件九图２９）； 

  ２．走廊口有导航设备且能正常工作，为进、离场航空器距离机场均在３０千

米以外（参照附件九图３０）。 

  （四）航迹差在１３６度至１８０度范围内，为证实航空器已彼此飞越后（参

照附件九图３１）。 

   第一百一十七条 Ｄ类空域内，仪表飞行航空器离场放行的最低间隔标准应当

符合如下规定： 

  （一）放行同速度的航空器： 

  １．同航迹同高度飞行的，为１０分钟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２），跨海洋飞

行时，为２０分钟间隔； 

  ２．同航迹不同高度飞行的，为５分钟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３）； 

  ３．在不同航迹上飞行，航迹差大于４５度，并在起飞后立即实行侧向间隔时，

为２分钟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４），但在同一空中走廊飞出时，为５分钟间隔。 



  （二）放行不同速度的航空器： 

  １．航迹相同，快速航空器在前，慢速航空器在后，为２分钟间隔（参照附件

九图３５）； 

  ２．航迹差大于４５度，并在起飞后立即实行侧向间隔，快速航空器在前，慢

速航空器在后，为１分钟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６）； 

  ３．航迹差大于４５度，并在起飞后立即实行侧向间隔，慢速航空器在前，快

速航空器在后，为２分钟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７）； 

  ４．航迹相同，慢速航空器在前，快速航空器在后时： 

  （１）如在较高的高度层上飞行，应当保证快速航空器穿越前方航空器的高度

层时有５分钟以上的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８）；如机场区域内具备目视气象条件，

慢速航空器起飞后立即实行３０（度）含以上侧向间隔（离开快速航空器起飞、上

升航迹），则可按尾流间隔放行快速航空器起飞。待快速航空器的高度超越慢速航

空器的高度后，慢速航空器再加入航线。 

  （２）如在同高度飞行，应当飞越同一位置报告点或者航空器彼此分离或者到

达着陆机场的导航设备上空时，为１０分钟以上的间隔（参照附件九图３９）。 

 

             第二节 目视飞行管制间隔 

 

   第一百一十八条 航空器在管制空域进行目视飞行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应当根

据目视飞行规则的条件，配备垂直间隔、纵向间隔和侧向间隔。 

   第一百一十九条 目视飞行航空器与航空器之间的垂直间隔按照高度层配备的

有关规则执行。 

  目视飞行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的垂直间隔： 

  （一）机场区域内目视飞行最低安全高度： 

  巡航表速２５０千米／小时（不含）以上的航空器，按照机场区域内仪表飞行

最低安全高度的规定执行。 

  巡航表速２５０千米／小时（含）以下的航空器，距离最高障碍物的真实高度

不得小于１００米。 

  （二）航线目视飞行最低安全高度： 

  巡航表速２５０千米／小时（不含）以上的航空器，按照航线仪表飞行最低安

全高度的规定执行。 

  巡航表速２５０千米／小时（含）以下的航空器，通常按照航线仪表飞行最低

安全高度的规定执行；如果低于最低高度层飞行时，距航线两侧各５千米地带内最

高点的真实高度，平原和丘陵地区不得低于１００米，山区不得低于３００米。 

   第一百二十条 Ｂ、Ｃ类空域内，目视飞行航空器的最低纵向和侧向间隔标准

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在同一航迹、同一巡航高度飞行时，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标准： 

  １．巡航表速２５０千米／小时（含）以下的航空器，不得小于２千米； 

  ２．巡航表速２５０千米／小时（不含）以上的航空器，不得小于５千米； 

  （二）超越前面航空器时，应当从其右侧，保持５００米以上的侧向间隔超越。 

   第一百二十一条 Ｄ类空域内，目视飞行航空器的最低纵向和侧向间隔标准应



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昼间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Ａ类航空器不得小于１．５千米，Ｂ类航

空器不得小于３千米，Ｃ、Ｄ类航空器不得小于４千米，并应当注意航空器尾流的

影响。同型航空器之间不得超越。只有经过允许，在三转弯以前，快速航空器方可

以从外侧超越慢速航空器。昼间各航空器之间的侧向间隔：Ａ类航空器不得小于２

００米，Ｂ、Ｃ、Ｄ类航空器不得小于５００米，除需被迫着陆的航空器外，不得

从内侧超越前面航空器。 

  （二）夜间飞行时，航空器在起落航线或者加入、脱离起落航线时，航空器驾

驶员能够目视机场和地面灯光，管制员可允许其做夜间起落航线飞行。在夜间起落

航线飞行中，不得超越前面航空器，各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不得小于４千米，并

由管制员负责其纵向间隔配备，航空器与地面障碍物之间的垂直间隔则由航空器驾

驶员负责。 

  （三）同时有目视飞行和仪表飞行航空器飞行时，目视飞行航空器之间的间隔

按照目视飞行的规定执行，目视飞行和仪表飞行的航空器之间的间隔按照仪表飞行

的规定执行。 

  （四）管制员在必要时应当向有关目视飞行航空器提供交通情报，通知其应当

使用目视间隔。 

   第一百二十二条 目视飞行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起飞、着陆时，其最低间隔标

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在前面航空器已飞越跑道末端或在跑道上空改变航向已无相撞危险前，

或者根据目视或前面航空器报告确认该航空器已脱离跑道前，后面航空器不得开始

起飞滑跑； 

  （二）在前面航空器已飞越跑道末端或在跑道上改变航向已无相撞危险前，或

者根据目视或前面航空器报告确认该航空器已脱离跑道前，后面航空器不得飞越跑

道进入端。 

   第一百二十三条 目视飞行直升机使用同一起飞着陆区起飞、着陆时，最低间

隔标准应当符合如下规定： 

  （一）先起飞、着陆的直升机离开起飞、着陆区之前，后起飞的直升机不得开

始起飞； 

  （二）先起飞、着陆的直升机离开起飞、着陆区之前，着陆的直升机不得进入

起飞、着陆区； 

  （三）起飞点与着陆点的间隔在６０米以上，起飞、着陆航线又不交叉时，可

以准许同时起飞、着陆。 

   第一百二十四条 目视飞行的航空器相遇时，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避让并调整间

隔： 

  （一）两架航空器在几乎同一高度上对头相遇时，应当各自向右避让，相互间

保持５００米以上间隔； 

  （二）两架航空器在几乎同一高度上交叉相遇时，航空器驾驶员从座舱左侧看

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下降高度；从座舱右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上升高

度； 

  （三）航空器在几乎同一高度上（小于对同夹角７０度）超越前面航空器时，



应当从前面航空器右侧保持５００米以上的间隔进行，避免小于规定间隔从对方上

下穿越或从其前方切过，超越的航空器对保持两架航空器之间的间隔负责； 

  （四）单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编队飞行的航空器； 

  （五）有动力装置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应当避让飞艇、滑翔机或气球； 

  （六）飞艇应当避让滑翔机及气球； 

  （七）滑翔机应当避让气球； 

  （八）有动力装置的航空器，应当避让拖曳物体的航空器； 

  （九）飞行中的或在地面上、水面上运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正在着陆或正在

进近着陆的航空器； 

  （十）正常飞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已知需被迫着陆的航空器； 

  （十一）重于空气的航空器为了着陆而在同一机场同时进近时，高度较高的航

空器，应当避让高度较低的航空器；但是，后者不得利用此规定切入另一架正在进

入着陆最后阶段的航空器前方或超越该航空器； 

  （十二）滑行的航空器，应当避让正在起飞或即将起飞的航空器。 

 

           第三节 机场机动区内目视管制信号 

 

   第一百二十五条 遇有地空无线电通信失效时，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使用灯

光或信号弹信号，对起飞、降落或在机场机动区内活动的航空器进行管制。灯光信

号、信号、弹信号及目视地面信号的指示，按照附件三《管制员发给航空器的灯光

或信号弹信号》和附件四《机场目视地面信号》的规定执行。遇有下列情况时，塔

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向航空器、车辆和行人发出警告信号： 

  （一）航空器互相接近，有相撞危险； 

  （二）航空器与障碍物有相撞危险； 

  （三）航空器机体情况异常； 

  （四）跑道积水、结冰或松软； 

  （五）航空器未经批准将进入危险区、限制区、禁区； 

  （六）管制员认为必要的其他情况。 

  昼间或夜间发出的警告信号均为从地面以１０秒钟的间隔发射信号弹，每弹在

爆炸时，应当发出红光、绿光或星光。 

   第一百二十六条 航空器驾驶员收到管制员发给的灯光或信号弹信号后，应当

给予回答，回答的信号按照附件五《航空器驾驶员收到管制员信号后的确认信号》

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二十七条 航空驾驶员、管制员观察到或收到目视信号后，应当按信号

表明的意义采取行动。 

   第一百二十八条 目视管制信号应当按照规定的含义，用于规定的用途，不得

与其他信号混淆。 

   第一百二十九条 机场机动区内有航空器运行时，塔台管制室应当按照规定升

起标志旗或开放标志灯。 

   第一百三十条 机场机动区内有航空器运行时，按下列规定管理灯光： 

  （一）夜间应当开放机场保障飞行所需要的灯光； 



  （二）昼间应当开放进近坡度指示系统的灯光； 

  （三）昼间机场能见度小于２千米或航空器驾驶员有要求时，应当开放跑道和

滑行道及起飞和着陆方向上保障飞行所需要的灯光。 

   第一百三十一条 配置了助航灯光监视系统的机场，其灯光管理单位值班员应

当在航空器预计起飞或着陆着一小时，使灯光系统处于随时可使用状态。未配置助

航空灯光监控系统的机场，其灯光管理单位应当按下列规定管理灯光： 

  （一）航空器预计起飞或着陆前一小时，做好开放灯光的准备； 

  （二）航空器预计起飞或着陆前２０分钟开放灯光，或者按照塔台管制室管制

员要求的时间开放灯光； 

  （三）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立即开放灯光； 

  （四）航空器起飞后１５分钟、着陆后１０分钟关闭灯光，或按照管制部门的

通知关闭灯光； 

  （五）发现灯光异常不能按规定要求开放灯光时，立即报告塔台管制室管制员

和机场值班领导。 

   第一百三十二条 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及时检查机场灯光的开放情况，发现

异常或接到灯光异常的报告时，应当通知机场灯光管理单位值班员或航空器驾驶员，

并报告有关部门值班领导。 

   第一百三十三条 管制员应当按照规定光度或航空器驾驶员的要求，通知机场

灯光管理单位配置机场进近和跑道灯光的强度。机场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的强度配

置应当符合附件六《机场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强度》的规定。 

   第一百三十四条 机场在夜间或仪表飞行条件下有航空器运行时，应当开放障

碍物标志灯，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管理障碍物标志灯的单位，应当指定专人负责维护障碍标志灯，保证正

常开放。如发生故障，应当立即报告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并采取措施； 

  （二）机场灯光管理单位，应当定期检查机场区域内障碍物灯光的工作情况，

对于重要障碍物的灯标可指定专人监视； 

  （三）塔台管制室和机场灯光管理单位应当了解并掌握超高障碍物所属单位或

管理人员的电话，当发现障碍灯发生故障时，应当及时通知其修理恢复； 

  （四）塔台管制室管制员或航空器驾驶员发现障碍物标志灯异常时，应当及时

通知障碍物标志灯管理单位及机场灯光管理单位。 

   第一百三十五条 夜间或昼间能见度小于２千米时，在机场活动区内活动的一

切航空器必须显示以下灯光： 

  （一）引起对该航空器注意的防撞灯； 

  （二）用以显示该航空器相对航径的航行灯； 

  （三）显示航空器结构外端的灯光； 

  （四）显示航空器发动机已经开车的灯光。 

  

            第四节 跑道的选择和使用 

 

   第一百三十六条 为了及时正确地为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管制员应

当了解跑道、滑行道的道面情况并掌握跑道、滑行道上航空器、车辆、行人活动情



况及其附近的施工情况。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机场跑道、滑行道只供航空器起飞、降落和滑行使用。如有

特殊情况需作他用或有车辆行人通过，应当经塔台管制室批准。 

   第一百三十八条 机场跑道、滑行道因道面及灯光、通信、导航设备以及其他

原因不能保证航空器安全起降和滑行时，应当关闭。 

  机场跑道、滑行道关闭期间，禁止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使用。 

   第一百三十九条 塔台管制室管制员选择使用跑道时，除考虑机型和南面风向

风速外，还应当考虑机场进离场程序、起落航线、跑道布局、跑道长度、宽度、坡

度、净空条件以及着陆地带的导航设备。 

   第一百四十条 航空器通常应当逆风起飞和着陆，但是当跑道长度、坡度和净

空条件允许，航空器也可以在风速不大于３米／秒时顺风起飞和着陆。如果航空器

驾驶员根据飞行手册或航空公司运行手册请求在大于３米／秒的情况下顺风起飞和

着陆，在空中交通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予以同意。 

  当跑道侧风在航空器侧风标准附近时，是否起飞或着陆，由航空器驾驶员根据

机型性能自行决定，管制员负责提供当时实际风向、风速。 

   第一百四十一条 航空器起飞应当使用全跑道。如机场、机型和气象条件另有

明确规定或航空器驾驶员申请，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可以允许航空器不使用全跑道起

飞。 

   第一百四十二条 机场跑道、滑行道的道面出现航行通告没有包含的下列情况

时，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必须将该情况通知起飞、着陆和滑行的航空器： 

  （一）跑道、滑行道、停止道道面有破损； 

  （二）跑道、滑行道道面及其附近有施工； 

  （三）跑道、滑行道、停止道道面上有冰雪和积水； 

  （四）跑道、滑行道及其附近有航空器、车辆、行人停留或活动； 

  （五）跑道、滑行道和进近着陆地带的灯光设备和机场障碍灯有障碍； 

  （六）机场管理部门或飞行中的航空器驾驶员提供的道面刹车效应情况。 

  机场道面刹车效应，通常由机场管理部门用仪器测得，分为好、中好、中、中

差、差、极差六个等级。塔台管制室通知航空器地面刹车效应情况时，应当使用规

定的等级和术语，并指明来源是实测还是航空器驾驶员报告。 

   第一百四十三条 机场起飞、着陆地带的布局和设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起飞线应当根据风向、风速进行布置； 

  （二）土跑道或者因跑道积雪从空中不易识别时，应当划出明显的标志或者用

红旗标识； 

  （三）在起飞线指挥飞行时，起飞线塔台、停车场、人员休息地点，应当根据

机场面积、跑道和滑行道的位置等情况确定，距跑道边沿的距离通常不得少于１０

０米； 

  （四）直升机的起飞、着陆地带，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划定，起飞、着陆地点面

积的直径应当根据机型确定，其长宽均不得小于旋翼直径的两倍，各起飞、着陆地

点之间的左右间隔应当大于旋翼直径的两倍，前后距离应当大于机身长度的四倍； 

  （五）直升机在野外着陆、起飞时，通常应当预先选定和布置野外着陆场地，

其场地应当选择净空条件好、地势平坦坚实、坡度适当的地带。 



  

              第五节 离场管制 

 

   第一百四十四条 塔台管制室根据批准的飞行计划和机场、航空情况以及有关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情报，对离场航空器发出放行许可。放行许可包括下列内容： 

  （一）航空器呼号； 

  （二）管制许可的界限（定位点或目的地）； 

  （三）批准的离场程序； 

  （四）飞行航路（航线）； 

  （五）飞行高度； 

  （六）应答机编码； 

  （七）其他必要的内容。 

   第一百四十五条 执行不同任务的航空器或者不同机型的航空器同时飞行时，

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优先起飞的顺序。通常情况下，应当允许执行紧急或者重

要任务的航空器、定期航班或速度大的航空器优先起飞。 

   第一百四十六条 为了便于航空器起飞离场，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根据情况

向离场航空器发布包括如下内容的情报和指示： 

  （一）使用的跑道； 

  （二）风向、风速、云高和能见度； 

  （三）高度表拨正值； 

  （四）标准时间； 

  （五）地面滑行路线和有关资料； 

  （六）机场有自动观测系统的，应当通知本机场的跑道视程； 

  （七）机场装有低高度风切变警告系统的，应当通知低高度风切变的情况； 

  （八）其他必要的情报。 

  离场航空器报告已经从机场自动终端情报系统广播收到上述有关情报的，可以

不包括在内。 

   第一百四十七条 放行许可和离场情报，由放行许可发布席发布；无该席位的，

由地面或机场管制席发布。离场航空器起飞后需要立即和塔台管制室以外的空中交

通管制单位联系的，地面管制或塔台管制室应当在发出放行许可或离场情报后通知

航空器。 

   第一百四十八条 航空器滑行（空中滑行）应当经过机场地面管制员或塔台管

制室管制员许可。许可航空器滑行（空中滑行）时，应当发出下列指示： 

  （一）滑行（空中滑行）路线； 

  （二）起飞顺序； 

  （三）进入跑道的等待点； 

  （四）起飞方向； 

  （五）进近管制室和区域管制室对离场航空器的有关要求； 

  （六）其他事项。 

   第一百四十九条 航空器滑行（空中滑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航空器应当按照指定路线滑行。管制员在安排滑行路线时，通常不准航



空器对头滑行；交叉相遇时，航空器驾驶员自座舱的左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

当停止滑行； 

  （二）航空器滑行速度不得超过５０千米／小时（牵引速度不得超过１０千米

／小时）；在客机坪、停机坪和障碍物附近，只准慢速滑行，保证随时能使航空器

停住；翼尖距离障碍物小于１０米时，应当有专人引导或者停止滑行； 

  （三）滑行时，不得用大速度转弯或者完全刹住一个（一组）机轮转弯； 

  （四）具有倒滑性能的航空器进行倒滑时，应当有地面人员引导； 

  （五）需要通过着陆地带时，航空器驾驶员在滑进着陆地带前，应当经过塔台

管制员许可并判明无起飞、降落的航空器； 

  （六）夜间滑行（牵引）时，应当打开航行灯和滑行灯，或者间断地使用着陆

灯，用慢速滑行； 

  （七）直升机可以在距离障碍物１０米以外１米至１０米的高度上空中滑行，

速度不得超过１５千米／小时； 

  （八）滑行和空中滑行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注意观察，发现障碍物应当及时

报告管制员，并采取有效措施。 

   第一百五十条 为了调配间隔，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可以指示将要起飞或地面滑

行的航空器在跑道或跑道外等待，并将理由通知该航空器。 

   第一百五十一条 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根据跑道和起落航线航空器活动情况

以及进近及区域管制室的要求，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允许航空器进入跑道并发出起

飞许可。 

  起飞许可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一）风向、风速、能见度、云高、高度表拨正值； 

  （二）起飞后的转弯方向； 

  （三）离港程序； 

  （四）飞行高度； 

  （五）其他事项。 

  遇有下列情况，禁止发出起飞许可： 

  （一）跑道上有其他航空器或者障碍物； 

  （二）有航空器复飞，高度在１００米以下（夜间为１５０米）以下，或者还

没有开始第一转弯； 

  （三）先起飞的航空器高度在１００米（夜间为１５０米）以下，或者还没有

开始第一转弯。 

  航空器驾驶员得到起飞许可后，应当立即起飞；在一分钟内不能起飞的，航空

器驾驶员应当再次请求起飞许可。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情况或其他原因，不能保证航空器安全起飞的，塔台管制室

管制员应当立即取消原已发出的起飞许可，并通知该航空器取消起飞许可的理由。 

   第一百五十二条 航空器起飞后，管制员通常将起飞时刻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同时通知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及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其他部门。航空器起飞时

刻是指航空器开始起飞滑跑时轮子移动的瞬间。 

   第一百五十三条 许可作低空进近或连续起飞的航空器，前者在其飞越跑道入

口以前，后者在其接地之前，应当视为着陆航空器；在此之后，应当视为起飞航空



器。 

   第一百五十四条 起落航线飞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昼间起落航线飞行 

  １．起落航线飞行的高度通常为３００米至５００米（低空小航线不得低于１

２０米）。起飞后，开始第一转弯和结束第四转弯的高度不得低于１００米（低空

小航线不得低于５０米）； 

  ２．起落航线飞行通常为左航线。如果受条件限制，亦可规定为右航线； 

  ３．在起落航线飞行时，不得超越同型航空器； 

  ４．航空器加入起落航线，应当经塔台管制室管制员的许可，并按照规定的高

度顺沿航线加入。昼间，在起落航线上同时飞行的航空器数量，应当根据各机场的

地形、地面设备等条件确定。从塔台或者起飞线塔台能看见起落航线上全部航空器

的，不得超过４架；看不见起落航线某些航段上的航空器的，不得超过３架；Ｃ、

Ｄ类航空器或者低空小航线飞行的航空器，不得超过２架。 

  （二）夜间起落航线飞行 

  航空器在起落航线或者在加入、脱离起落航线的范围内，航空器驾驶员能够目

视机场和地面灯光的，可以允许航空器做夜间起落航线飞行，并遵守下列规定： 

  １．起落航线飞行的高度通常为３００米至５００米。起飞后，开始第一转弯

和结束第四转弯的高度不得低于１５０米； 

  ２．在起落航线飞行中，不得超越前面航空器； 

  ３．航空器加入起落航线，应当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进场，利用机场灯光和导航

设备确切掌握位置，经过塔台管制员许可，可按照规定高度顺沿航线加入； 

  ４．在起落航线上同时飞行的航空器数量不得超过２架。 

   第一百五十五条 直升机在停机坪上起飞和着陆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妨碍其他航空器的起飞和着陆； 

  （二）与其他航空器、障碍物水平距离不小于１０米； 

  （三）不准顺风垂直起飞或者着陆； 

  （四）没有可被旋翼气流卷起的漂浮物； 

  （五）在机场上空飞越障碍物的高度不得低于１０米；飞越地面航空器的高度

不得低于２５米。 

   第一百五十六条 管制协调和移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塔台管制室，应当及时将离场航空器的起飞时间通知进近管制室或区域

管制室； 

  （二）进近管制室和区域管制室对离场航空器实施流量控制或有其他调配的，

应当尽早通知塔台管制室安排离场航空器在地面或空中等待。 

  （三）航空器飞离塔台管制室责任区时，塔台管制室应当与进近管制室或区域

管制室按规定进行移交。 

 

               第六节 航路管制 

 

   第一百五十七条 区域管制室和进近管制室应当于航空器起飞前或进入本责任

区前３０分钟，发出允许进入本责任区的航路放行许可或按管制协议执行，并通过



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航路放行许可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航空器呼号或识别标志； 

  （二）管制许可的界限（定位点或目的地等）； 

  （三）放行航路（航线）； 

  （四）全航路或其中一部分的飞行高度层和需要时高度层的改变； 

  （五）其他必要的指示和资料。 

  对跨声速航空器的航路放行许可，还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跨声速加速阶段，许可延续到该阶段的终点； 

  （二）自超声速巡航到亚声速的减速阶段，许可其不间断的下降。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全航路或部分航路中的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应当进行

协调，以便向航空器发出自起飞地点到预定着陆地点的全航路放行许可。因资料或

协调原因不能全航路放行而只能放行到某一点时，管制员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未经双方管制区协调，不得放行航空器进入另一管制区。 

   第一百五十九条 区域管制室或进近管制室得知本责任区除已接受的飞行活动

外，在某一时间一定航段内不能容纳其他飞行或只能在某一速度下容纳飞行活动时，

应当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航空器经营人或飞经本责任区的航空器驾驶员。 

   第一百六十条 管制移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各管制室之间进行管制移交时，移交单位应当在航空器飞越管制移交点

前１０分钟（短程航线为５分钟）与接受单位进行管制移交。 

  （二）管制移交的内容应当包括： 

  １．航空器呼号； 

  ２．航空器机型（可省略）； 

  ３．飞行高度； 

  ４．速度（根据需要）； 

  ５．移交点； 

  ６．预计飞越移交点的时间； 

  ７．管制业务必需的其他情报。 

  管制移交应当通过直通管制电话进行。没有直通管制电话的管制室之间，通过

对空话台、业务电话、电报等进行。已经接受管制移交的航空器，在预计进入管制

空域边界的时间后仍未建立联系的，值班管制员应当立即询问有关管制室，同时采

取措施联络。 

   第一百六十一条 区域管制室和进近管制室应当随时了解本责任区内的天气情

况和飞行活动情况，确切掌握航空器的飞行条件和飞行位置；正确配备管制间隔，

合理调配飞行冲突；妥善安排航空器等待，及时调整航空器飞行航线，加速和维持

有秩序的空中交通活动。 

  航空器在预计飞越报告点３分钟后仍未收到报告的，值班管制员应当立即查问

情况并设法取得位置报告。 

   第一百六十二条 管制协调后，原管制移交的内容有下列变化的，应当进行更

正： 

  （一）飞行高度改变； 



  （二）不能从原定的移交点移交； 

  （三）飞越移交点的时间在区域管制室之间相差超过５分钟，在区域管制室与

进近管制室之间相差超过３分钟，在进近管制室与塔台管制室之间相差超过３分钟。 

 

               第七节 进场管制 

 

   第一百六十三条 交换进场航空器的管制情报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区域管制室应当将进场航空器的下列情报，在该航空器预计飞越管制移

交点前１０分钟，通知进近管制室： 

  １．航空器呼号； 

  ２．航空器机型（可省略）； 

  ３．进近管制移交点及预计飞越时间、预定高度； 

  ４．管制业务移交； 

  ５．其他相关情报。 

  （二）进近管制室应当将有关进场航空器的下列情报通知区域管制室： 

  １．在等待定位点上空正在使用的高度； 

  ２．进场航空器之间平均间隔的时间； 

  ３．要求航空器到达管制移交点的时间； 

  ４．接受对该航空器管制的决定； 

  ５．机场撤销仪表进近程序的，其撤销时间； 

  ６．要求区域管制室变更航空器预计到达进近管制点的时间，并且时间变更在

１０分钟以上的，其变更时间； 

  ７．与区域管制有关的航空器复飞的情报； 

  ８．通信中断航空器的有关情报。 

  （三）进近管制室应当在不迟于航空器飞越管制移交点前３分钟，将进场航空

器的下列情报通知塔台管制室： 

  １．航空器呼号； 

  ２．航空器机型； 

  ３．预计到达进近定位点或机场上空的时间和预定高度或实际高度； 

  ４．仪表进近的种类（必要时通知）。 

  （四）塔台管制室应当将进场航空器的下列情报通知进近管制室： 

  １．看到了将要着陆的航空器，或该航空器已着陆； 

  ２．着陆时间； 

  ３．撤销仪表飞行程序的，其撤销时间； 

  ４．复飞或通信中断航空器的有关情报' 

  ５．使用跑道。 

  （五）各管制单位已发出的情报如有下列变更，应当迅速通知对方单位： 

  １．区域管制与进近管制之间发出的预计到达时间相差超过５分钟； 

  ２．进近管制与塔台管制之间发出的预计到达时间相差超过２分钟。 

   第一百六十四条 区域管制室等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给进场航空器飞至进近定

位点的管制许可，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进近定位点的名称； 

  （二）到进近定位点的飞行航路； 

  （三）高度； 

  （四）其他必要的事项。 

  区域管制室向进近管制室或塔台管制室移交进场航空器的通信联络及管制业务

的，应当在完成管制协调的基础上，在该航空器到达管制移交点之前进行，以便进

近管制室或塔台管制室有充分时间对该航空器发出更新的管制许可。 

   第一百六十五条 进近管制室或塔台管制室与进场航空器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系

后，应当对航空器位置进行核实并向该航空器迅速发出有关下列情报的通知： 

  （一）进近许可； 

  （二）仪表或目视飞行的进近程序； 

  （三）使用跑道； 

  （四）风向、风速值； 

  （五）气象报告的云高低于目视进近最低下降高度，或气象报告的能见度小于

目视进近最低气象条件的，其云高或能见度值； 

  （六）高度表拨正值。 

   第一百六十六条 塔台管制室或进近管制室应当随时注意机场区域内的天气变

化并及时通知进场航空器。当机场的气象条件低于着陆最低气象条件时，应当根据

该航空器的要求允许其等待或向其发出飞往备降机场的管制许可，并调整进近的顺

序。在航空器油量不足、严重机械故障或因天气原因不能飞往其他机场以及航空器

驾驶员要求在低于着陆最低气象条件的机场着陆的，管制员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

协助，并通知有关保障部门做好应急准备。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对其决定的后果负责。 

   第一百六十七条 发布进近许可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塔台管制室或进近管制室发给进近许可时，可根据空中交通情况指定公

布的仪表进近程序或让航空器自选公布的仪表进近程序； 

  （二）对于不是在公布的航路上飞行的航空器的进近许可，应当在该航空器到

达公布的航路上或按照仪表进近程序开始进近的定位点之后发出。但是，指示航空

器在到达按照仪表进近程序的定位点之前应当保持高度的，则可在到达该定位点之

前发出进近许可； 

  （三）对于进行仪表进近的航空器，为配备管制间隔而有必要要求其遵守指定

高度的，应当在发出进近许可时指定必要的高度； 

  （四）为了确切掌握进场航空器的位置，管制单位可以要求进近中的航空器报

告其位置和高度； 

  （五）公布的仪表进近程序中有盘旋进近的，不得向航空器发出脱离该区域的

指示； 

  （六）地面能见度和云高符合目视飞行规则条件的，管制单位可以根据空中交

通的情况，准许航空器进行目视进近。进行目视进近的航空器之间或其与仪表进近

航空器之间的管制间隔，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规定的标准进行配备。 

   第一百六十八条 因空中交通繁忙、跑道临时关闭以及有紧急着陆的其他航空

器，不能许可航空器立即着陆的，管制员应当通知航空器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调整航空器之间的间隔； 



  （二）扩大或缩小起落航线； 

  （三）安排目视等待。目视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在通常使用的目视位置报告点或

目视确认的地点上空盘旋等待；但是，指示两架航空器在同一地点等待的，应当向

该两架航空器提供交通情报； 

  （四）仪表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在等待空域内飞行等待。但是，每架航空器在

等待空域内飞行和进入着陆的时间，通常不得超过３０分钟。 

  在等待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应当严格保持规定的高度层，按照规定的等待航

线飞行。因故急需着陆的，航空器驾驶员应当立即报告塔台（进近）管制员，经过

允许后，按照有关程序下降和进入着陆； 

  （五）指挥航空器进行等待时，应当在该航空器到达管制许可界限点或进近定

位点５分钟之前，向该航空器发出包括以下内容的指示： 

  １．等待定位点； 

  ２．等待航线与等待点的方位关系； 

  ３．飞往等待定位点的航路或航线及所使用的导航设施的径向线、航向、方位； 

  ４．等待航线的出航距离（使用测距设备）或以分钟为单位的出航飞行时间； 

  ５．等待航线的转弯方向（等待程序已公布的，可以省略）； 

  （六）预计航空器的等待时间在３０分钟以上的，管制员应当了解航空器的续

航能力并迅速通知该航空器预计进近时间或预计更新管制许可的时间。等待时间未

确定的，也应当通知该航空器。进场的预计更新管制许可的时间应当在该航空器的

等待定位点发出。预计还要进行等待的，应当通知该航空器尽可能准确的预计等待

时间； 

  （七）航空器进行等待后向其发出更新的管制许可，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１．新的管制许可界限点或进近许可； 

  ２．在新的管制界限点之前的全部飞行航线； 

  ３．高度； 

  ４．其他必要的事项； 

  （八）航空器使用指点标和在没有监视设施的地点上空等待的，管制单位应当

拟定好如航空器收听不到该设施的信号时可飞行的航线，包括与其他航空器之间的

管制间隔配备。 

   第一百六十九条 航空器着陆顺序应当按照先到达先着陆的原则予以安排。执

行不同任务或者不同机型的航空器同时进场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优先

着陆顺序。通常情况下，遇到紧急情况的航空器、执行重要任务的航空器，应当允

许优先着陆。 

   第一百七十条 在机场地形、设备和气象条件及空中交通允许的情况下，塔台

管制室或进近管制室可以允许航空器不做起落航线或穿云航线飞行，直接进近。 

  云下目视飞行进场的航空器，进场航向与着陆航向相同或者相差不大于４５度，

地形条件许可，航空器驾驶员熟悉机场情况，并且不影响其他航空器进入的，可以

安排该航空器直接进近。 

  仪表飞行的航空器，进场航向与着陆航向相同或者相差不大于３０度，地形条

件许可，地面导航设备能够保证航空器准确地加入长五边的，可以安排该航空器进

行直接进近。 



   第一百七十一条 着陆许可和复飞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塔台管制员发出着陆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１．在航空器进近着陆的航径上，没有其他航空器活动； 

  ２．跑道上无障碍物； 

  ３．符合尾流间隔规定。 

  （二）发出着陆许可后，上述条件有变化的，塔台管制员必须立即通知航空器

复飞，同时简要说明复飞原因；复飞航空器高度在１００米（夜间１５０米）以下，

或未开始第一转弯或按照管制员指令，跑道上的其他航空器不得起飞；复飞和重新

进入着陆的程序，按照机场使用细则的规定执行。 

  着陆或者复飞由航空器驾驶员最后决定，并且对其决定负责。 

   第一百七十二条 航空器着陆后，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员： 

  （一）脱离跑道的方法； 

  （二）滑行指示； 

  （三）转换到地面管制频率，并由地面管制提供地面滑行服务；没有地面管制

频率的，仍使用塔台管制室频率，并由塔台管制室提供地面滑行服务。 

   第一百七十三条 航空器在被移交给塔台管制室后，未向塔台报告，或者报告

一次后即失去无线电联络，或者在任何情况下，在预计着陆时间之后５分钟尚未着

陆的，塔台管制员应当向进近管制室或区域管制室报告。 

 

             第八节 航空器水上运行管制 

 

   第一百七十四条 航空器在水面上运行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由负责水上飞行

的塔台管制室提供。 

   第一百七十五条 负责水上飞行的塔台管制室，除与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保持密切联系进行管制协调外，还应当与有关的水上船舶指挥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协调航空器与船舶在水面上的活动。 

   第一百七十六条 航空器在水上着陆、起飞时，应当远避船舶，以免妨碍其航

行。 

   第一百七十七条 航空器水上起飞、着陆以前的有关空中交通管制服务，按照

有关陆上起飞、着陆航空器的规定提供。 

   第一百七十八条 航空器水上运行的气象情报，除按照陆上起飞、着陆航空器

的要求提供外，还应当提供涌浪情报。 

   第一百七十九条 航空器选择水上起飞、着陆方向时，除考虑风向风速外，还

应当考虑涌浪情况和航空器性能特点和要求。 

  

             第九节 管制工作程序 

 

   第一百八十条 起飞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值班管制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

工作： 

  （一）在航空器预计起飞前１小时向气象部门了解天气； 

  （二）听取机场管理机构和通信导航部门关于保障飞行准备情况的报告； 



  （三）受理并发出航空器驾驶员或者其代表提交的飞行计划； 

  （四）收到塔台管制室管制员通知的航空器起飞时刻后，发出起飞电报；当飞

行延误、取消时，通知有关单位，并发出延误或者取消电报。在可能的情况下，应

当注明延误后的预计起飞时刻。 

  着陆机场（备降机场）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值班管制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工

作： 

  （一）在航空器预计起飞前１小时研究本机场天气，取得本场天气预报和实况； 

  （二）听取机场管理机构和通信导航部门关于飞行保障准备情况的报告； 

  （三）收到起飞电报后，将航空器预计到达时间通知有关单位。 

   第一百八十一条 地面管制席值班管制员对进、离场的航空器实施管制时，应

当按照下列程序工作： 

  （一）航空器预计起飞或者着陆前３０分钟，了解天气情况，校对时钟，检查

风向风速仪，校正高度表； 

  （二）航空器预计起飞或者着陆前２０分钟，开机守听，填写飞行进程单； 

  （三）了解进、离场航空器的停机位置； 

  （四）向进近或者区域管制室索取离场程序和放行许可； 

  （五）通知航空器驾驶员放行许可、起飞条件和离场程序； 

  （六）航空器驾驶员请求开车、滑行时，根据飞行预报和管制范围内航空器活

动情况和放行许可等，决定开车顺序，指示滑行路线； 

  （七）离场航空器滑行时，密切注意航空器位置和滑行方向，直到等待点或移

交点，并将进程单移交给塔台管制员； 

  （八）离场航空器滑行至等待点或认为无影响时，通知航空器驾驶员转换频率

联络塔台管制席； 

  （九）通知进场着陆的航空器滑行路线，航空器到达停机位置或者由地面引导

后，与航空器脱离联络。 

  不设地面管制席的，上述工作由塔台管制室管制席兼任。 

   第一百八十二条 塔台管制室值班管制员，对进、离场航空器实施管制时，应

当按照下列程序工作： 

  （一）航空器预计起飞或者着陆前３０分钟了解天气情况，检查通信、导航设

备，校对时钟，检查风向风速仪、校正高度表； 

  （二）航空器预计起飞前和预计进入机场管制空域前２０分钟，开放本场通信

导航设备并及时清理跑道； 

  （三）放行航空器时，应当根据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的安排和任务性质以及各

型航空器的性能，合理放行航空器。放行的管制间隔应当符合规定； 

  （四）按照规定条件安排航空器进入跑道和起飞，并将起飞时间通知空中交通

服务报告室；航空器从起飞滑跑至上升到１００米（夜间１５０米）的过程中，一

般不与航空器驾驶员通话； 

  （五）安排航空器按照离场程序飞行，按照规定时间向进近管制室或者区域管

制室进行管制移交； 

  （六）与已经接受管制的进场航空器建立联络后，通知航空器驾驶员进场程序、

着陆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的本场天气； 



  （七）着陆航空器滑跑冲程结束，通知航空器驾驶同脱离跑道程序，通知航空

器驾驶员转换频率联络地面管制，同时将进程单移交地面管制员，并将着陆时间通

知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航空器进入着陆的方法，应当按照机场使用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塔台管制室

管制员在航空器按照仪表进近程序着陆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工作： 

  （一）最低等待高度层空出后，立即通知进近管制室管制员； 

  （二）与航空器建立联络后，通知航空器驾驶员占用进近起始位置的时间和着

陆条件； 

  （三）两架航空器使用机场无方向信标台，按照同一种仪表进近程序进入着陆

时，在严格掌握规定数据的前提下，应当控制航空器之间的高度差不小于３００米，

同时给着陆航空器留出复飞的高度层； 

  （四）航空器自最低等待高度层下降时，再次校对高度表拨正值； 

  （五）根据航空器驾驶员报告掌握航空器位置，当航空器进入最后进近阶段，

发布着陆许可。必要时，通知航空器驾驶员最低下降高度（或者决断高）或复飞程

序。 

  航空器发生特殊情况危及飞行安全时，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安排该航空器优

先着陆，并且： 

  （一）迅速空出优先着陆航空器需要的高度和空间； 

  （二）通知航空器驾驶员优先着陆条件和优先着陆程序； 

  （三）航空器驾驶员报告通过进近起始位置时，按照正常仪表进近程序掌握航

空器位置； 

  （四）航空器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按照优先着陆程序下降时，迅速调配该航空

器所在高度以下的航空器避让，尽快准许该航空器着陆。 

   第一百八十三条 进近管制室管制员对进、离场航空器实施管制时，应当按照

下列程序工作： 

  （一）航空器预计进入进近管制空域前３０分钟，了解天气情况，取得最近的

天气实况，检查通信、导航设备，校对飞行预报和计划，填写飞行进程单，安排进、

离场次序； 

  （二）进场航空器预计进入进近管制空域前２０分钟开始守听，按时开放导航

设备，向塔台管制室取得航空器着陆程序和使用跑道； 

  （三）本管制区内离场航空器开车前１０分钟开机守听，将离场程序通知塔台

管制室； 

  （四）收到进、离场航空器进入进近管制空（空中走廊）的位置报告后，指示

其按照程序飞行，通知空中有关飞行活动； 

  （五）通知进、离场航空器分别转换频率与塔台管制室或区域管制室联络，按

照规定进行管制移交； 

  （六）当塔台管制室管制员通知最低等待高度层空出后，安排进场等待的该层

以上的航空器逐层下降，航空器脱离第二等待高度层时，通知航空器驾驶员转换至

塔台管制室频率联络； 

  （七）接到航空器驾驶员报告已与区域管制室或者塔台管制室建立联络，并且

飞离进近管制空域时，准许航空器脱离联络。 



  进近管制室管制员对飞越航空器进行管制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工作： 

  （一）按照规定及时开放通信、导航设备； 

  （二）按照进入、离开进近管制空域的有关程序管制其飞行，并通知飞越的高

度； 

  （三）将空域内有关空中交通情报通知飞越的航空器； 

  （四）按照规定进行管制移交，并将航空器飞越移交点的时间、高度通知区域

管制室。 

   第一百八十四条 区域管制室管制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工作： 

  （一）审理各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申报的飞行预报和计划，及时给予批复，并

将批准的飞行预报通知有关的管制单位和当地军航管制室； 

  （二）在航空器预计在本区内起飞前和预计进入本管制区域边界前３０分钟校

对军航和民用航空器的飞行预报，阅读航行通告，拟定管制方案，听取天气讲解，

研究航路、备降机场的天气实况和预报； 

  （三）收到航空器起飞的通报后，按照飞行计划电报和各位置报告点的预计时

间，填写飞行进程单，配备管制间隔，调配飞行冲突； 

  （四）航空器在本管制区域内的机场起飞的，应当在预计起飞前１０分钟开始

守听；航空器在本管制区域内着陆（飞越）的，应当在航空器预计进入本管制区边

界前３０分钟开始守听； 

  （五）已经接受管制移交的航空器，超过预计进入管制空域边界时间尚未建立

联络的，应当立即询问有关管制室，同时采取措施建立联络； 

  （六）按时开放并充分利用通信、导航设备以及航空器的位置报告，准确掌握

航空器位置，监督其保持规定的航路和间隔标准飞行，超过预计飞越位置报告点３

分钟尚未收到报告的，应当立即查问情况； 

  （七）在航空器预计进入进近管制空域（塔台管制空域）前１０至１５分钟，

与进近管制室（塔台管制室）进行管制移交，取得进入条件后通知航空器；进近管

制室（塔台管制室）与区域管制室不在一起的，由着陆机场对空话台直接通知航空

器。航空器进入进近管制空域（塔台管制空域）之前，通知航空器转换至进近管制

室（塔台管制室）频率联络； 

  （八）航空器变更预计起飞时间的，管制员应当按照更改后的预计起飞时间开

始工作。接到航空器驾驶员报告不能沿预定航线飞行的，或者着陆机场关闭的，区

域管制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工作： 

  １．提供航线、备降机场的天气情况和航空器驾驶员要求并能够提供的资料； 

  ２．按照航空器驾驶员返航或者备降的决定，立即通知有关管制单位以及当地

军航管制部门，并发出有关电报； 

  ３．充分利用各种导航设备，掌握航空器位置； 

  ４．航空器要求改变高度或者改航时，应当查明空中情况，在取得有关管制单

位同意后，方可允许航空器改变高度层或者空中改航；收到航空器驾驶员已被迫改

变飞行高度层或者空中改航；收到航空器驾驶员已被迫改变飞行高度层或者改航的

报告后，立即将改变的情况通知空中有关的航空器以及有关的管制单位。 

  

          第六章 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管制工作 



 

   第一百八十五条 在Ｂ、Ｃ、Ｄ类空域内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应当预先向有

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申请，并经过批准后方可进行。 

   第一百八十六条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未经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批

准，不得在飞行高度６０００米以上飞行，也不得作跨声速或超声速飞行。 

   第一百八十七条 在Ｂ、Ｃ、和Ｄ类空域和在机场交通地带按目视飞行规则飞

行的航空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飞行前应当取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放行许可； 

  （二）飞行中严格按照批准的飞行计划飞行，持续守听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频

率，并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三）按要求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飞越每一个位置报告点的时刻和高

度层。 

   第一百八十八条 为便于提供飞行情报、告警服务以及同军事单位之间的协调，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处于或者进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区域和

航路飞行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持续守听向其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的有关频率，并按要求向该单位报告飞行情况及位置。 

   第一百八十九条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要求改为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

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立即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对现行飞行计划将要进行的更改； 

  （二）在管制空域内遇到天气低于目视飞行规则的最低气象条件时，能按仪表

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驾驶员，应当立即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经空中交

通管制单位许可后，改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只能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驾

驶员，应当立即返航或者去就近机场着陆。 

   第一百九十条 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进行严密的空中观

察。并对保持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和航空器距地面障碍物的安全高度是否正确负责。 

 

           第七章 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管制工作 

 

   第一百九十一条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应当装备仪表飞行所需的

设备以及与所飞航路相适应的无线电通信导航设备。 

   第一百九十二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要求改为按目视飞行规则飞

行的，应当事先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得到许可后方可改变。 

  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在飞行中遇到目视飞行规则的气象条件时，除

预计能够长时间、不间断地在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外，不得提出改变原来申请并经

批准的仪表飞行规则飞行计划。 

   第一百九十三条 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作水平巡航时，应当保持在空

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巡航高度层飞行。 

   第一百九十四条 航空器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在规定频

率上持续守听，并向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以下事项： 

  （一）飞越每一个指定报告点的时间和飞行高度，但当该航空器处于雷达管制

下时，仅在通过空中交通管制特别要求的那些报告点时才作出报告； 



  （二）遇到任何没有预报的但影响飞行安全的气象条件； 

  （三）与飞行安全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第一百九十五条 提供Ⅱ类运行的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通常由塔台管制室或进

近管制室负责。塔台管制室应当设立起飞、着陆管制席和地面管制席。 

   第一百九十六条 提供机场Ⅱ类运行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除履行应当履行

的有关职责外，还应当承担下列工作： 

  （一）发布实施Ⅱ类运行的通知； 

  （二）通过监视设备了解、掌握机场场道、灯光和仪表着陆系统的工作状况； 

  （三）通过机场活动监视和通信设备，掌握和指挥机动区内和仪表着陆系统敏

感区内的地面交通活动状况，保证敏感区不受航空器、车辆等物体对航向和下滑信

号的侵扰； 

  （四）指定起飞、着陆跑道和航空器的进离场滑行路线以及机动区车辆的行驶

路线； 

  （五）向航空器及时通报气象、跑道道面和助航灯光以及仪表着陆系统等设施

工作状况的信息； 

  （六）控制地面和空中交通的流量，提供必要的地面交通间的间隔信息。 

   第一百九十七条 Ⅱ类运行时，航空器之间的最低间隔标准，应当以程序管制

或雷达管制间隔为最低间隔，并且在运行中至少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一）进离场航空器使用同一跑道时，离场航空器起飞并飞越航向台天线时，

进近航空器距接地点的距离应当不小于１０千米； 

  （二）进近航空器应当在距接地点１９千米以上切入仪表着陆系统航向道； 

  （三）对进近中的航空器应当在其距接地点４千米之前发出着陆许可； 

  （四）跟进进近着陆的航空器间，应当保持应有的安全间隔，以保证前机着陆

脱离跑道时，后机距接地点的距离不少于１０千米。 

 

               第八章 雷达管制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百九十八条 一次监视雷达和二次监视雷达用于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时，可

单独使用或结合使用。一次监视雷达应当在二次监视雷达不能达到空中交通管制要

求时使用。 

  二次监视雷达系统，特别是具有单脉冲技术及Ｓ模式和数据链能力的系统，可

作为主要雷达监视系统单独使用。 

  使用雷达提供空中交通管制，应当限制在雷达覆盖范围内并符合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规定的区域。提供雷达管制服务的单位应当在航行情报资料中发布有关运行方

法的资料及影响空中交通管制实施的有关设备要求。 

   第一百九十九条 如果二次监视雷达位置显示的精确性通过监控设备或其他方

式得到证实，在要求联合使用一次监视雷达与二次监视雷达的场合，一次监视雷达

失效的，可以单独使用二次监视雷达，以便对已经识别的并装备应答机的航空器之

间提供间隔。 



   第二百条 有关管制区或扇区同时接受雷达服务的航空器的架数不得超过在繁

忙情况下能安全处理的架数，并应当考虑下列限制因素： 

  （一）航路、航线结构所造成的复杂的局面； 

  （二）所使用的雷达覆盖范围及其功能； 

  （三）对雷达管制员的工作能力及扇区可接受能力的评估； 

  （四）雷达以及通信系统的自动化程度； 

  （五）遇有雷达设备失效或其他紧急情况需要改用备用设施或非雷达间隔时，

备用雷达和通信系统的技术可靠性及可用性所能达到的程度。 

  通常情况下，进近扇区管制席位同时提供雷达服务航空器的数量最多为８架，

区域扇区管制席位同时提供雷达服务航空器的数量最多为１２架。各管制单位可根

据本管制区的环境、设备、人员技术等实际情况确定本管制扇区管制席位同时可提

供雷达服务航空器的最大数量。 

   第二百零一条 雷达管制员应当依照雷达设备的技术说明，调整所用雷达显示

器并对其准确性进行充分的检查。 

  雷达管制员应当使雷达系统的工作能力以及所用雷达显示器上展示的信息达到

足以执行任务的状态。 

  雷达管制员应当报告设备故障情况及任何其他影响提供雷达服务的情况。 

   第二百零二条 提供给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使用的雷达，其视频地图至少应当包

括下列内容： 

  （一）机场及直升机机场； 

  （二）跑道中心线延长线和最后进近航道； 

  （三）紧急着陆区； 

  （四）导航台和报告点； 

  （五）航路中心线或航路两侧边线； 

  （六）区域边界； 

  （七）移交点； 

  （八）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障碍物； 

  （九）影响航空器安全运行的永久地物； 

  （十）地图校准指示器和距离圈； 

  （十一）最低引导高度； 

  （十二）禁区及必要的限制区。 

   第二百零三条 雷达视频图不能使用时，不得在识别的航空器之间实施雷达间

隔或引导航空器切入最后进近航道。没有目标符号显示时，全标牌的高度显示不能

用于提供间隔。 

   第二百零四条 显示器上的电子光标可用于帮助识别或引导航空器以及更好地

描绘视频图，不能用来作为视频图的一部分。 

   第二百零五条 雷达发现航空器在某一位置或航路上有可能偏出保护空域时，

管制员应当通知航空器。在必要时，还应当协助航空器回到原空域内飞行。 

   第二百零六条 区域管制室雷达管制员应当将根据雷达位置判断的航空器到达

某一定位点的时间至少在飞行进程单上记录一次。 

   第二百零七条 雷达管制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要求航空器报告预计或实际飞



越一特定点的情况，也可以要求航空器省去在强制报告点的位置报告。航空器驾驶

员也可以要求管制员提供航空器相对于某一定位点或航路的位置。 

   第二百零八条 在下列情况下，管制员应当向航空器通报其位置： 

  （一）航空器第一次被识别时； 

  （二）航空器驾驶员要求提供服务时； 

  （三）航空器报告的位置与雷达管制员根据雷达观察到的位置有显著差别时； 

  （四）雷达引导后，如果现行指令使航空器偏离其原规定的航路，指示航空器

恢复自主领航时； 

  （五）结束雷达服务前，如果观察到航空器偏离原规定的航路时。 

   第二百零九条 雷达管制服务终止时应当通知航空器，但在下列情况下可不必

通报： 

  （一）航空器改为目视飞行； 

  （二）航空器已经着陆，或已经按指令转换到其他频率上； 

  （三）航空器已经结束精密雷达进近。 

 

         第二节 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使用和高度确认 

 

   第二百一十条 二次雷达应答机编码只适用于有机载应答机的航空器。雷达管

制员在利用二次雷达实施管制时，应当按照二次监视雷达应答机编码分配的规定，

指定用于该航空器的应答机编码。通常，在航空器进入本区域前不应要求其改变应

答机编码。航空器驾驶员任何时候应当保证应答机编码设置正确，除特殊情况外，

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应答机编码。 

   第二百一十一条 航空器由目视飞行规则飞行转为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管制

员应当为配有机载应答机的航空器指定适当的编码。 

   第二百一十二条 为减少多目标区的杂波并降低其他不利显示，可指定正在使

用指定编码的航空器将应答机置于等待状态，但应当尽快指令该航空器将应答机恢

复到正常工作状态。 

   第二百一十三条 发现应答机显示不正常或不显示时，雷达管制员应当迅速通

知有关航空器，查明相关管制席位是否已了解航空器应答机工作不正常或不工作的

情况，并应当采取适当措施进行证实。 

   第二百一十四条 在下列特殊情况下应当使用下列特殊编码： 

  （一）空中遇到非法干扰时，使用Ａ７５００； 

  （二）无线电失效时，使用Ａ７６００； 

  （三）紧急和遇险时，使用Ａ７７００。 

   第二百一十五条 雷达管制员在指定二次雷达编码时，只能使用本地区所分配

的二次雷达编码，并应当尽可能减少雷达编码的变换次数。 

   第二百一十六条 雷达管制员接受移交后，应当对航空器航迹进行跟踪。失去

目标或出现不正常的高度读数时，应当对高度显示进行确认。高度读数无法确认时，

其显示不能用于提供间隔服务。下列情况可以认为航空器高度已被确认： 

  （一）高度显示与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的高度差别小于９０米； 

  （二）地面航空器高度的连续读数变化小于机场标高正负９０米； 



  （三）标牌上的高度与其它管制单位所确认的高度一致。 

   第二百一十七条 雷达管制员在与航空器建立联系时应当要求航空器驾驶员证

实高度，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航空器驾驶员报告了高度； 

  （二）管制员为正常上升和下降的航空器指定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航空器高度已经被确认，雷达数据表明航空器在指定的高度上飞行； 

  （四）航空器为从本系统中其他席位或扇区移交过来的。 

   第二百一十八条 雷达显示屏上显示的Ｃ模式高度，其精度容差值为９０米。

雷达管制员与航空器建立雷达识别后，对其Ｃ模式高度显示的精确度至少要进行一

次核实。发现高度信息不是在允许的误差值内的，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员检查。经

采取措施无效时，应当要求航空器驾驶员停止使用Ｃ模式；或为防止航空器位置和

识别信息丢失，仍允许使用Ｃ模式，但不作为提供航空器间隔的依据。上述情况应

当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利用显示器上显示的Ｃ模式高度确定航空器飞行高度的原则是： 

  （一）航空器的Ｃ模式高度显示在某一高度上下各９０米范围内时，则可认为

保持在该高度上飞行； 

  （二）航空器的Ｃ模式高度显示在预定方向的原高度上改变９０米以上时，则

可认为已离开该高度； 

  （三）航空器上升、下降穿越某一高度时，只要其Ｃ模式高度显示在预定方向

上穿越此高度上下９０米时，则可认为已穿越该高度； 

  （四）航空器到达某一指定高度，只要经过三次更新的Ｃ模式高度显示均在该

高度上下９０米范围内，即可视为已到达指定高度。 

 

               第三节 雷达识别 

 

   第二百一十九条 在向航空器提供雷达管制服务前，雷达管制员应当对航空器

进行识别确认，并保持该识别直至雷达管制服务终止。失去识别的，应当立即通知

该航空器，并重新识别或终止雷达服务。 

   第二百二十条 使用二次监视雷达的，可以通过下列程序识别航空器： 

  （一）从雷达标牌上认出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二）观察到仅有一个雷达目标，显示有航空器按指示使用特殊位置识别功能

的信息； 

  （三）在雷达标牌上，直接认出具有Ｓ模式设备航空器的识别标志； 

  （四）通过雷达识别移交； 

  （五）对于设定某一指定编码的航空器，观察其遵守指令的情况； 

  （六）通过使用应答机的识别功能。 

   第二百二十一条 使用一次监视雷达时，可以通过下列程序识别航空器： 

  （一）航空器起飞后，其雷达目标在起飞跑道端２千米以内被发现； 

  （二）在雷达显示器上观察到的某一雷达目标，其位置、航迹与航空器驾驶员

报告的位置、航迹相一致； 

  （三）观察到仅有一个雷达目标，按照指标做不小于３０度的识别转弯；但航



空器应当始终在本雷达有效监视范围内，且当时只有一架航空器在做这样的转弯； 

  （四）通过雷达识别移交。 

   第二百二十二条 当观察到两个或多个雷达位置指示符相近，或观察到在同时

作相似的移动以及遇到其它引起对目标怀疑的情况时，雷达管制员应当采用两种以

上识别方法进行识别直至确认为止，也可终止雷达服务。 

   第二百二十三条 首次建立对航空器的雷达识别或暂时失去目标后重新建立对

航空器的识别的，应当向航空器通报其已识别。 

   第二百二十四条 提供给航空器的位置情报，可以采用下列方式之一： 

  （一）相对于一个显著的地理位置； 

  （二）到一个重要点、航线上一个导航设备的方位和距离； 

  （三）距一个已知位置的方向和距离； 

  （四）作最后进近的航空器距接地点的距离。 

   第二百二十五条 测定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应当按照如下规定： 

  （一）两架航空器的一次雷达标志，以两个中心的距离测算； 

  （二）一架航空器的一次雷达标志与另一架航空器的二次雷达标志，以一次雷

达标志的中心至二次雷达标志最近边缘的距离测算； 

  （三）两架航空器的二次雷达标志，以两个标志最近边缘距离测算；如有足够

的精度，亦可按两个中心的距离测算； 

  （四）两架航空器雷达位置符号，以其中心之间的距离测算；一架航空器雷达

符号与另一架航空器一、二次雷达标志，以其雷达符号中心到一、二次雷达标志最

近边缘之间距离测算。在实施雷达间隔标准时，雷达管制员应当考虑航空器的运行

方向、速度、雷达技术性能，通信拥挤造成的干扰和雷达管制的能力，并应当符合

尾流间隔的规定。 

 

              第四节 雷达管制移交 

 

   第二百二十六条 雷达管制移交应当建立在雷达识别的基础上或者按照双方的

具体协议进行，使接受方能够在与航空器建立无线电联系时立即完成识别。雷达管

制移交时，被移交航空器的间隔应当符合接受方所认可的最低间隔，同时移交方还

应当将指定给航空器的高度及有关引导指令通知接受方。在管制单位内部或者相互

间进行的雷达识别的移交，应当在雷达有效监视范围内进行，如技术上无法实施，

则应当在管制移交协议中说明，或者按规定提前进行管制移交。 

   第二百二十七条 进行航空器雷达识别移交的方法如下： 

  （一）两个雷达管制席相邻或者使用同一显示器时，移交方直接在接受方显示

器上指出雷达位置指示符的名称； 

  （二）两个雷达显示屏上都标有同一地理位置或导航设备，利用通信设备说明

航空器距离上述位置的相对方位和距离，必要时，应当指时航空器的航向； 

  （三）利用自动化手段指定雷达位置指示符的名称； 

  （四）当Ｓ模式覆盖有效时，将装有Ｓ模式航空器识别功能的航空器通知接受

方； 

  （五）移交方雷达管制员指示航空器变换编码或用特殊位置识别，接受方雷达



管制员予以证实。 

   第二百二十八条 实施移交时，移交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航空器进入接受方所辖区域前完成雷达管制移交； 

  （二）除非另有规定，在改变已被移交的航空器的航行诸元或标牌数据前应当

得到接受方的同意； 

  （三）与航空器脱离联系前应当保证本区域内潜在的飞行冲突和不利影响已得

到正确处理，必要的协调已完成，保证间隔的有关飞行限制已通知接受方； 

  （四）除非另有协调，应当按照接受方的限制实施移交； 

  （五）在雷达识别的转换被接受后及时与航空器脱离联络； 

  （六）除非在协议和指令中已经包括，否则应当将标牌或进程单上没有包含的

下列信息通知接受方： 

  １．指定的航向； 

  ２．空速限制； 

  ３．发出的高度信息； 

  ４．观察到的航迹和上一航段飞行情况； 

  ５．不同于正常使用的或预先协调的应答机编码； 

  ６．其它必要的信息。 

  （七）保持标牌与相应的目标相关； 

  （八）航空器在管制员给定的超出导航设备作用距离之外飞行的，应当通知接

受方对其进行雷达监控； 

  （九）管制移交前，为保证被移交航空器与本区域其它航空器的间隔，应当向

接受方发出必要的飞行限制； 

  （十）接受方口头证实或自动移交时，如果航空器已被接受方识别，则可认为

已经完成移交。 

   第二百二十九条 实施移交时，接受方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在接受移交前，确定目标的位置与移交方移交的位置一致，或者目标有

正确的自动相关标牌显示； 

  （二）接受移交前，应当发出安全飞行所必要的飞行限制； 

  （三）除非另行协调，应当遵循先前给定的飞行限制； 

  （四）除非另有规定，在直接向其它管制区的航空器发出改变航向、速度、航

线和编码指令前，应当提前与航空器所在区域管制室或者与航空器将要通过的管制

区进行协调； 

  （五）接受移交后应当采用要求航空器驾驶员进行位置报告的方法证实一次雷

达目标，并通过使用二次雷达应答机特别位置识别功能协助证实二次雷达目标，但

在移交过程中已采用过这些方法的，则可不必重复。 

 

             第五节 雷达管制最低间隔 

 

   第二百三十条 雷达管制最低间隔（以下简称雷达间隔）适用于所有被雷达识

别的航空器之间，一架正在起飞并在跑道端２千米内将被识别的航空器与另一架被

识别的航空器之间。等待航线上的航空器之间不得使用雷达间隔。 



   第二百三十一条 雷达最低水平间隔标准应当按照如下规定： 

  （一）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６千米，区域管制不得小于１０千米； 

  （二）在相邻管制区使用雷达间隔时，雷达管制的航空器与管制区边界线之间

的间隔在未经协调前，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３千米，区域管制不得小于５千米； 

  （三）在相邻管制区使用非雷达间隔时，雷达管制的航空器与管制区边界线之

间的间隔在未经协调前，进近管制不得小于６千米，区域管制不得小于１０千米。 

   第二百三十二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时，相对飞行的两架航空器可不再保持垂

直间隔： 

  （一）两架航空器相遇后，并已获得规定的水平间隔，或 

  （二）一架航空器报告与另一架航空器相遇过。 

   第二百三十三条 除航路飞行外，航空器与显示器上标出的障碍物标志的距离

应当遵守如下规定： 

  （一）航空器距天线５０千米以内最小间隔为６千米； 

  （二）航空器距５０千米以外最小间隔为１０千米。 

  当航空器飞越一个显著障碍物的标志后，其与障碍物的垂直间隔可以改变。 

 

               第六节 雷达引导 

 

   第二百三十四条 雷达管制员应当通过指定航空器的应飞航向实施雷达引导。

实施雷达引导时应当引导航空器尽可能沿便于航空器驾驶员利用地面设备检查自身

位置及恢复自主领航的路线飞行，避开已知危险天气。实施雷达引导应当遵守下列

原则： 

  （一）在管制区域内，为了符合间隔、安全、减少噪声、操作方便的要求或者

在航空器驾驶员提出要求时，应当尽可能允许航空器维持其自主领航； 

  （二）在最低引导高度或者仪表飞行最低高度以上，应当保证被引导的航空器

始终保持规定的超障余度； 

  （三）除非另有协议，应当在本管制内实施引导； 

  （四）应当在雷达覆盖范围内允许航空器恢复自主领航。 

   第二百三十五条 引导航空器应当指明转弯方向、转弯角度，必要时指明应飞

磁航向。 

  在开始引导航空器时，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员引导的意图。引导终止时，应当

通知航空器其所在的位置，指示其恢复自主领航。引导航空器离开指定的程序时，

应当发布高度限制。 

   第二百三十六条 离场航空器的引导，应当尽可能按标准离场航线和规定高度

进行。在航空器起飞后立即实施雷达引导的，在起飞前，应当指定应飞的起始航向。

引导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偏离标准离场航线时，管制员应当确保航空器在

飞越地面障碍物时有不低于３００米的超障余度。 

   第二百三十七条 进场航空器的引导，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利用雷达引导进场航空器迅速地由航路阶段过渡到可进入最后仪表进近、

目视进近或雷达进近的某点；引导航空器进行起始进近和中间进近，还可以向航空

器提供监视雷达进近和精密雷达进近； 



  （二）引导航空器切入最后进近时，应当确保切入点距外指点标或最后进近定

位点不少于４千米；除非气象条件适用于作目视进近，而且航空器驾驶员有要求时，

航空器高度不得低于精密进近的下滑道或公布的非精密进近程序的下降高度； 

  （三）航空器驾驶员有明确的特别要求的，可以引导航空器于进近入口内切入

最后进近航道，但不得在最后进近点内切入； 

  （四）在航空器切入最后进近航道之前的引导过程中，应当至少向航空器通报

一次位置； 

  （五）区域管制范围内，如果由管制员提供取后进近引导至机场，应当在雷达

视频图上增加进近入口和一条至少１０千米长的代表最后进近航道的线，该线自进

近入口开始或通过进近入口延伸至跑道； 

  （六）航空器利用机载设备作正常仪表进近时，应当指示航空器在建立最后进

近航道时报告，收到报告时，进近雷达服务即可终止； 

  （七）引导航空器切入最后进近航道时，指定航空器所飞的航向与最后进近航

道的夹角不应大于３０度；在切入点距最后进近定位点小于４千米或双跑道同时进

近时，该夹角不应大于２０度； 

  （八）如果在初次切入航道后，观察到航空器偏离最后进近航道，管制员应当

采取如下措施： 

  １．在航空器位于进近入口以外时，采取与本条第（一）款一致的程序。必要

时，引导航空器做另一次进近； 

  ２．在航空器位于进近入口以内时，通知航空器驾驶员该航空器的位置，并了

解航空器驾驶员的意图。 

  （九）引导航空器穿越最后进近航道时，管制员应当在穿越前通知航空器驾驶

员并说明理由； 

  （十）非雷达进近的航空器建立最后进近航径时，应当向航空器发布最后进近

许可；该航空器还未建立最后进近航径前，也可以发布最后进近许可，但应当给航

空器指定一个最后进近航径前应当保持的高度； 

  （十一）除非塔台管制室可以提供目视间隔或与管制单位间另有协议，雷达管

制员在履行进近管制责任时，应当对着陆航空器间隔的正确与否负责； 

  （十二）相关平行仪表进近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批准航空器使用平行跑道实施相关平行仪表进近： 

  （１）两条平行跑道中心线的距离符合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十四的要求； 

  （２）航空器正在作直线进近； 

  （３）雷达方位精确度为０．３度，更新周期不超过５秒； 

  （４）两条跑道都在实施仪表着陆系统进近，并已通报航空器； 

  （５）通报航空器使用跑道号及航向道频率； 

  （６）雷达视频图上标有非侵入地带； 

  （７）两跑道复飞航迹至少相差３０度； 

  （８）雷达管制员具有随时插入塔台通话的超控能力。 

  ２．对转向平行盘航向道的航空器，应当提供３００米的最小垂直间隔或６千

米的最小雷达间隔； 

  ３．对于在同一航道上的两架航空器，应当提供６千米的间隔。除非由于尾流



的影响需要增加纵向间隔； 

  ４．可能影响飞行中仪表进近阶段安全的可知因素，诸如地面风向等，都应当

给予考虑。严密监视可能影响最后进近航道的天气活动。根据最后进近航道附近的

天气情况可以随时改变使用中的进近方式。 

  （十三）独立平行仪表进近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在下列条件下，批准航空器使用平行跑道进行独立平行仪表进近： 

  （１）两条平行跑道的中心线距离符合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十四的要求； 

  （２）航空器正在做直线进近； 

  （３）正在使用雷达引导航空器切入航向道； 

  （４）两条跑道都在实施仪表着陆系统进近； 

  （５）通报航空器使用跑道号及航向道频率； 

  （６）跑道两侧应当有至少６１０米宽的非侵入地带，在两条跑道中心线延长

线间等距离设立，并标在雷达视频图上； 

  （７）两条跑道复飞航迹至少相差３０度； 

  （８）对每一条跑道有一名管制员对进近进行监视，在不能保持３００米垂直

间隔时，确保航空器不进入非侵入地带并与在航向道上的航空器保持最小纵向间隔； 

  （９）雷达管制员具有随时插入塔台通话的超控能力。 

  ２．在航空器飞离外定位点之前，通知航空器驾驶员可以使用仪表进近方式及

航空频率和跑道号。此情报可通过机场自动终端情报服务系统提供； 

  ３．引导航空器以小于３０度的角度切入最后进近航道，且在切入前有至少２

千米的平飞。引导应当在切入航向道前，使已建立航向道的航空器有至少４千米的

平飞； 

  ４．对正在转向平行最后进近的航空器之间，应当提供最少３００米的垂直间

隔或６千米的雷达间隔。对在相同的最后进近航道上的航空器，提供至少６千米的

雷达间隔，直至航空器建立在航向道上向台飞行。 

  ５．当指定切入最后进近航道的航向时，应当通知以下内容： 

  （１）相对于航向道上定位点的位置； 

  （２）保持某一高度直至建立在下滑道上； 

  （３）向相应的跑道进近的许可。 

  ６．不管天气如何，应当使用轩达监视所有的进近并守听塔台频率，确保航空

器不进入非侵入地带，并且： 

  （１）当观察到航空器飞过转弯点或继续沿着将进入非侵入地带的航向飞行时，

应当指示该航空器立即改变航向，转到正确的最后进近航道上来； 

  （２）当观察到航空器正进入非侵入地带，应当指示在相邻最后进近航道上的

航空器注意避开偏航的航空器。 

  ７．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终止雷达监视： 

  （１）可使用目视间隔； 

  （２）航空器已经着陆或者复飞。如果复飞，飞越跑道的起飞末端至少２千米，

并且与任何其他航空器之间已建立适当的间隔。 

 

               第七节 调整速度 



 

   第二百三十八条 雷达管制员为了便于雷达管制或减少雷达引导，可以要求在

雷达管制下的航空器以指定的方法调整速度。当使用指示空速时，指定速度通常为

２０千米／小时的倍数，当使用马赫数时，为０．０１马赫数的倍数。 

  在实施速度限制时，雷达管制员所指定的速度应当经航空器驾驶员认可，并应

当避免速度的增减交替进行。当先前指定的调速不在需要时，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

员。 

  中间和最后进近的航空器的调速量不得大于４０千米／小时。航空器在等待航

线飞行或最后进近中飞越距跑道入口８千米后，不应当使用调速。 

   第二百三十九条 管制员指挥航空器调整速度时应当参照本规则附件十《指定

航空器调整速度时使用的最低调整速度标准》的规定执行。 

 

             第八节 进近和区域雷达管制 

 

   第二百四十条 进近雷达管制区是连接区域管制区和塔台管制区之间的空间。

进近雷达管制的任务是用于引导进场的航空器，使之从航路阶段过渡到可以利用机

载和地面设备进入最后仪表进近的某点或监视雷达进近、精密雷达进近、目视进近

的某点；用于引导离场的航空器使之离开塔台管制室区域后尽快到达巡航高度层，

或缩短飞行航径，简化离场程序。 

   第二百四十一条 进近雷达管制员在下列情况下应当向塔台管制员进行管制移

交： 

  （一）航空器已经建立最后进近航径，距接地点１９千米以内，当时的天气表

明航空器可以完成该进近； 

  （二）航空器报告能看到地面； 

  （三）航空器已经着陆。 

  上述三者中，选择其中较早者。 

   第二百四十二条 进近管制室实施雷达管制时，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 

  （一）了解天气情况，取得本区域内各机场的天气实况； 

  （二）校准雷达显示器； 

  （三）了解检查通信、导航设备工作情况； 

  （四）了解本区域军民航的飞行动态； 

  （五）准备飞行进程单； 

  （六）了解最新航行通告； 

  （七）做好有关其他准备； 

  （八）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管制服务。 

   第二百四十三条 区域管制室实施雷达管制时，区域雷达管制员应当： 

  （一）了解本区域和区域内各机场的天气实况； 

  （二）校准雷达显示器； 

  （三）了解检查通信、导航设备工作情况； 

  （四）了解本区域军用、民用航空器的飞行动态； 

  （五）了解相邻管制单位的雷达工作情况，证实可否实施雷达移交； 



  （六）与相邻管制单位确定雷达或非雷达管制协调移交的方法； 

  （七）准备飞行进程单； 

  （八）按照有关规定实施管制服务。 

 

               第九节 塔台管制 

 

   第二百四十四条 机场终端区实施雷达管制时，塔台管制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机场塔台管制员应当与进近雷达管制员就机场范围内的气象条件、飞行

计划进行协商并实施相应的协调； 

  （二）在塔台管制室范围内为仪表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有离场航空器时，塔台

管制室管制员应当： 

  １．管制机场机动区内航空器的活动； 

  ２．向进近雷达管制员索取放行许可，并向离场航空器发布； 

  ３．发布航空器进入跑道的许可； 

  ４．向进近雷达管制员索取并适时向航空器发布起飞许可； 

  ５．按规定向有关单位通报航空器的起飞时间； 

  ６．指示航空器联系进近管制，完成管制移交。 

  （三）在塔台管制室范围内为仪表气象条件的情况下，有进场航空器时，塔台

管制室管制员应当： 

  １．收到进近雷达管制员通报最后进近的航空器位置报告后，或与五边进近的

航空器建立联络时，发布着陆许可。着陆许可通常应当在航空器距跑道入口处７至

１１千米发出，但最晚不能迟于航空器距跑道入口处４千米； 

  ２．航空器着陆后给予滑行指示； 

  ３．航空器复飞时，立即通知进近雷达管制员，并按其指示实施管制，随后将

责任交给进近雷达管制员。 

  （四）塔台管制室范围内为目视气象条件时，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 

  １．向在塔台管制室管制区内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管制服务； 

  ２．批准航空器在塔台管制室管制区内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并对其实施管制； 

  ３．调配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与进入本管制区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

航空器之间的冲突，调整着陆顺序； 

  ４．机场塔台管制与进近管制之间的移交，应当在航空器即将进入跑道前完成，

或在航空器离地后立即完成，以确保离场航空器能在起飞后在距跑道末端２千米内

被识别。塔台管制室与进近管制室之间的管制移交，可按双方协议和其他方法进行； 

  ５．在配有高亮度雷达显示器的塔台，显示器显示的内容可用于识别航空器，

确定航空器间的位置关系，向航空器提供更新的位置情报和有关气象情报。 

 

              第十节 雷达进近管制 

 

   第二百四十五条 雷达进近管制是指航空器按照标准仪表程序进近时，雷达管

制员利用监视雷达进行的监视雷达进近或者利用精密进近雷达进行的精密雷达进

近。实施雷达进近管制时，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向航空器提供有关最后进近的方位



和相对跑道入口距离的情报。进行监视雷达进近管制时，应当向航空器提供应飞高

度。进行精密雷达进近管制时，应当向航空器提供下滑航径的引导。 

  提供雷达进近管制服务，不改变航空器驾驶员或机场的最低着陆天气标准。 

   第二百四十六条 进近雷达管制员在从事监视雷达或精密雷达进近服务期间，

除了履行与此种进近有直接关系的职责外，不得承担与该项服务无关的工作。使用

雷达引导进近的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掌握按引导进近的类别而制定的有关超障高

度。 

   第二百四十七条 最后进近开始前，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至少向航空器通报一

次位置，并应当说明距离是从那一点开始计算的。开始雷达进近前，应当通知航空

器以下情报： 

  （一）将使用的跑道； 

  （二）适用的超障高度； 

  （三）下滑道航径的角度； 

  （四）无线电失效时应当遵守的程序。 

   第二百四十八条 除非另有规定，当做雷达进近的航空器距离接地点约１５千

米时，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通知塔台管制室。如果进近雷达管制员此刻未收到着陆

许可，应当在距离接地点约８千米时再次通知并请求着陆许可。进近雷达管制员应

当在航空器到达距着陆接地点４千米前发布着陆许可。 

  在下列情况下，进近雷达管制员可以指挥作雷达进近的航空器复飞： 

  （一）当航空器在最后进近中处于危险的位置时； 

  （二）存在飞行冲突； 

  （三）航空器已经距离接地点４千米或到达与塔台管制室商定的其他距离时，

尚未收到非雷达管制员的着陆许可； 

  （四）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发布复飞指令。 

  机场塔台管制员发布的复飞指令应当符合规定的复飞程序，并应当包括爬升时

应当到达的高度，使航空器不致飞出复飞区。 

  只有在航空器驾驶员已经看到机场时，进近雷达管制员才能发布目视进近许可，

终止雷达引导。 

 

          第十一节 监视雷达进近和精密雷达进近 

 

   第二百四十九条 监视雷达的精度、安装位置及通信设备应当符合规定。只有

雷达显示器上标有跑道延长线并有相对接地点的距离标志时，雷达管制单位方可向

航空器提供监视雷达进近管制服务。 

  除气象条件表明有相当把握可以成功地完成监视雷达进近外，提供精密进近雷

达管制的单位不得单纯使用监视雷达提供进近服务。 

  进近雷达管制员在实施管制时，只能负责一架航空器的监视雷达进近服务，不

得同时承担与监视雷达进近无关的工作。 

  实施监视雷达进近时，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航空器开始作最后进近前，通知航空器该监视雷达进近服务在何点终止； 

  （二）通知航空器，它正接近预计的开始下降点，并在航空器到达该点以前，



通知航空器超障高度，指示航空器下降和检查适用的最低标准； 

  （三）依据跑道中心延长线的相对位置发布方位指示； 

  （四）每２千米通知航空器一次距接地点的距离； 

  （五）在提供距离信息的同时，通知航空器在该点应当通过的高度，使其保持

在下滑道上； 

  （六）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终止监视雷达进近： 

  １．航空器距接地点４千米时； 

  ２．航空器进入连续的雷达杂波前； 

  ３．航空器报告可以作目视进近时。 

  如果监视雷达有足够的精度并经民航总局批准，监视雷达进近服务可以继续到

跑道入口，或到达距离接地点少于４千米的某一点。但在此种情况下，应当每隔１

千米报告一次距离和高度。当航空器在距接地点８千米以内时，不允许有５秒钟以

上的通信中断。 

  执行监视雷达服务的管制单位应当配备高度与距离的标准数值图表。 

  管制员应当要求航空器报告能见跑道、进近灯、跑道灯或机场。 

   第二百五十条 实施精密雷达进近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实施精密雷达进近的管制单位应当配有符合规定标准并经民航总局批准

的精密进近雷达设备，方可提供精密雷达进近管制服务； 

  （二）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只负责一架航空器的精密进近雷达管制服务，不得

同时承担与精密进近雷达管制无关的工作； 

  （三）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在航空器切入下滑航径前不少于２千米时，

将航空器移交给负责精密进近的进近雷达管制员。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在提供该服

务前，应当对通信设备进行检查；提供服务时，应当掌握通话的节奏，两次通话的

时间间隔不得超过５秒，航空器在进行该雷达进近时，无需重复管制员的指示； 

  （四）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提供的方位情报应当依据跑道中心线延长线相对位

置确定，必要时应当通知航空器改变航向，使其回到正常的航道上； 

  （五）航空器接近切入下滑航径时，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提醒航空器开始

下降并检查决断高度； 

  （六）进近过程中，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向航空器提供其相对下滑道的位

置情报及进行高度调整的通知。当航空器即将到达下滑道上时，应当通知航空器； 

  （七）航空器距接地点８千米前，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每隔２千米向航空

器发布一次其距接地点距离的情报，在８千米内每隔１千米发布一次距接地点距离

的情报； 

  （八）航空器下降到最低下降高度或决断高度时，该进近服务终止。但精密进

近雷达管制员应当继续发布情报，直到航空器飞越跑道入口。只有在设备精度许可，

并经民航总局批准的情况下，方可将航空器引导至复飞点； 

  （九）航空器在进近过程中，如雷达的下滑道指示系统失效，精密进近雷达管

制员应当及时通知航空器，并开始实施监视雷达进近的管制服务； 

  （十）当发现航空器可能开始复飞时，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采取下列措施： 

  １．如有足够的时间取得航空器驾驶员的回答，应当通知航空器高出下滑航径

的高度并询问航空器驾驶员是否要进行复飞。如果航空器驾驶员需要复飞，精密进



近雷达管制员应当通知复飞的指示； 

  ２．如时间短无法取得航空器驾驶员的回答，应当继续精密进近，通报航空器

的位移，并在正常的终止点终止进近。如果高度信息明显说明航空器是在进行复飞，

精密进近雷达管制员应当在正常终止点之前或之后通知复飞的指示。 

 

              第十二节 雷达情报服务 

 

   第二百五十一条 使用雷达提供飞行情报服务，不解除航空器驾驶员的任何责

任，航空器驾驶员仍有最后的决定权。 

   第二百五十二条 雷达显示器上的信息可用于向被识别的航空器提供下列情

报： 

  （一）任何观察到的航空器与已经识别的航空器在一冲突航径上的情报和有关

采取避让行动的建议； 

  （二）重要天气情报，以及指挥航空器绕航避开恶劣天气的建议； 

  （三）协助航空器领航的情报。 

   第二百五十三条 当观察到被识别的航空器与不明航空器有冲突，可能导致相

撞危险的，雷达管制员应当向其管制下的航空器通报不明航空器情报。如航空器驾

驶员提出请求，应当向其提供有关避让的建议。冲突危险不存在时，应当及时通知

航空器。 

   第二百五十四条 如果二次雷达高度未经证实，应当通知航空器驾驶员有相撞

危险，并说明该高度信息未经证实。如高度已经证实，该情报应当清楚地发给航空

器驾驶员。 

   第二百五十五条 有关航空器将要穿越危险天气的情报，应当提前足够时间向

航空器发布，以便航空器驾驶员采取措施。 

  雷达管制员引导航空器绕航应当确保航空器在雷达覆盖范围内能返回至预计或

指定的航迹飞行。 

 

          第十三节 雷达在机场管制服务中的使用 

 

   第二百五十六条 监视雷达系统可以用于提供以下机场管制服务： 

  （一）雷达监视最后进近中的航空器； 

  （二）雷达监视在机场附近的其他航空器； 

  （三）建立航空器间的间隔并对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提供导航帮助。 

  利用监视雷达引导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时，不得将该航空器引入仪表

气象条件。 

   第二百五十七条 使用场面监视雷达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安装机场场面监视雷达，应当依据机场工作条件、能见度、交流流量和

机场布局确定； 

  （二）场面监视雷达，应当依据机场工作条件、观察，监视机动区内不能目视

观察部分的交通情况； 

  （三）场面监视雷达显示器上的情报，可用于下列管制工作： 



  １．监控机动区内航空器是否遵守放行许可及指令； 

  ２．在着陆和起飞前确定跑道上无交通活动； 

  ３．提供关于机动区内或其附近的重要交通情报； 

  ４．确定机动区内航空器的位置； 

  ５．当航空器驾驶员请求或管制员认为必要时，提供给航空器指导性的滑行情

报。 

  （四）航空器及车辆的雷达位置指示符，可用符号或非符号的形式显示。其识

别方法如下： 

  １．将一特定的雷达位置指示符与管制员目视观察到的航空器位置或航空器驾

驶员报告的航空器位置或航空器监视雷达显示器上已识别的雷达位置指示符相关

联； 

  ２．雷达识别移交； 

  ３．自动识别程序。 

 

            第十四节 雷达管制特殊情况处置 

 

   第二百五十八条 雷达显示器上出现７６００编码或与航空器失去双向通信

时，雷达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在原用频率上指令航空器作一指定动作以表示收到指示，并观察航空器

航迹，使用改变应答机编码或使用特殊位置识别等方法，确认该航空器是否具有接

受能力。如采取上述措施后航空器仍无反应，则应当在其他航空器可能守听的可用

频率上重复进行； 

  （二）在确认该航空器的无线电接收机还具有接受能力后，可以继续提供雷达

管制服务，并要求航空器继续以有效方式证实收到指示； 

  （三）确认该航空器已完全失去通信能力时，如果该航空器所在区域正在采用

雷达间隔，或者该航空器即将进入采用雷达间隔的区域时，失去通信联系能力的航

空器已被识别，在上述区域内可以继续采用雷达间隔，直至失去通信能力的航空器

着陆或已知该航空器已经飞出本区域； 

  （四）当一架航空器起飞后，在强制要求使用应答机的地区飞行的航空器遇到

应答机故障，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根据飞行计划尽量保证该航空器继续飞行

到第一个预定降落机场。如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继续飞行，特别是当起飞后不久查出

有应答机故障，可要求航空器返回到起飞机场或经有关航空器经营人和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同意，在就近机场降落。 

   第二百五十九条 雷达显示器上航空器出现"７５００"或"７７００"编码时，

雷达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利用一切通信手段与该航空器驾驶员确认航空器是否处于与该编码含义

一致的情况； 

  （二）确认该航空器已处于与该编码含义一致的情况时，按本规则有关条款处

置。 

   第二百六十条 航空器在本管制区以外发生特殊情况时，雷达管制员应当采取

如下措施： 



  （一）在雷达显示器上观察到该航空器使用特殊编码时，应当主动通报负责管

制该航空器的管制员或管制单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主动提供雷达情报； 

  （二）如果相邻管制区的管制员请求，并能在雷达显示器上观察和识别到该航

空器，应当向该管制员提供雷达情报； 

  （三）航空器发生特殊情况时，应当在雷达显示器上标画出该航空器的航迹并

不断进行监视。 

   第二百六十一条 遇有雷达设备失效，雷达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标出所有已识别航空器的位置，与非雷达管制员共同采取行动，在航空

器之间建立非雷达间隔。要求非雷达管制员承担已建立非雷达间隔的航空器的管制

工作，立即通告所有航空器雷达管制服务终止并实施程序管制间隔； 

  （二）由雷达间隔转为程序间隔时，紧急情况下可采用半数高度层调配高度间

隔，但应当尽早配备规定的高度层； 

  （三）通告相邻管制区实施程序管制的情况，并向航空器飞入相邻管制区实施

程序管制移交，可采取措施限制进入本区域的航空器的数量，以达到在没有使用雷

达的情况下能安全处理航空器的数量； 

  （四）及时通知雷达保障部门雷达故障情况； 

  （五）雷达恢复工作后，雷达管制员应当对航空器重新进行识别，确认后方可

继续实施雷达管制，并应当将恢复雷达管制的情况通知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二百六十二条 如果供雷达管制使用的地面无线电设备，不能继续提供雷达

管制服务，应当立即标出所有已识别的航空器的位置，与程序管制员共同采取行动，

在航空器之间建立程序管制间隔。 

   第二百六十三条 当观察到一个已识别的管制航空器和一个不明航空器，或在

管制空域外已识别的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与另一架航空器在一个冲突航径上

构成相撞危险时，雷达管制员应当在向其管制下的航空器通报不明航空器活动。如

果航空器驾驶员请求或雷达管制员判断认为有相撞危险时，应当建议航空器驾驶员

采取避让行动。相关飞行活动不存在时，应当尽早通知航空器。 

 

        第九章 复杂气象条件及特殊情况下的空中交通管制 

 

            第一节 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管制 

 

   第二百六十四条 复杂气象条件是指雷雨、结冰、颠簸、风切变、低能见度等

影响飞行安全的恶劣天气。遇有复杂气象条件时，管制员应当了解本管制区内的天

气情况和演变趋势，及时通知在本管制区内运行的航空器。 

   第二百六十五条 塔台管制室管制员应当利用目视和塔台的仪表观察机场的天

气变化，当认为其与气象部门提供的气象情报有差异时，应当及时通知气象部门。

如果情况紧急，可以先通知航空器，但应当说明是塔台观察到的。 

   第二百六十六条 管制员接到航空器报告恶劣气象情报时，应当及时通报气象

部门和本区内运行的航空器。 

   第二百六十七条 管制员接到本区内飞行的航空器报告有复杂和恶劣天气时，

应当及时向航空器提供所掌握的气象情报，提供无恶劣天气的机场、航路和高度，



开放有关的导航设备，协助其避开恶劣天气、返航或飞往备降机场。 

   第二百六十八条 管制员根据需要，可以要求航空器报告下列气象情报： 

  （一）现在位置的飞行气象条件； 

  （二）沿航线的飞行气象条件； 

  （三）某点与某点之间的气象条件。 

   第二百六十九条 有雷雨活动时，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根据天气预报、实况和雷达观测等资料，掌握雷雨的性质、范围、发展

趋势等； 

  （二）使用雷达掌握航空器位置； 

  （三）将航空器驾驶员报告的雷雨情报，及时通报有关的其他航空器； 

  （四）了解着陆机场、备降机场和航路天气情况； 

  （五）航空器驾驶员决定绕飞雷雨时，要及时提供雷雨情报和绕飞建议，申请

绕飞空域，调配其他航空器避让。 

   第二百七十条 当航线上有结冰时，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根据天气预报和航空器驾驶员的报告了解结冰的高度、范围和强度； 

  （二）向航空器驾驶员了解航空器结冰情况和脱离结冰区的意图，提供空中交

通情报、有关天气情报和建议； 

  （三）及时开放有关通信导航设备，使用雷达掌握航空器位置； 

  （四）调配有关航空器避让。 

 

             第二节 地空通信联络失效 

 

   第二百七十一条 当不能与在管制区内飞行的航空器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络

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按本节规定采取措施。 

   第二百七十二条 对失去通信联络的航空器，如果管制员不能判明航空器是否

收到管制指令时，既要考虑航空器可能按照失去通信联络前所使用的高度层和预计

时间飞往着陆机场，又要考虑可能改航去备降机场。 

   第二百七十三条 当与航空器失去通信联络时，管制员除查明原因外，应当迅

速采取如下措施： 

  （一）通过有关管制室以及空中其他航空器的通信波道，设法与该航空器建立

联络； 

  （二）使用当地可利用的通信波道连续不断地发出空中交通情报和气象情报； 

  （三）开放有关导航设备，使用雷达掌握航空器位置，通知航空器改变航向或

者改变应答机编码，以判明其是否收到指令，然后采取措施； 

  （四）调配空中有关航空器避让； 

  （五）通知有关机场作好备降准备； 

  （六）塔台管制室与进离场航空器不能建立联络时，应当使用辅助联络的符号

和信号。 

   第二百七十四条 失去通信联络的航空器需去备降机场时，在确实判明航空器

可以收到管制指令的情况下，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航空器在云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指示航空器仍保持在云下按目视



飞行规则飞行，可在航线上任一点改航去备降机场； 

  （二）航空器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应当指示航空器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

至预定着陆机场的导航设备上空，经导航设备上空改航去备降机场； 

  （三）航空器改航去备降机场并改变航向后，如果原高度层符合高度层配备规

定，应当指示其保持在原规定高度层飞行；如果原高度层低于最低安全高度，应当

指示其上升到符合新航向的最低安全高度层飞行；如果原高度层不符合新航向的高

度层配备，应当指示其下降３００米（原高度层在６６００米（含）以上，１２０

００米以下时，则应当指示其下降６００米）飞行，如果下降后的高度可能低于最

低安全高度时，则应当指示其上升到符合新航向的最低安全高度飞行； 

  （四）通知备降机场管制单位作好准备，并向航空器提供飞往该机场所需的飞

行情报。 

   第二百七十五条 航空器在航路上失去通信联络时，区域管制员应当将有关失

去无线电联络的情报发给航路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目的地机场所在地区的区域

管制室管制员应当在航空器预计进入着陆机场区域前１５分钟不断地发出着陆条

件，指示航空器在已占用的高度层上飞向着陆机场导航台，并且通知进近管制室和

塔台管制室。进近和塔台管制室应当不断重复发出进近与着陆条件，直至航空器着

陆为止。 

   第二百七十六条 管制员应当在失去通信联络的航空器预计到达着陆机场导航

台上空前１０分钟，将等待空域内该航空器占用的高度层空出，禁止其他航空器穿

越。在该航空器预计到达导航台上空的时间后３０分钟内，禁止其他航空器在等待

空域内下降。 

  失去通信联络的航空器应当在上述规定的时间段内着陆。 

  按照实际起飞时刻计算的到达时刻，即为航空器优先着陆下降高度的开始时间。 

   第二百七十七条 失去通信联络的航空器已经着陆，或者已经恢复联络，或者

航空器预计飞越导航台上空３０分钟内发现航空器的，可恢复其他航空器的活动，

并立即通知有关管制室。 

   第二百七十八条 因磁暴影响失去地空通信联络时，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通知有关管制室使用各种波道，特别是甚高频，设法与航空器联络； 

  （二）使用雷达监视航空器飞行； 

  （三）通知航空器使用甚高频与同航路或者邻近的航空器沟通联络，相互通报

情况，并严格保持规定的高度层飞行； 

  （四）暂时停止航空器起飞； 

  （五）建议飞越的航空器在本机场或者就近机场着陆。 

 

              第三节 无线电罗盘失效 

 

   第二百七十九条 管制员接到航空器报告无线电罗盘失效时，应当采取下列措

施： 

  （一）询问无线电罗盘失效的情况和原因； 

  （二）利用雷达监视和引导航空器飞行； 

  （三）航空器在云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应当指挥其继续保持在云下按目



视飞行规则飞行。航空器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时，按照航空器驾驶员的决定，协助

该航空器继续飞行或者在就近机场着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航空器驾驶员

的要求调配航空器转为云下按目视飞行规则飞行； 

  （四）离场航空器尚未飞出进近管制区时，可建议该航空器返航着陆； 

  （五）着陆机场的天气符合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条件，而该机构又无精密进近雷

达或者仪表着陆系统时，管制员应当提供天气较好且灯光、无线电助航设施较完善

的备降机场，供航空器驾驶员选择。 

 

               第四节 发动机失效 

 

   第二百八十条 在起飞过程中，航空器驾驶员报告发动机失效时，管制员应当

及时调配其他有关航空器避让，立即通知有关保障单位做好航空器着陆的援救工作。 

   第二百八十一条 航路飞行中，航空器驾驶员报告部分发动机失效时，管制员

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了解航空器驾驶员意图； 

  （二）提供就近机场的资料和有关的飞行情报； 

  （三）如果航空器不能保持原指定高度继续飞行，及时调配有关航空器避让； 

  （四）航空器不能保持最低安全高度，又不能飞往就近机场着陆，航空器驾驶

员决定选择场地迫降时，应当按照搜寻援救的程序进行工作。 

   第二百八十二条 发动机部分失效的航空器进近着陆时，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

措施： 

  （一）在航空器着陆前，通知机场管理机构做好援救准备工作； 

  （二）空出该航空器占用的及其以下的高度，禁止其他航空器和与援救无关的

车辆在机动区内活动； 

  （三）允许航空器在有利的高度飞向着陆机场。 

 

               第五节 座舱失压 

 

   第二百八十三条 接到航空器驾驶员报告航空器因增压系统失效紧急下降时，

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根据航空器当时的位置，迅速通知其他航空器避让，并立即通报有关管

制单位； 

  （二）允许航空器在不低于安全高度的情况下，下降到４０００米以下高度飞

行； 

  （三）航空器下降到较低高度层飞行后，了解其续航时间； 

  （四）按照航空器驾驶员的决定，及时提供航空器继续飞行或者就近机场着陆

所需的飞行情报。 

 

             第六节 迷航或不明的航空器 

 

   第二百八十四条 接到航空器驾驶员报告迷航时，空中交通管制员应当采取如



下措施： 

  （一）了解航空器的续航能力，根据该航空器发出的所有位置报告，推算出航

空器的概略位置并采用一切可用手段确定航空器的位置； 

  （二）开放有关导航设备，使用雷达搜索，向航空器提供引导，指挥其他航空

器避让； 

  （三）根据航空器所处条件，及时发出如下管制指令： 

  １．当航空器低空飞行时，指令其上升到有利的高度，便于扩大视界和雷达观

测； 

  ２．当航空器在山区飞行时，指令其改向平坦地区飞行； 

  ３．当航空器在国境附近时，指令其改向国境内侧飞行，然后采取复航措施； 

  （四）根据航空器的概略位置，引导航空器飞向导航台或显著地标（铁路、湖

泊、江河、城市等）后，通知航空器位置。按照航空器驾驶员飞往着陆机场或者就

近机场的决定，通知应飞航向和提供飞行情报； 

  （五）按照需要将关于该航空器的有关资料以及发给该航空器的指令，通知有

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军航管制单位。 

   第二百八十五条 航空器驾驶员采取一切措施后仍不能复航，并决定在发现的

机场着陆或者选择场地迫降时，管制员应当尽可能了解迫降情况和地点，并按照搜

寻和援救的程序实施工作。 

   第二百八十六条 为了提供空中交通管制的需要或按有关军航管制单位的要

求，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一经发现有不明的航空器在本区域内飞行，应当尽力识别该

航空器，并采取下列措施： 

  （一）设法与该航空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二）询问其它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关于该航空器的情况，并要求他们帮助与该

航空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三）设法从在该区域内的其它航空器得到情报。 

   第二百八十七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查清不明航空器的情况后，应当及时将

航空器的情况通知有关军方、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七节 空中失火 

 

   第二百八十八条 接到航空器驾驶员报告航空器空中失火时，管制员应当采取

如下措施： 

  （一）了解着火部位和航空器驾驶员所采取的措施； 

  （二）允许航空器下降到最低安全高度，调配其他航空器避让； 

  （三）航空器驾驶员决定飞往就近机场着陆或者选择场地迫降时，及时提供所

需的飞行情报，将迫降地点及时通知搜寻和援救单位； 

  （四）向失火航空器提供各种便利和优先着陆许可，避免其复飞； 

  （五）通知有关保障单位和机场管理机构做好航空器着陆和援救的准备工作。 

 

               第八节 空中劫持 

 



   第二百八十九条 接到航空器驾驶员报告或者从二次雷达发现航空器被劫持的

告警信号时，管制员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一）尽可能核实和了解航空器被劫持的情况； 

  （二）立即报告值班领导并按反劫机工作程序实施工作； 

  （三）考虑航空器驾驶员可能采取的机动飞行措施，迅速调配其他航空器避让； 

  （四）根据当时的情况，迅速提供就近机场供航空器驾驶员选用； 

  （五）航空器着陆后，指示航空器驾驶员滑到远离候机楼、停机坪、油库的位

置； 

  （六）在全部飞行过程中，使用雷达监视该航空器的动向。 

 

             第九节 民用航空器被拦截 

 

   第二百九十条 当军航管制单位观察到可能是民用航空器正在飞进或已进入某

一空域并要进行拦截时，民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在得知此情况后应当尽力识别该航

空器并向该航空器提供所需的航行引导，以避免航空器被拦截。并将有关情况通报

有关军事单位。 

   第二百九十一条 当民用航空器被拦截时，其所在空域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

当采取以下措施： 

  （一）在任何可用频率上，包括紧急频率１２１．５兆赫，与被拦截的民用航

空器建立双向通信联络； 

  （二）按照有关军航管制单位的要求，将拦截一事通知被拦截的民用航空器； 

  （三）同有关的与拦截航空器保持有双向通信联络的军航管制单位建立联络，

并向其提供能够得到的关于被拦截民用航空器的情报； 

  （四）根据需要，在拦截航空器与被拦截的民用航空器之间或在有关军航管制

单位与被拦截的民用航空器之间转达信息； 

  （五）与有关军航管制单位密切协调，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保障被拦截的民用

航空器的安全； 

  （六）如果该民用航空器是从国际相邻飞行情报区偏航或迷航误入的，应当通

知该飞行情报区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二百九十二条 当得知民用航空器相邻区域正被拦截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应当视情况采取下列措施： 

  （一）通知被拦截民用航空器所在区域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向其提供有助

于识别该民用航空器的情报； 

  （二）在被拦截的民用航空器与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有关军航管制单位或

拦截航空器之间转达信息。 

 

               第十节 紧急放油 

 

   第二百九十三条 允许具有放油设备飞机起降的机场，应当在机场附近划定放

油区并规定在放油区飞行的航线、高度，其有关资料应当以航行通告发布。 

   第二百九十四条 航空器需要紧急放油时，应当及时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收到航空器紧急放油的申请后，应当及时将航空器飞往放油区的

航线、高度和放油区的天气状况通告航空器驾驶员。 

   第二百九十五条 其他航空器与放油航空器之间的间隔应当符合下列最低间隔

标准之一： 

  （一）在放油航空器飞行高度９００米以上通过； 

  （二）距放油区１６千米以上； 

  （三）在放油航空器放油完毕１５分钟后通过。 

   第二百九十六条 当航空器准备紧急放油时，机场所在地区的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应当通知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在自动终端情报服务系统或地空无线电频

率上，每隔３分钟通播一次通告，直到紧急放油完毕后１５分钟为止。 

  紧急放油完毕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及时发出终止通告。 

 

              第十一节 搜寻和援救 

 

   第二百九十七条 收到航空器紧急、遇险的情况报告或者信号时，管制员应当

迅速判明航空器紧急程度、遇险性质，立即按照情况不明、告警、遇险三个阶段的

程序提供服务。 

  （一）情况不明阶段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１．立即报告值班领导并与有关管制单位联系； 

  ２．按照航空器失去通信联络的程序工作； 

  ３．采取相应的搜寻措施，设法同该航空器沟通联络。 

  （二）告警阶段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１．通知援救单位做好援救准备，并报告值班领导； 

  ２．开放通信、导航、雷达设备进行搜寻； 

  ３．通知有关管制室，开放通信、导航、雷达设备进行搜寻； 

  ４．调配空中有关航空器避让，通知紧急状态的航空器改用备用频道，或者通

知其他航空器暂时减少通话或者改用备份频道； 

  ５．当处于紧急状态的航空器尚无迫降危险时，根据航空器的情况，及时提供

有利于飞行安全的指示，协助航空器驾驶员处理险情。 

  （三）遇险阶段应当采取的措施如下： 

  １．立即报告值班领导，通知有关报告室和管制室，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搜寻援救民用航空器规定》通知有关搜寻援救单位； 

  ２．将遇险航空器的推测位置、活动范围或航空器迫降地点通知救援单位； 

  ３．如果航空器在场外迫降时，应当尽可能查明航空器迫降情况和地点。 

 

               第十章 协调与移交 

 

        第一节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军事单位之间的协调 

 

   第二百九十八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与可能影响民用航空器飞行的军航管

制单位建立通信联系并保持密切的协调，根据需要可指定协调机构并签定协议。 



  当得到军航管制单位将安排对于民用航空器有影响的活动的通知时，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应当主动地与有关军航管制单位进行协调，及时公布这些活动的有关情报，

并对民航飞行活动作出最佳的安排，以避免对民用航空器造成危险，尽可能将对民

用航空器正常运行的干扰减至最低程度。 

   第二百九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有关军航管制单位之间在协调时应当注

意下列事项： 

  （一）了解飞行活动的地点、区域、时间、性质，避免关闭或重新划设原已建

立的空中交通管制航路，避免影响航空器使用最经济的飞行高度层或航线运行； 

  （二）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与组织飞行活动的单位应当建立直接通信，以供

协调和民用航空器发生紧急事件时使用。 

   第三百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按照当地协议的程序，例行地或经要求向有

关军航管制单位提供民用航空器的飞行计划及动态情报。 

 

         第二节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与经营人之间的协调 

 

   第三百零一条 航空器经营人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订有有关协议的，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应当根据该经营人的要求，向该经营人或其指定代表提供有关情报。 

   第三百零二条 提供飞行签派服务的经营人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订有有关协议

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根据该经营人的要求，将所收到的有关运行的情报转给

该经营人或其指定代表。 

 

           第三节 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协调 

 

   第三百零三条 进近管制室与塔台管制室应当遵守有关区域管制室发布的协调

指示。塔台管制室还应当遵守有关进近管制室发布的协调指示。 

   第三百零四条 区域管制室应当随着飞行的进程将所需的飞行计划和管制情

报，向相邻的区域管制室传递，上述情报应当及时发出，以便相邻的区域管制室有

足够的时间收到并进行分析和互相协调。 

   第三百零五条 如果航空器的起飞地点距离相邻的管制区域边界不远，起飞后

向接受单位发出飞行计划和管制情报，在接受单位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分析和协调

时，移交单位应当在放行航空器之前将管制情报和请予接受的要求发给接受单位，

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如果飞行中的航空器在相邻的区域管制边界前要求放行许可，在飞行计

划和管制情报发给相邻区域管制室并与其进行协调之前，应当使该航空器在移交单

位的管制空域内等待。 

  （二）如果航空器在管制区边界附近要求改变其现行飞行计划，或移交单位建

议更改在边界附近的航空器的现行飞行计划，在接受单位未接受前，移交单位应当

暂缓发出修改的放行许可。 

   第三百零六条 如果航空器的起飞地点距相邻的区域边界不远，在发出预计飞

越边界的数据时，尚未起飞的航空器飞越边界的时间应当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所

定的预计起飞时间计算。在飞行中要求放行许可的航空器飞越边界的时间，应当根



据从等待点飞至边界的时间再加上预计进行协调所需的时间计算。 

   第三百零七条 进行管制移交前，移交方和接受方应当进行协调，而且要按协

调的条件进行移交。如果双方有移交协议，则可按协议进行移交。 

   第三百零八条 区域管制室对在其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可以指定其他空中交

通管制单位代为提供管制，但对在其管制空域内飞行的航空器，在该航空器飞出区

域边界前仍然承担空中交通管制的主要责任。已与尚未飞行到管制移交点的航空器

建立通信联络的接受单位，在未事先征得移交单位的同意前，不得改变已给该航空

器的管制指令。 

   第三百零九条 为了实施航空器的管制移交，移交单位应当通知接受单位，已

准备好将航空器向其移交。接受单位应当立即或者自航空器飞越规定的管制移交点

时起承担管制该航空器的责任。 

   第三百一十条 区域管制室如果采用非雷达最低间隔标准，航空器的地空通信

联络应当在该航空器飞越管制区边界前５分钟，由移交单位转至接受单位。 

   第三百一十一条 在管制移交时采用雷达间隔最低标准，航空器的地空通信联

络应当在接受单位同意承担管制责任后，立即由移交单位转至接受单位。 

   第三百一十二条 除非有关的区域管制室之间另有协议，接受单位应当通知移

交单位，已与移交的航空器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并已承担对该航空器的管制。 

   第三百一十三条 如果某一管制区域的一部分所处的位置，使航空器穿越它的

时间过短，不宜由该管制室实施管制的，该区域管制室可以委托相邻的管制室提供

管制服务，并由被委托的管制室建立直接移交协议。被委托的管制室应当将穿越被

委托区域的所有飞行通知委托管制室；委托管制室也可以要求其他两个区域管制室

遵守必要的规定，以避免干扰该管制区内的空中交通。 

   第三百一十四条 进近管制室对区域管制室放行至本区域的航空器，可以发给

管制许可而不必与区域管制室联系。但在复飞时，如果复飞航空器进入区域管制范

围，应当立即通知区域管制室。此后的措施，应当由区域管制室和进近管制室协调

后实施。 

   第三百一十五条 在下列情况下，航空器的起飞时间应当由区域管制室限定： 

  （一）放行许可未发布到进近管制室前，区域管制室应当与塔台进行协调； 

  （二）对于沿同一航线飞行的航空器，需要配备航路上的飞行间隔时。 

   第三百一十六条 如果区域管制室未限定起飞时间，当需要与放行至区域管制

室的飞行进行协调时，进近管制室应当确定起飞时间。 

   第三百一十七条 如果航空器起飞延误可能与未放行至进近管制室的飞行发生

冲突，区域管制室应当规定放行许可的失效时间。进近管制室如因需要可在区域管

制室放行许可之外再限定失效时间，但该失效时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晚于区域管

制室规定的时间。 

   第三百一十八条 当天气条件要求排队进近时，区域管制室应当将到达航空器

放行至等待点，该项放行许可应当包括关于等待的指示和预期进近的时间。 

   第三百一十九条 在已设立进近管制室的机场，如果全部进近程序在目视气象

条件下进行，区域管制室与进近管制室取得协调后，可以直接放行航空器至塔台管

制室。 

   第三百二十条 进近管制室对到达的航空器应当继续管制，直至将该航空器移



交给塔台管制室并且该航空器已与塔台管制室建立联络时为止。除非另有协议，在

仪表气象条件下，进近管制室每次只能把一架到达的航空器移交给塔台管制室。 

   第三百二十一条 进近管制室可以授权塔台管制室根据进场航空器的情况，自

行决定放行一架航空器起飞。 

   第三百二十二条 同一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内的各管制席位之间，应当相互交换

有关下列航空器的飞行计划和管制情报： 

  （一）管制责任由一个管制席位移交给另一个管制席位的航空器； 

  （二）在靠近扇区之间边界飞行的可能影响相邻扇区交通管制的航空器； 

  （三）管制的责任由程序管制员交给雷达管制员的航空器以及其他受影响的航

空器。 

 

         第四节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的协调 

 

   第三百二十三条 在相邻的飞行情报区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之间，对于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应当进行协调，以保证向在规定区域内或

沿规定航路飞行的航空器继续提供飞行情报和告警服务。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的

协调应当按照有关的协议进行。 

   第三百二十四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协调时，应当提供下列有关飞行情报： 

  （一）现行飞行计划的有关项目； 

  （二）与有关航空器作最后通信联络的时间。 

   第三百二十五条 上述情报应当在航空器进入相邻的飞行情报区之前发给负责

提供该区飞行情报服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五节 管制责任的移交 

 

   第三百二十六条 在任何时间内，对航空器的管制应当只由一个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承担。 

   第三百二十七条 未经接受管制单位的同意，不得将管制航空器的责任从一个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移交给另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移交管制单位应当将现行飞行

计划中的有关部分和有关该次移的资料发给接受管制单位。 

   第三百二十八条 接受管制单位应当根据移交管制单位所定条件，表示是否有

能力接受对该航空器的管制。 

  

            第十一章 事故、差错及调查 

 

              第一节 事故及事故征候 

 

   第三百二十九条 空中交通管制事故是指主要由空中交通管制原因造成的飞行

事故或航空地面事故的事件。 

   第三百三十条 空中交通管制事故征候是指主要由空中交通管制原因造成飞行

事故征候的事件。 



   第三百三十一条 空中交通管制事故征候的分类按照民航总局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用航空行业标准《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征候》的规定执行。 

   第三百三十二条 由于某种原因导致正在运行的航空器之间的纵向间隔、侧向

间隔、垂直间隔同时小于下列规定的间隔标准，为空中航空器危险接近： 

  （一）在航路飞行阶段（指在区域管制区内的飞行）时，危险接近是指： 

  １．纵向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３千米； 

  ２．侧向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３千米； 

  ３．垂直间隔：高度在６６００米（含）以上时小于２００米或高度在６００

０米（含）以下时小于１００米。 

  （二）在进近飞行阶段（指在进近管制区内的飞行）时，危险接近是指： 

  １．纵向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２千米； 

  ２．侧向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１千米； 

  ３．垂直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１００米。 

  （三）在塔台管制区飞行时，危险接近是指： 

  １．纵向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５００米； 

  ２．侧向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２００米； 

  ３．垂直间隔：相近两航空器小于５０米。 

   第三百三十三条 测算空中航空器危险接近间隔数据的依据为： 

  （一）雷达记录的数据； 

  （二）地空通话录音记录的数据； 

  （三）航空器驾驶员的报告； 

  （四）管制员的报告和记录； 

  （五）机载仪表、记录仪器、指示（显示）数据； 

  （六）领航诸元计算； 

  （七）其他证据。 

  

               第二节 差错 

 

   第三百三十四条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工作上的失误，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事件，

为空中交通管制严重差错： 

  （一）飞行取消、返航、备降； 

  （二）在航空器仪表进入着陆时，错误地关闭导航设备或同时开放同频双向导

航设备，并以此实施管制； 

  （三）指挥航空器起降过程中违反尾流间隔规定； 

  （四）影响邻近管制区管制单位的正常工作，或者致使航空器飞出该管制区１

０分钟后仍未与下一管制区建立无线电联络； 

  （五）承办出国专机、重要任务飞行时，未向有关国家申请或者申请错误； 

  （六）组织实施专机、重要任务飞行过程中，因管制原因对外造成不良影响的

差错； 

  （七）值班过程中脱离岗位。 

   第三百三十五条 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工作上的不慎，造成下列情况之一的事件，



为空中交通管制差错： 

  （一）误将航空器指挥飞向炮射区、禁区、危险区，但进入前得到纠正； 

  （二）航空器能见飞行时，开错或误关导航设备，或同时开放同频双向导航设

备； 

  （三）航班延误达１５分钟以上； 

  （四）专机抵离时间报错正负１５分钟； 

  （五）未按规定向有关单位发出有关航空器的飞行计划、起飞、降落、延误、

取消等情况的电报或通知，或者发出的电报或通知有错误、遗漏； 

  （六）未按规定进行管制移交，造成接受方工作被动； 

  （七）两航空器纵向、侧向、垂直间隔同时小于规定的间隔数据，但不小于规

定的间隔数据的二分之一； 

  （八）值班过程中不填写飞行进程单； 

  （九）违反本规则第十五条之规定； 

  （十）违反本系统、本单位有关的工作程序、守则和制度，但情节较轻。 

 

             第三节 调查的组织和程序 

 

   第三百三十六条 发生空中交通管制事故和事故征候的，按照国家和民航总局

有关规定组织调查，发生空中交通管制严重差错或差错的，由发生差错单位的上一

级单位负责组织调查。 

   第三百三十七条 调查事故、事故征候或者差错时，应当广泛搜集与事故、事

故征候、差错有关的一切资料，包括听取汇报，查阅有关的原始记录，检查分析有

关记录，现场调查，与有关人员谈话并作记录，审查值班人员的技术资格，播放录

音，重放录象，照相，绘图等。 

   第三百三十八条 资料搜集结束后，应当将取得的各方面资料进行分类、整理、

查证，做到事实清楚。 

   第三百三十九条 调查过程中，应当根据调查材料，找出事故、事故征候、差

错的原因，明确责任，提出结论意见。 

   第三百四十条 调查结束后，应当针对事故、事故征候、差错的直接原因和暴

露出的问题，提出改进工作和预防措施的建议。 

 

             第四节 空中交通事件的报告 

 

   第三百四十一条 发生飞行冲突或由于空中交通管制原因造成危及飞行安全的

事件，应当及时、如实报告。发生问题的管制室应当在２４小时内将主要情况逐级

上报至总调度室，并同时按照有关规定程序上报相应的航空安全管理部门。 

  地区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３天内将事件详细经过上报民航总局空中

交通管理局，并在７天内将情况报告及处理结果上报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 

   第三百四十二条 空中交通事件的报告按照本规则附件八《空中交通事件报告

表》的格式填写。尽可能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供有关空中交通事件的完整资料，

使其能够尽快向航空器驾驶员或航空器经营人反馈有关事件调查的结果，以便采取



纠正措施。 

   第三百四十三条 空中交通事件报告表可供航空器驾驶员着陆后填写飞行中发

生的空中交通事件，也可供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记录从无线电、电话或电传收到的空

中交通事件报告。 

   第三百四十四条 航空器驾驶员对与其有关的空中交通事件，应当按照下述程

序工作： 

  （一）在飞行期间用适当的地空频率报告比较重要的事件； 

  （二）在着陆后尽快递交一份填好的空中交通事件报告表，以详细证实在飞行

中发出的报告或者报告在事件发生时不需立即报告的事件。 

   第三百四十五条 航空器驾驶员在飞行中用无线电报告空中交通事件时，应当

报告下列事项： 

  （一）事件种类； 

  （二）航空器的呼号、位置、高度等； 

  （三）发生事件的时间； 

  （四）有关另一航空器的说明，以及对事件的简述。 

   第三百四十六条 在空中交通事件报告表中填写事故征候类别时，可以直接填

写事件的类型。在向其他国家提供空中交通事件的报告时，可以按国际民航组织的

分类，即危险接近、未遵守准确的程序及地面设备失效填写。 

 

           第十二章 扇区划分及管制席位设置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百四十七条 为适应交通量的增长和提高空中交通服务效率，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可以根据本章的规定，将其管制责任范围分为若干工作席位或扇区。 

   第三百四十八条 设置扇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本地区空域结构； 

  （二）空中交通管制航路网，包括航路数量、交叉点数量及位置，航空器平飞、

上升、下降的百分比； 

  （三）控制空中交通量； 

  （四）航空器活动的地理分布； 

  （五）管制员能力； 

  （六）通信、导航、监视设备能力； 

  （七）机场及跑道情况； 

  （八）飞行剖面； 

  （九）空域需求； 

  （十）管制方法； 

  （十一）与其他单位的协调； 

  （十二）航空器转换扇区飞行的航路及高度。 

   第三百四十九条 管制单位年交通量超过本章相关条款规定的，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应当提出管制席位设置计划，并在一年内实施。 



  

              第二节 塔台管制室 

 

   第三百五十条 塔台管制室各管制席位分为以下几类： 

  （一）机场管制席，负责对在机场管制地带内活动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

服务； 

  （二）地面管制席，负责对在除跑道外的机场机动区内活动的航空器、车辆、

人员实施管制； 

  （三）放行许可发布席，负责向航空器发布放行许可等； 

  （四）主任席，负责对该塔台管制室与其他单位的协调，并监督其运行情况。 

   第三百五十一条 塔台管制室管制席位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每个塔台管制室均应当设置机场管制席； 

  （二）年起降架次超过４００００架次的机场，应当在其管制塔台增设地面管

制席； 

  （三）年起降架次超过１０００００架次的机场，应当在其管制塔台增设放行

许可发布席。 

  （四）每个塔台管制室均应当设主任席。 

  

              第三节 进近管制室 

 

   第三百五十二条 全年起降架次超过３６０００架次或空域环境复杂的机场，

应当考虑设置进近管制室。 

   第三百五十三条 进近管制室管制席位分为以下几类： 

  （一）进场管制席，负责对进场着陆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二）离场管制席，负责对离场起飞加入航路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三）主任席，负责进近管制室与其他单位的协调，并监控管制室的运行状况。 

   第三百五十四条 进近管制室管制席位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机场年起降超过３６０００架次的机场，应当设置进离场管制席； 

  （二）机场年起降超过６００００架次的机场，应当分别设置进场管制席和离

场管制席； 

  （三）每个进近管制室均应当设主任席； 

  （四）不能设置进近管制室的或在进近管制室设立前，可以在塔台管制室设立

进近管制席位。 

 

               第四节 区域管制室 

 

   第三百五十五条 区域管制室管制席分为以下几类： 

  （一）程序管制席，使用程序管制方法对本管制区内的航空器提供服务； 

  （二）雷达管制席，借助航路管制雷达对本管制区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 

  （三）主任席，负责与其他单位的协调工作，审核有关飞行计划，监督飞行活

动； 



  （四）飞行计划编制席，负责审核批准飞行计划； 

  （五）通报席，负责向有关单位通报飞行动态信息和计划，并进行必要的协调； 

  （六）军方协调席，负责军用航空和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的协调； 

  （七）流量管理席，依据流量管理的原则和程序，对于所辖地区的飞行流量进

行管理； 

  （八）搜寻援救协调席，负责航空器搜寻援救的协调工作。 

   第三百五十六条 区域管制室管制席位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没有雷达设备的区域管制室应当设立程序管制席； 

  （二）有雷达设备的区域管制室应当设立雷达管制席； 

  （三）每个区域管制室均应当设置主任席； 

  （四）每个区域管制室均应当设置飞行计划编制席； 

  （五）通报席根据本单位实际需要设置； 

  （六）军方协调席根据需要设置； 

  （七）流量管理席根据需要设置； 

  （八）区域管制中心均应当设置搜寻援救协调席。 

 

             第十三章 空中交通管制设施 

 

              第一节 地空通信设施 

 

   第三百五十七条 空中交通管制使用的地空通信设施，应当是独立的无线电台

并配备自动记录设施。 

   第三百五十八条 区域管制室使用的地空通信设施，应当能与在该管制区内飞

行的并有相应装备的航空器进行直接、迅速、不间断和清晰的双向通信。 

   第三百五十九条 进近管制室使用的地空通信设施，应当是专用频道，并能与

在其管制区内飞行并有相应装备的航空器进行直接、迅速、不间断和清晰的双向通

信。如果进近管制服务的职能由区域管制室或塔台管制室兼任，也可以在兼任的管

制室使用的通信频道上进行直接、迅速、不间断和清楚的双向通信。 

   第三百六十条 塔台管制室使用的地空通信设施，应当能使塔台管制室与在本

机场管制范围内飞行的并有相应装备的航空器进行直接、迅速、不间断和清晰的双

向通信。 

   第三百六十一条 为了管制机场机动区内车辆的运行，防止车辆与航空器相撞，

应当根据需要设置单独的地面移动无线电话通信频道，建立塔台管制室与车辆之间

的双向通信。 

 

             第二节 航空固定通信设施 

 

   第三百六十二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配备航空固定通信设施，包括报文通

信和直通电话，用以交换和传递飞行计划和飞行动态，移交和协调空中交通管制。 

   第三百六十三条 区域管制室应当配备航空固定报文通信设施与下列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进行通信联络： 



  （一）本管制区内的进近管制室、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二）相邻的国内和国外的区域管制室、进近管制室； 

  （三）本管制区所在地区的管理局调度室，飞行情报中心； 

  （四）总调度室。 

   第三百六十四条 进近管制室应当配备航空固定报文通信设施与下列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进行通信联络： 

  （一）本管制区内的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二）相邻的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有关的区域管制室、进

近管制室； 

  （三）本管制室所在地区的区域管制室、管理局调度室、飞行情报中心； 

  （四）总调度室。 

   第三百六十五条 塔台管制室应当配备航空固定报文通信设施与下列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进行通信联络： 

  （一）本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二）相邻的塔台管制室、进近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三）本机场所在地区的飞行情报中心、区域管制室、进近管制室、管理局调

度室； 

  （四）总调度室。 

   第三百六十六条 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应当配备航空固定报文通信设施与

下列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进行通信联络： 

  （一）相邻的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塔台管制室、进近管制室； 

  （二）机场所在地区的飞行情报中心、区域管制室、管理局调度室、塔台管制

室； 

  （三）总调度室。 

   第三百六十七条 区域管制室应当配备直通电话等通信设施与下列单位进行通

信联络： 

  （一）本管制区内的进近管制室、塔台管制室、相关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二）相邻的国内和国外的有协调移交业务的区域管制室、进近管制室； 

  （三）本管制区所在地的管理局调度室； 

  （四）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 

  （五）有关的军航管制室； 

  （六）有关的海上救援中心； 

  （七）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气象室； 

  （八）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航空通信部门； 

  （九）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航行通告室。 

   第三百六十八条 进近管制室应当配备直通电话通信设施与下列单位进行通信

联络： 

  （一）本管制区内的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 

  （二）相邻的有协调移交业务的进近管制室、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

报告室、区域管制室； 

  （三）本管制区所在地的区域管制室； 



  （四）有关的军航管制室； 

  （五）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气象室； 

  （六）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航空通信部门； 

  （七）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航行通告室； 

  （八）直接控制的导航台。 

   第三百六十九条 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应当配备直通电话

通信设施与下列单位进行通信联络： 

  （一）本机场所在地区的区域管制室、进近管制室； 

  （二）相邻的有协调移交业务的进近管制室、塔台管制室、机场空中交通服务

报告室、区域管制室； 

  （三）机场援救与应急处置部门； 

  （四）机场现场指挥中心； 

  （五）停机坪管理服务部门； 

  （六）机场灯光部门； 

  （七）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气象室； 

  （八）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航空通信部门； 

  （九）为本单位提供服务的航行通告室； 

  （十）直接控制的机场导航台。 

   第三百七十条 总调度室与管理局调度室之间应当配备直通电话通信设施进行

通信联络。 

   第三百七十一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的航空固定通信设施，应当具有下列

功能： 

  （一）直通电话，用于雷达管制移交目的的，应当能够立即建立通信，用于其

他通信的，应当在１５秒之内建立； 

  （二）报文通信、报文传输时间不得超过５分钟。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使用的直通电话通信设施，应当有自动记录功能，自动记录

应当保存３０天。如果自动记录与飞行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有关，应当按照要求长

期保存，直至明确已不再需要保留时为止。 

  直通电话通信应当制定通信程序，并按照通信内容的轻重缓急程度建立通信秩

序。必要时可以中断一些通话，以保证航空器遇到紧急情况时，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能够立即与有关单位建立联系。 

 

              第三节 监视与导航设施 

 

   第三百七十二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通常应当配备相应的空管监视设备，以便

监视和引导航空器在责任区内安全正常飞行。 

   第三百七十三条 一次和二次雷达数据，应当配备自动记录系统，供调查飞行

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搜寻援救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和监视系统运行的评价与训练时

使用。移动通信、固定通信和监视设施的自动记录系统应当处于统一的时钟控制之

下，并能够同步播放。 

   第三百七十四条 一次、二次监视雷达数据记录，应当保存１５天。如该记录



与飞行事故或飞行事故征候有关，应当按照调查单位的要求长期保存，直至不需要

时为止。 

   第三百七十五条 机场和航路应当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和航空器运行的需要配备

目视和非目视导航设施。 

   第三百七十六条 对于机场和航路上的目视和非目视导航设施的资料和运行的

不正常情况，有关保障部门应当及时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三百七十七条 机场和航路上的目视和非目视导航设施和监视设施，应当按

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通知准时开放。如果设施中断运行，有关单位应当立即报告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四节 机场设施 

 

   第三百七十八条 机场活动区应当根据航空器运行和空中交通管制的需要，设

置和涂绘灯光标志和目视标志。 

   第三百七十九条 对于机场活动区内的跑道、滑行道、安全道、停机坪、迫降

地带及目视标志和灯光的可用状态，有关单位应当及时通知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三百八十条 机场活动区内的跑道、滑行道、安全道、迫降地带及目视标志

等资料如有变化，有关单位应当立即通知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三百八十一条 机场活动区内凡有影响航空器安全正常运行的危险情况，如

跑道、滑行道上及其附近有临时障碍或正在施工等，有关单位应当及时通知机场空

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五节 航空气象 

 

   第三百八十二条 民用航空气象（气象监视）台、站，应当向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提供其需要的最新的机场和航路天气预报和天气实况，以便履行空中交通管制的

职能。 

   第三百八十三条 民用航空气象（气象监视）台、站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供

的气象资料的格式，应当使用空中交通管制人员易于理解，提供的次数应当满足空

中交通管制需要。 

   第三百八十四条 民用航空气象（气象监视）台、站，应当设置在空中交通管

制单位附近，便于气象台、站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人员共同商讨气象情报服务。 

   第三百八十五条 机场和航路上有危害航空器运行的天气现象时，民航气象（气

象监视）台、站应当及时提供给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详细注明天气现象的地点、

范围、移动方向和速度。 

   第三百八十六条 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提供的高空和中低空气象资料用数字形

式并供空中交通管制计算机使用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和气象（气象监视）台、站

应当对内容、格式和传输方式进行协商，统一安排。 

   第三百八十七条 民航气象（气象监视）台、站应当向飞行情报中心和区域管

制室提供其所辖责任区内机场和航路的下列气象资料： 

  （一）重要气象情报； 



  （二）特殊空中气象报告； 

  （三）现行天气报告； 

  （四）天气预报（包括订正预报）； 

  （五）按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间隔时间提供指定地点的现行气压数据，以

便拨正高度表。 

   第三百八十八条 民航气象（气象监视）台、站应当向进近管制室和塔台管制

室提供其所辖责任区内机场和空域内的下列气象资料： 

  （一）现行天气报告； 

  （二）天气预报（包括订正预报）； 

  （三）特殊天气报告； 

  （四）按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指定的间隔时间提供指定的机场和地点和现行气压

数据，以便拨正高度表； 

  （五）如使用多个风力计，应当明确注明，以便识别每个风力计所监测的跑道

和跑道地段。 

   第三百八十九条 进近管制室和塔台管制室应当配备地面风指示器，指示的风

力数据应当与气象（气象监视）台、站的地面风指示器来自同一观测点和同一风力

计。 

   第三百九十条 使用仪器测计跑道视程的机场，其进近管制室和塔台管制室应

当配备指示器，以供读出现行跑道视程数据，对起飞和着陆以及进近的航空器提供

服务。配备的指示器所指示的数据应当与气象台、站的指示器指示的数据来自同一

观测点和同一视程测计设备。 

   第三百九十一条 特殊天气报告、订正的天气预报以及天气变坏或预期将要变

坏的天气报告，民航气象（气象监视）台、站应当及时主动提供给空中交通管制单

位，不得等到下一次例行报告时间提供，以免失去时效，危及飞行安全。 

 

               第六节 航行情报 

 

   第三百九十二条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应当与相应的航行情报服务单位建立联

系，以便能够及时得到对飞行有直接影响的活动的情报。 

 

              第十四章 飞行流量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第三百九十三条 全国飞行流量管理机构分为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和地

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两级。 

   第三百九十四条 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的职责如下： 

  （一）掌握全国的飞行计划和飞行动态； 

  （二）监控国际航路、国内主要航路和飞行量密集地区的飞行流量，提出实施

流量控制的措施并组织实施； 

  （三）控制民航定期和不定期飞行起飞、降落时刻； 



  （四）与非民航有关单位进行协调； 

  （五）协调地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之间发生的流量管理问题； 

  （六）协调地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与航空器经营人航务部门之间出现的

有关流量的问题。 

   第三百九十五条 地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的职责如下： 

  （一）掌握本地区管理局范围内的飞行计划和飞行动态； 

  （二）监控本地区管理局范围内的飞行流量，提出实施流量控制的措施并组织

实施； 

  （三）按照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的指令，组织本地区管理局有关管制单

位落实指令的要求； 

  （四）对本地区管理局各机场定期和不定期飞行起飞、降落时刻提出审核意见； 

  （五）与本地区有关的非民用航空单位进行协调； 

  （六）协调本地区管理局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之间发生的有关问题； 

  （七）协调本管理局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与航空器经营人航务部门之间出现的有

关流量的问题。 

   第三百九十六条 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是飞行流量管理的具体实施单位。 

 

            第二节 实施飞行流量管理的原则 

 

   第三百九十七条 飞行流量管理分为先期流量管理、飞行前流量管理和实时流

量管理。 

  实施飞行流量管理的原则是以先期流量管理和飞行前流量管理为主，实时流量

管理为辅。 

   第三百九十八条 先期流量管理，包括对全国和地区航线结构的合理调整、制

定班期时刻表和飞行前对非定期航班的飞行时刻进行协调。其目的是防止航空器在

某一地区或机场过于集中和出现超负荷流量，危及飞行安全，影响航班正常。 

   第三百九十九条 飞行前流量管理是指当发生天气恶劣、通信导航雷达设施故

障、预计扇区或区域流量超负荷等情况时，采取改变航线、改变航空器开车、起飞

时刻等方法，疏导空中交通，维持正常飞行秩序。 

   第四百条 实时流量管理是指当飞行中发现或者按照飞行预报将要在某一段航

路、某一区域或某一机场出现飞行流量超过限额时，采取改变航段，增开扇区，限

制起飞、着陆时刻，限制进入管制区时刻或者限制通过某一导航设备上空的时刻，

安排航空器空中等待，调整航空器速度等方法，控制航空器按照规定间隔有秩序地

运行。 

   第四百零一条 调整航线结构由地区管理局提出建议，由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

理局协调有关单位后实施。 

   第四百零二条 协调定期航班时刻，由航空器经营人提出，经地区管理局审核

后，由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批准。协调非定期航班时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百零三条 因航线天气恶劣需要改变预定飞行航线时，由有关航空器经营

人或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民航总局协调有关单位后，通知有关

地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和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因通信、导航、雷达设施发生故障需要改变预定飞行航线时，由发生故障的单

位逐级上报至民航总局，由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协调有关单位后，向有关地

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和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发出改变预定航线的电报。 

  预计扇区或区域流量超过负荷需要改变航线或航段时，由有关区域管制室向地

区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报告，如果采取的措施只涉及本区管制单位，则由地区

管理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协调当地有关单位后发布改变航线或航段的通知，并抄报

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备案。如果采取的措施超出本地区的管辖范围时，则应

当上报民航总局飞行流量管理单位。 

   第四百零四条 限制起飞、着陆时刻和空中等待的程序，根据飞行流量管理的

需要确定，区域管制室有权限制本管制区内各机场的起飞或进入移交点时刻，有权

就即将由上一区域管制室或进近（塔台管制室）管制区飞进本管制区的航空器提出

限制条件，有权增开扇区。进近管制室（塔台管制室）有权就即将由区域管制室管

制区飞进本管制区的航空器提出限制条件，有权增开扇区。塔台管制室有权限制即

将由区域（进近）管制室管制进入本管制区的航空器在本场着陆的时刻。塔台管制

室有权限制航空器的开车和起飞时刻。 

  上述管制单位提出限制要求时，应当将限制要求及时通知其他有关管制单位，

由该其他有关管制单位向航空器发出限制指令。 

 

              第十五章 飞行高度层 

 

           第一节 航路和航线飞行高度层配备 

 

   第四百零五条 航空器进行航路和航线飞行时，应当按照所配备的飞行高度层

飞行。 

  真航线角在０度至１７９度范围内的，飞行高度层按照下列方法划分： 

  （一）高度由９００米至５７００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二）高度在６６００米至１１４００米，每隔１２００米为一个高层； 

  （三）高度在１３０００米以上，每隔２０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真航线角在１８０度至３５９度范围内的，飞行高度层按照下列方法划分： 

  （一）高度由６００米至６０００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二）高度在７２００米至１２０００米，每隔１２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三）高度在１２０００米以上，每隔２０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 

  飞行高度层应当根据标准大气压力条件下的假定海平面计算。其航线角应当从

航线起点和转弯点量取。如航线的个别航段曲折，应当根据该航线总的方向确定。 

   第四百零六条 选择飞行高度层，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只有在航线两侧各２５千米以内的最高标高不超过１００米、大气压力

不低于１０００百帕（７５０毫米汞柱）时，才能允许在６００米的高度层飞行，

如果最高标高超过１００米或大气压力低于１０００百帕（７５０毫米汞柱），飞

行高度层应当相应提高，以保证飞行的真实高度不低于安全高度； 

  （二）航空器的最佳飞行高度层； 

  （三）航线天气状况； 



  （四）航线最低飞行安全高度； 

  （五）航线飞行高度层使用情况； 

  （六）飞行任务性质。 

   第四百零七条 在同一航线有数架航空器同时飞行并且互有影响时，通常应当

分别把每架航空器配备在不同的高度层内。如果不能配备在不同的飞行高度时，可

以允许数架航空器在同一航线、同一高度层内飞行，但是各架航空器之间应当保持

规定的纵向间隔。 

   第四百零八条 航空器飞行高度层的配备，由负责该航线管理的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负责。申请批准程序如下： 

  （一）起飞航空器的驾驶员、签派员或其代表，应当不迟于航空器预计起飞时

间前４５分钟向当地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申报飞行计划，提出拟使用飞行高度层的

申请； 

  （二）起飞机场区域管制室对航空器申请的飞行高度层有批准权。区域管制室

如果对申请的高度层有异议，应当在航空器预计起飞时间前２０分钟通知塔台管制

室； 

  （三）航空器开车前，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向塔台管制室申请放行许可并报告拟

选择的飞行高度，塔台管制室在发布放行许可时应当明确批准的飞行高度层； 

  （四）沿航线其他区域管制室，如果对起飞航空器申请的或上一区域管制室批

准的飞行高度层有异议，应当在该航空器飞入本管制区１０分钟前向上一区域管制

室提出。 

   第四百零九条 航空器在巡航时，因机械故障、积冰、绕飞雷雨区等原因需要

改变规定的巡航高度层时，航空器驾驶员应当向空中交通管制单位报告原因、航空

器当时的准确位置和请求。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允许航空器改变巡航高度层的，应当

明确改变的高度层以及改变高度层的地段和时间。 

   第四百一十条 在发生威胁飞行安全的紧急情况时，航空器驾驶员可以自行决

定改变规定的飞行高度层，但是应当立即报告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且对该决定是

否正确负责。 

  自行改变高度层的方法是，从航空器飞行的方向向右转３０度，并且以此航向

飞行２０千米，再平行原航线上升或者下降到新的高度层，然后再转回原航路。 

 

           第二节 非航路和航线飞行高度层配备 

 

   第四百一十一条 机场等待空域的飞行高度层配备，从６００米开始，每隔３

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最低等待高度层距离地面最高障碍物的真实高度不得小于６

００米，距离仪表进近程序起始高度不得小于３００米。 

   第四百一十二条 航路等待空域的飞行高度层配备，从６００米至６０００米，

每隔３００米为一个高度层；从６６００米至１２０００米，每隔６００米为一个

高度层。 

  航路等待空域的最低飞行高度层不得低于航线最低安全高度。 

   第四百一十三条 塔台管制室或进近管制室管制区域内的飞行高度，不论使用

何种高度表拨正值，也不论航向如何，航空器之间的垂直间隔在６０００米以下不



得小于３００米，如果管制区范围超过６０００米，在６６００米以上不得小于６

００米。 

  作起落航线飞行的航空器与最低安全高度层上的航空器，其垂直间隔不得小于

３００米。 

 

              第十六章 无人驾驶气球 

 

   第四百一十四条 无人驾驶气球分为下列几类： 

  （一）轻型无人驾驶气球是指携带总质量小于４千克的一件或多件业载的无人

驾驶气球。但按本条第（三）款第２、３、４项划为重型气球者除外； 

  （二）中型无人驾驶气球是指携带总质量等于或大于４千克而小于６千克的两

件或多件业载的无人驾驶气球，但按本条第（三）款第２、３、４项划为重型气球

者除外； 

  （三）重型无人驾驶气球是指携带的业载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无人驾驶气球： 

  １．其总质量等于或大于６千克； 

  ２．其中一件的质量等于或大于３千克； 

  ３．其中一件的质量等于或大于２千克而其面积密度大于１３克／平方厘米； 

  ４．用绳索或其他装置悬挂业载而需要２３０牛顿或更大的冲力方可使该业载

与气球脱离。 

   第四百一十五条 无人驾驶气球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和施放地点空中交

通管制单位许可，不得运行。 

   第四百一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重型无人驾驶气球未经有关空中交通管

制当局许可，不得使之在标准气压高度１８０００米以下的任何高度运行或穿越： 

  （一）有云或遮蔽现象超过八分之四的视界天空； 

  （二）水平能见度小于８千米。 

   第四百一十七条 施放重型或中型无人驾驶气球，不得使其以低于３００米的

高度飞越城镇或居民点的人口稠密地区或与该次运行无关的露天人群上空。 

   第四百一十八条 重型无人驾驶气球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运行： 

  （一）无论是自动或是遥控的，在气球上至少应当装备两套各自独立工作的业

载运行终止装置或系统； 

  （二）聚乙烯零压气球至少装有两套各自独立工作的系统用以终止气球囊的飞

行； 

  （三）气球球囊表面应当装备能反射雷达波的装置或材料，以便对地面的雷达

提供回波，或者在气球上装备适当的装置，以便使用人在地面雷达有效范围外继续

跟踪。 

   第四百一十九条 在二次雷达覆盖区内施放和运行重型无人驾驶气球，应当在

气球上装备二次监视雷达应答器，用以报告高度。 

   第四百二十条 无人驾驶气球上如果装有拖曳式天线，而且需使用大于２３０

牛顿的撞击力才能使其在任何一处断裂时，则应当在天线上每隔１５米系一彩色小

旗或飘带，否则不得运行。 

   第四百二十一条 在日落至日出期间或在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规定的日落至



日出期间的某一时间，施放重型无人驾驶气球并使其在１８０００米标准气压高度

以下运行的，应当在气球及其附近和业载（不论附件和业载在运行中是否与气球分

离）上装备至少８千米以外可见并且其闪光频率为每分钟至少４０次但不多于１０

０次的闪光灯。 

   第四百二十二条 在日出至日落期间，在标准气压高度１８０００米以下使用

装有１５米以上的吊挂装置（不是指颜色非常醒目的张开的降落伞）的重型无人驾

驶气球的，应当在悬挂装置上涂上高度醒目的交替色带，或系上彩色小旗。 

   第四百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施放重型无人驾驶气球的单位或个人，

应当使用本章所要求的有关终止运行的装置： 

  （一）天气条件低于规定的运行要求时； 

  （二）因故障或其他原因，继续运行将对空中交通或地面人员、财产造成危害

的。 

   第四百二十四条 重型或者中型无人驾驶气球预定放飞前，施放气球的单位或

个人应当至少提前７天通知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应当负责向

有关单位发布情报。通知的内容包括： 

  （一）气球运行的识别标志或项目代码名称； 

  （二）气球的分类和说明； 

  （三）二次雷达编码或ＮＤＢ频率； 

  （四）施放气球的单位的名称和联系电话； 

  （五）施放地点； 

  （六）预计施放日期、时间及活动范围； 

  （七）如为多次施放，施放气球的数目和两次施放之间的间隔时间； 

  （八）巡航高度层； 

  （九）预期上升方向及预计穿越１８０００米标准气压高度或上升至巡航高度

层（如在１８０００米或其下）所需的时间以及地点； 

  （十）预计结束运行的日期、时间和计划碰撞回收区的地点，如气球从事长期

运行，不能精确预报出结束运行的日期、时间及碰撞地点的，则应当采用"长期"一

词加以说明。 

   第四百二十五条 如果按照本章所要求的通知内容在施放气球前有任何更改，

至少应当在预计施放前６小时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四百二十六条 施放中型或重型无人驾驶气球后，施放气球的单位或个人应

当立即将下列内容通知有关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一）气球识别标志； 

  （二）施放地点； 

  （三）实际施放时刻； 

  （四）预计穿越１８０００米的时刻，如果高度是在１８０００米或其下时，

则为预计上升到巡航高度层的时刻和预计点。 

   第四百二十七条 中型或重型无人驾驶气球预先的计划取消后，施放气球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立即通知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第四百二十八条 重型无人驾驶气球在气压高度１８０００米或其以下运行

时，施放气球的单位或个人应当监测气球的航径，并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的要求



通报气球运行的情况及位置。 

   第四百二十九条 无人驾驶气球在运行期间，如不能按照要求记录到气球的位

置，施放气球的单位或个人应立即通知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在通知中说明

最后一次位置记录的时刻。当重新跟踪到气球时应当立即通知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

单位。 

   第四百三十条 在重型无人驾驶气球开始下降前一小时，施放气球的单位或个

人应当向有关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通报下列情况： 

  （一）现时所在的地理位置； 

  （二）现时的高度（标准气压高度）； 

  （三）预计穿越１８０００米标准气压高度的时间（如有这种情况时）。重型

或中型无人驾驶气球运行结束后，施放气球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及时通知有关的空中

交通管制单位。 

   第四百三十一条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的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航空器提供关于无

人驾驶气球的情报。 

 

                第十七章 附则 

 

   第四百三十二条 本规则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５日起施行。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６

日民航总局令第３号发布的并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航总局令第３８号修订的

《中国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附件一            定义 

 

  本规则中所用术语的含义按下列规定： 

  接受单位（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接受航空器并继续对其实施管制

的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机场（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供航空器起飞、降落、滑行、停放以及进行其他

活动使用的划定区域，包括附属的建筑物、装置和设施。 

  机场管制服务（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为

机场交通提供的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塔台管制室（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ＷＥＲ）为机场交

通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机场交通（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在机场机动区内的一切交

通以及在机场附近所有航空器的飞行。在机场附近所有航空器的飞行是指已加入、

正在进入和脱离起落航线的航空器的飞行。 

  机场交通地带（ＡＥＲＯＤＲＯＭＥ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ＺＯＮＥ）为保护机

场交通而环绕机场划定的空域。 

  航空固定服务（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ＦＩＸ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规定的固定点之间，主要为空中航行安全、正常、有效和经济地运行所提供的电

信服务。 

  航行资料汇编（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ＵＢ

－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由国家发行或由国家授权发行的载有空中航行所必需的、持久

的航行资料的出版物。 

  航空移动服务（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航空电台和航空器之间或航空器电台之间，包括救生船舶电台也可参加的地空通信；

紧急无线电示位信标台在指定的遇险和紧急频率上也可参加此种服务。 

  航空电台（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航空移动服务中的

陆地电台，在某些情况下，航空电台可以设在船舶或海上平台。 

  航空电信网（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

－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通过不同类属的空地和地地通信链路向机组、空中交通管

制员、航空器经营人提供数字化数据信息交换的通信网络。 

  航空器（ＡＩＲＣＲＡＦＴ）能从空气的反作用而不是从空气对地面的反作用，

在大气中获得支撑的任何机器。 

  航空器分类（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起飞全重１３６０００

千克（含）以上的航空器为重型航空器；起飞全重大于７０００千克，小于１３６

０００千克的航空器为中型航空器；起飞全重等于或小于７０００千克的航空器为

轻型航空器。 

  地空通信（ＡＩＲ－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Ｎ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航空器与

地面或地面上某些点之间的电台双向通信。 

  地空管制无线电台（ＡＩＲ－ＧＲＯＵ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ＡＤＩＯ 

ＳＴＡＴＩＯＮ）主要任务是担任指定区域内关于航空器运行和管制的通信联络航

空通信电台。 

  空域管理（ＡＩＲＳＰＡ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依据既定空域结构条

件，实现对空域的充分利用，尽量满足经营人对空域的需求。 

  空中交通（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一切航空器在飞行中或在机场机动区内

的运行。 

  空中交通咨询服务（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ＳＥＶＩ

－ 

ＣＥ）对在咨询空域内按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尽可能保证其间隔而提供的

服务。 

  空中交通管制放行许可（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ＬＥ

－ 

ＡＲＡＮＣＥ）批准航空器按照空中交通管制单位规定的条件进行活动的许可，简

称放行许可。 

  空中交通管制服务（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

－ 

ＣＥ）为下列目的提供的服务： 

  １、防止航空器之间及在机动区内的航空器与障碍物相撞； 

  ２、维护和加速空中交通有秩序地流动。 

  空中交通管制员（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经过空

中交通管制专业训练，持有相应执照并从事空中交通管制业务的人员。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民航总局中交通管理局总调度室、地区管理局调度室、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区域

管制室、进近管制室或机场塔台管制室等不同含义的通称。 

  空中交通流量管理（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ＬＯＷ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当空中交通流量接近或达到空中交通管制可用能力时，适时地采取措施，

保证空中交通量最佳地流入或通过相应的区域。 

  空中交通管理（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是有效地

维护和促进空中交通安全，维护空中交通秩序，保障空中交通畅通，其内容主要包

括空中交通服务、空中交通流量管理和空域管理。 

  空中交通服务（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空中交通管制服

务（区域管制、进近管制或机场塔台管制）、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等不同含义

的总称。 

  空中交通服务报告室（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

ＰＲ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为受理有关空中交通服务的报告和离场前提交的飞

行计划而设置的单位。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ＮＩＴ）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飞行情报部门等不同含义的通称。 

  航路（ＡＩＲＷＡＹ）以走廊形式建立的、装设有无线电导航设施的管制区域

或其一部分。 

  告警阶段（ＡＬＥＲＦＡ）指航空器及其机上人员的安全出现令人担忧的情况。 

  告警服务（ＡＬＥＲ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向有关组织发出需要搜寻援

救航空器和协助该组织而提供的服务。 

  高度（ＡＬＴＩＴＵＤＥ）自平均海平面量至一个平面、一个点或视作一个点

的物体的垂直距离。 

  进近管制室（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ＦＩＣＥ）为一个或

几个机场受管制的进离场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进近入口（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ＧＡＴＥ）在最后进近航迹上，离跑道入口９

千米的一点或离最后进近定位点（向远离机场方向）２千米的一点，此两点中离跑

道较远的一点为进近入口。 

  进近管制服务（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对进

场或离场受管制的飞行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停机坪（ＡＰＲＯＮ）陆地机场上供航空器上下旅客、装卸货物、邮件等用途

而划定的区域。 

  区域管理服务（ＡＲ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对管制区内受

管制的飞行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区域管制室（ＡＲＥ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ＦＩＣＥ）在所管辖管制区内，

为受管制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区域导航航路（ＡＲＥＡ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ＯＵＴＥ）为能够采用

区域导航的航空器建立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 

  空中交通服务航路（ＡＴＳ ＲＯＵＴＥ）为提供必要的空中交通服务，使空

中交通流动纳入其中而规划的航路。 



  自动相关监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ＵＲＶＥＩＬ

－ＬＡＮＣＥ）一种监视技术，航空器通过数据链将来自机载导航和定位系统的数

据自动发出。 

  管制区边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构成管制区域的边境界面。 

  二次应答机代码（ＳＳＲ ＣＯＤＥ）指定给由模式Ａ或Ｃ应答器发出的多个

脉冲回答信号的数字。 

  盘旋进近（ＣＩＲＣ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仪表进近程序的延伸。航

空器在按照仪表进近程序进近过程中不能直线进近着陆时，在机场上空目视对正跑

道的机动飞行。 

  管制许可的界限（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空中交通管制准许航空

器达到的点。 

  管制区（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Ａ）自地球表面之上的规定界限向上延伸的

管制空域。 

  管制空域（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ＩＲＳＰＡＣＥ）依据空域分类，对按

仪表飞行规则和目视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而划定的空间。 

  管制地带（ＣＯＮＴＲＯＬ ＺＯＮＥ）从地球表面向上延伸至规定上限的管

制空域。 

  管制飞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ＦＬＩＧＨＴ）受空中交通管制许可制约

的任何飞行。 

  交叉飞行（ＣＲＯＳＳ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表示两架航空器之间航迹夹角在

４５°～１３５°之间的飞行。 

  巡航爬高（ＣＲＵＩＳＥ ＣＬＩＭＢ）由于航空器质量减轻导致高度净增的

一种航空器巡航技术。 

  巡航高度层（ＣＲＵＩＳ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飞行的大部分时间所保持的高

度层。 

  转换点（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 ＰＯＩＮＴ）航行在以甚高频无线电全向信

标台为基准划定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航段上的航空器，预期把主要导航基准从航空

器后方设施转到航空器前方下一个设施的点。 

  数据块（ＤＡＴＡ ＢＬＯＣＫ）在雷达显示器上显示出来的识别符号、地速

等内容的数据组。 

  决断高度／高（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ＨＥＩＧＨＴ）在精

密进近中规定的一个高度或高。在这个高度或高上，如果没有取得继续进近所要求

的目视参考，必须开始复飞。决断高度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决断高以跑道入口标

高为基准。 

  遇险阶段（ＤＥＴＲＥＳＦＡ）有理由相应航空器及其机上人员遇到紧急和严

重危险，需要立即援救的情况。 

  测距仪定位点（ＤＭＥ ＦＩＸ）由能提供距离和方位的导航设施所确定的定

位点，该点根据距导航设施以千米为单位的距离和径向方位而确定。 

  紧急阶段（Ｄ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ＨＡＳＥ）根据情况可以是情况不明阶段、

告警阶段或遇险阶段的一个通称。 

  预计到达时刻（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ＴＩＭＥ ＯＦ ＡＲＲＩＶＡＬ）对



于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是航空器到达基于导航设施确定的指定点上空的预计时刻，

并预定从该点开始仪表进近程序。如果该机场没有相应的导航设施，则为航空器将

要达到该机场上空的时刻。对于目视飞行，为航空器将要到达该机场上空的预计时

刻。 

  预计进近时刻（ＥＸＰＥＸＣ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ＩＭＥ）进场航

空器在延迟之后，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预计其完成进近着陆飞离等待点的时刻。 

  最后进近（ＦＩ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仪表进近程序的一部分。开始于

规定的最后进近定位点。 

  定位点（ＦＩＸ）用目视参考地面、无线电导航设施或其他方法所确定的地理

位置。 

  飞行情报部门（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为

提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设置的单位。 

  飞行情报区（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为提

供飞行情报服务和告警服务而划定范围的空间。 

  飞行情报服务（Ｆ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向飞行中的航空器提供有益于安全和有效地实施飞行的建议和情报的服务。 

  飞行高度层（ＦＬＩＧＨＴ ＬＥＶＥＬ）以１０１３．２百帕气压面为基准

的等压面。各个等压面之间具有规定的气压差。 

  飞行计划（ＦＬ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向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关于航空器

一次预定飞行或部分飞行的规定资料。 

  气象预报（ＦＯＲＣＡＳＴ）对某一特定的区域或部分空域，在特定时刻或期

间的、预期的气象情况的叙述。 

  航向（ＨＥＡＤＩＮＧ）航空器纵轴所指向的方向，通常由北量起，以度数表

示。 

  直升机（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飞行时，凭借一个或多个在基本垂直轴上自

由转动的旋翼，在空气中获得支撑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 

  高（ＨＥＩＧＨＴ）自某一个特定基准面量至一个平面、一个点或视作一个点

的物体的垂直距离。 

  等待（ＨＯＬＤＩＮＧ）航空器在等待空中交通管制单位作进一步许可或进近

许可时，在指定空域内按一定程序所进行的预定的机动飞行。也可用于地面活动阶

段，航空器在等待空中交通管制进一步许可时，保持在指定区域或指定点。 

  等待点（ＨＯＬＤＩＮＧ ＦＩＸ）为使进行等待的航空器能在指定的空域内

保持位置而规定的定位点。 

  管制指示（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由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向航空器驾驶员

发出的指令性内容。 

  仪表进近（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ＮＡＣＨ）执行仪表飞行规则

飞行的航空器按照仪表进近程序所进行的仪表进近或雷达进近。 

  仪表进近程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ＲＯＣＥＤＵ

－ 

ＲＥ）对障碍物保持规定的安全保护，参照飞行仪表所进行的一系列预定的机动飞

行。这种机动飞行，从开始进近定位点或适用时从规定的进场航线开始，至完成着



陆的一点为止。此后，如果不能完成着陆，则飞至使用等待或航路超障准则的位置。 

  仪表飞行规则（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ＬＩＧＨＴ ＲＵＬＥＳ）按照仪

表气象条件飞行的规则。 

  仪表气象条件（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能见度、离云的距离和云幕高所表示的，低于规定的目视

气象条件最低标准的气象条件。 

  情况不明阶段（ＩＮＣＥＲＦＡ）航空器及其机上人员的安全出现令人疑虑的

情况。 

  着陆区（Ｌ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供航空器着陆或起飞的活动区部分。 

  低空风切变（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ＮＤＳＨＥＡＲ）发生在６００米高

度以下的平均风矢量在空间两点之间的差值。 

  马赫数技术（ＭＡＣＨ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为了使在指定

飞行航线同一高度飞行的涡轮喷气机之间保持纵向间隔，要求航空器按指定的马赫

数飞行的空中交通管制方法。 

  机动区（ＭＡＮＯＥＶＲＩＮＧ ＡＲＥＡ）机场上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

行使用的部分，但不包括停机坪。 

  最低下降高度／高（ＭＩＮＩＭＵＭ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ＨＥＩＧＨＴ）在非精密进近或盘旋进近中规定的高度或高。在这个高度或高，如

果没有取得要求的目视参考，必须开始复飞。最低下降高度以平均海平面为基准；

最低下降高以机场或跑道入口标高为基准。 

  最低航路高度（ＭＩＮＴＭＵＭ ＥＮＲＯＵＴ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考虑

到无线电导航设施信号覆盖范围，在无线电导航设施之间为仪表飞行规则航空器所

规定的能够满足超障余度的最低飞行高度。 

  活动区（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机场上供航空器起飞、着陆和滑行使

用的部分，包括机动区和停机坪。 

  非精密进近（Ｎ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使用全向信

标台、无方向性无线信标台等地面设施，只提供方位引导，不提供下滑引导的仪表

进近。 

  经营人（ＯＰＥＲＡＴＯＲ）从事或将要从事航空器营运的个人、组织或企业。 

  逆向飞行航空器（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ＩＲＣ－ 

ＲＡＦＴ）在下列一种情况下飞行的航空器： 

  １．沿相同航迹上的相反方向飞行； 

  ２．平行航迹上相反方向飞行； 

  ３．航迹夹角大于１３５度。 

  超越航空器（ＯＶ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从一架航空器的后

方与该航空器对称面小于７０度夹角向其接近。 

  精密进近（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使用仪表着陆系统或精

密进近雷达所提供的方位和下滑引导的仪表进近。 

  程序转弯（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ＴＵＲＮ）在起始进近航迹和最后进近航迹

的相反方向的一种机动飞行。飞行中先转弯脱离指定航迹后再作反向转弯，使航空

器能够切入并沿指定航迹飞行。 



  主导能见度（ＰＲＥＶＡＩＬＩＮＧ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当能见度因方

向而有不同时，选出某个方向能见度值为Ｌ的角度范围Ａ，并以能见度大于Ｌ的角

度范围为Ｂ，当Ｂ小于１８０度时，Ｌ即为所选定的主导能见度。 

  修正海平面气压（ＱＮＨ）通过对观测到的场面气压，按照标准大气条件修正

到平均海平面的气压。 

  场面气压（ＱＦＥ）航空器着陆区域最高点的气压。 

  雷达（ＲＡＤＡＲ）一种提供目标物的距离、方位和高度等信息的无线电探测

装置。 

  雷达进近（ＲＡＤＡ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航空器在雷达管制员的引导下所

作的进近。 

  雷达看到（ＲＡＤＡ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在雷达显示器上可以看到和识别的

特定航空器的雷达反射脉冲或雷达位置符号存在的状况。 

  雷达管制（ＲＡＤ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直接使用雷达信息来提供空中交通

管制服务。 

  雷达管制员（ＲＡＤ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经过空中交通管制专业训

练，取得雷达管制员执照并从事雷达管制业务的空中交通管制员。 

  雷达识别（ＲＡＤＡ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将某一特定的雷达

目标或雷达位置符号与某特定航空器相关联的过程。 

  雷达识别的航空器（ＲＡＤＡ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在雷达显示器上观察到的目标或符号为直接相关的航空器位置。 

  雷达干扰（ＲＡＤＡＲ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妨碍雷达跟踪的显示器

上的影象。包括固定影象、危险气象区影象等。 

  雷达监控（ＲＡＤＡ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ＯＮＧ）为向航空器提供严重偏离

正常飞行航迹的信息和建议而使用雷达。 

  雷达安全区（ＲＡＤ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 ＺＯＮＥ）航空器进行精密雷达进

近时，可以预计继续安全进近，并按下滑道在显示器上显示的范围： 

  上限：自接地点向跑道内延伸３００米外为基点，比下滑道高０。５度的延伸

直线； 

  下限：自跑道端比下滑道低０．５度的延伸线和比最后下降开始高低８５米的

线连接而成。 

  雷达间隔（ＲＡＤＡ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当航空器的位置信息来源于

雷达时所采用的管制间隔标准。 

  雷达服务（ＥＲＡＤＡ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用来表示直接采用雷达信息提供

的服务。 

  雷达目标（ＲＡＤＡＲ ＴＡＲＧＥＴ）分为一次和二次雷达目标： 

  １．一次雷达目标，利用一次雷达把航空器的回波在雷达显示器上显示出来的

影象。 

  ２．二次雷达目标，二次雷达应答机的应答波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的尾迹。 

  雷达引导（ＲＡＤＡＲ 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Ｇ）在使用雷达的基础上，以特定

的形式向航空器提供航行引导。 

  径向方位（ＲＡＤＩＡＬ）以甚高频无线电全向信标为中心辐射出的磁方位。 



  援救协调中心（ＲＥＳＣＵ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负责督促并有效的组织本搜寻援救区内搜寻和援救服务、协调搜寻和援救工作的实

施单位。 

  重复性飞行计划（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ＰＬＡＮ）由经营

人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单位保存并重复使用的，基本特征相同的一系列重复的每个

飞行定期运行飞行计划。 

  限制区（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一个国家陆地领域或领海上空划

定范围内，航空器飞行受到某些规定条件限制的空间。 

  跑道（ＲＵＮＷＡＹ）陆地上供航空器起飞和着陆而划定的一块长方形场地。 

  跑道视程（ＲＵＮＷＡＹ ＶＩＳＵＡＬ ＲＡＮＧＥ）航空器驾驶员在跑道

中线上，能看到跑道道面标志或跑道灯光轮廊或辩认跑道中线的距离。 

  顺向飞行航空器（ＳＡＭ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在下

列一种情况下飞行的航空器： 

  １．沿相同方向相同航迹飞行； 

  ２．相同方向平行航迹上飞行； 

  ３．航迹夹角小于４５度。 

  二次监视雷达（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ＲＡ－ 

ＤＡＲ）利用发射机／接收机和应答机的二次雷达系统。 

  重要气象情报（ＳＩＧＭＥＴ）气象部门发布的，可能影响到航空器运行安全

的、在特定航路出现或预期出现的天气现象的情报。 

  标准仪表离场（ＳＴＡＮＳＡＲ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Ｕ

－ 

ＲＥ）向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的、由终端至相关航路结构过渡的预先规

划好的离场程序。 

  标准终端进场航线（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ＲＯＵＴＥ）向仪表飞行规则飞行的航空器提供的、由航路至实施进近的点或定位

点过渡的预先规划好的进场航线。 

  直线进近（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按照仪表飞行规则

飞行时，最后进近航迹与着陆跑道中线延长线的夹角在３０度以内的仪表进近；按

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时，不经过起落航线其他各边，直接加入第五边而进行着陆。 

  迷航的或不明的航空器（ＳＴＲＡＹＥＤ ＯＲ Ｕ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迷航的航空器是指远离其计划航迹或报告它已迷航的航空 

器。不明的航空器是指已被观察到或已经报告在一特定区域内飞行但尚未被识别的

航空器。 

  滑行（ＴＡＸＩＮＧ）航空器凭借自身动力在机场场面上的活动。不包括起飞

和着陆，但包括直升机在机场场面上空有地面效应的高度内按滑行速度的飞行，即

空中滑行。 

  终端管制区（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ＲＥＡ）设在一个或几

个主要机场附近的空中交通服务航路汇合处的管制区。 

  跑道入口（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跑道可用于着陆部分的起端。 

  接地点（ＴＯＵＣＨＤＯＷＮ）预定下滑道和跑道相交的一点，或者精密进近



雷达下滑道与着陆道面相关的一点。 

  航迹（ＴＲＡＣＫ）航空器的航径在地面上的投影，其在任何一点的方向通常

由北量起，以度数表示。 

  交通避让通告（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ＤＶＩＣＥ）由空

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指定机动飞行，以协助驾驶员避免相撞的通告。 

  交通情报（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由空中交通服务单位

发出的情报，告戒航空器驾驶员可能在其位置或预定航线附近存在其他已知的或可

以观察到的空中交通，以协助航空器驾驶员避免相撞。 

  起落航线（ＴＲＡＦＦ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为航空器在机场滑行、起飞或

着陆规定的流程。由五个边组成。 

  移交单位（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ＵＮＩＴ）向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

制服务的责任，按进程移交给沿飞行航路的下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单位。 

  管制移交点（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沿航

空器飞行航径上规定的一个点，在该点对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责任由一

个单位或席位，移交给下一个管制单位或席位。 

  过渡高度（ＴＲＡＮＴＩＴＩＯＮ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一个特定的修正海平

面气压高度，在此高度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按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表示。 

  过渡高度层（ＴＲＡＮＴＩ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在过渡高（高度）以上的

最低可用飞行高度层。 

  过渡高（ＴＲＡＮＴＩＴＩ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一个特定的场面气压高。在

该高及其以下，航空器的垂直位置按场面气压高表示。 

  目视飞行规则（ＶＩＳＵＡＬ ＦＬＩＧＨＴ ＲＵＬＥＳ）按照目视气象条

件飞行的管理规则。 

  目视气象条件（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Ｉ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

－ 

ＴＩＯＮＳ）能见度、离云的距离和云幕高，等于或高于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气象条

件。 

  目视间隔（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为了维护空中交通有秩序

地流动，防止航空器相撞，由管制员目视航空器或由航空器驾驶员目视其他航空器，

以保持航空器之间的间隔。 

  尾流（ＷＡＫ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航空器运行引起的对其周围大气的

扰动。包括动力装置排气引起的紊流、翼尖涡流等。 

   附件二       空中交通管制单位等级划分 

 

               

┌──┬───────┬───────┬───────┬───────┐ 

│  │塔台管制室  │进近管制室  │区域管制室  │飞行报告室  │ 

├──┼───────┼───────┴───────┴───────┤ 

│  │日平均起降架次│     日平均保障架次            │ 

├──┼───────┼───────┬───────┬───────┤ 

│一级│４５０以上  │６５０以上  │６５０以上  │４５０以上  │ 



├──┼───────┼───────┼───────┼───────┤ 

│二级│２０１－４５０│３５１－６５０│３５１－６５０│２０１－４５０│ 

├──┼───────┼───────┼───────┼───────┤ 

│三级│８１－２００ │１５１－３５０│１５１－３５０│８１－２００ │ 

├──┼───────┼───────┼───────┼───────┤ 

│四级│２１－８０  │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１５０ │２１－８０  │ 

├──┼───────┼───────┼───────┼───────┤ 

│五级│２０以下   │       │       │２０以下   │ 

└──┴───────┴───────┴───────┴───────┘ 

       

  本场训练、熟练飞行的每一起落按照０．５架次计算。 

   附件三     管制员发给航空器的灯光或信号弹信号 

 

               

┌─────────┬────────────────────────┐ 

│         │     自机场塔台管制室发给         │ 

│  灯光     ├───────────┬────────────┤ 

│         │飞行中的航空器    │地面上的航空器     │ 

├─┬───────┼───────────┼────────────┤ 

│指│绿色定光   │可以着陆       │可以起飞        │ 

│向│红色定光   │给其他航空器让路关继续│停止          │ 

│有│       │盘旋         │            │ 

│关│一连串绿色闪光│返回着陆       │可以滑行        │ 

│航│一连串红色闪光│机场不安全，不要着陆或│滑离使用着陆区     │ 

│空│       │不管以前有无指示，暂时│            │ 

│器│       │不要着陆       │            │ 

│ │一连串白色闪光│在此机场着陆并滑行到停│滑回机场起点      │ 

│ │       │机坪         │            │ 

├─┴───────┼───────────┼────────────┤ 

│红色信号弹    │不管以前有无指示，暂时│            │ 

│         │不要着陆       │            │ 

├─────────┴───────────┴────────────┤ 

│着陆和滑行许可，在适当时发给                    │ 

└──────────────────────────────────┘ 

       

   附件四 机场目视地面信号（略）   附件五    航空器驾驶员收到管制员

信号后的确认信号 

 

  航空器驾驶员收到空中交通管制塔台发出的灯光或信号弹信号后，应当使用下

列方法予以确认： 

  飞行中的航空器应当： 



  昼间，摇摆航空器的机翼； 

  夜间，闪烁航空器的着陆灯两次或开关航行灯两次。 

  地面滑行的航空器应当： 

  昼间，摇动副翼或尾翼； 

  夜间，闪烁航空器的着陆灯两次或开关航行灯两次。 

   附件六       机场进近和跑道灯光系统强度 

 

   一、航空器进近着陆方向上的机场进近灯及接地带灯的强度应当按照表１进行

调置； 

   二、航空器进近着陆方向上的进近坡度指示灯的强度应当按照表２进行设置； 

   三、跑道灯、跑道端灯或停止排灯的强度应当按照表３进行设置； 

   四、跑道中心线灯的强度应当按照表４进行调置。 

  表１：进近灯光度置定表 

               

┌───┬──────────────────────────────┐ 

│光度 │          能见度                 │ 

│级别 ├───────────────┬──────────────┤ 

│   │    昼间         │     夜间        │ 

├───┼───────────────┼──────────────┤ 

│ ５  │１６００米以下        │仅在有此要求时       │ 

│ ４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０米以下│８００米以下        │ 

│ ３  │仅在有此要求时        │８００米以上，１６００米以下│ 

│ ２  │仅在有此要求时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０米以│ 

│   │               │下             │ 

│ １  │仅在有此要求时        │５０００米以上       │ 

└───┴───────────────┴──────────────┘ 

       

 

  表２：进近坡度指示灯光度置定表 

               

┌─────┬─────────┬──────────────────┐ 

│光度级别 │         │                  │ 

├─────┼─────────┼──────────────────┤ 

│５    │昼间       │（自日出至日没之间）        │ 

├─────┼─────────┼──────────────────┤ 

│４    │         │晨昏蒙影间             │ 

├─────┤夜间       ├──────────────────┤ 

│３    │         │在昏蒙影以外的期间         │ 

└─────┴─────────┴──────────────────┘ 

       

 



  表３：跑道灯系统光度置定表 

               

┌───┬───┬──────────────────────────┐ 

│   │光度 │       能见度                 │ 

│   │级别 ├───────────┬──────────────┤ 

│   │   │   昼间      │     夜间        │ 

├───┼───┼───────────┼──────────────┤ 

│   │ ５ │１６００米以下    │仅在有要求时        │ 

│高光度│ ４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１６００米以下       │ 

│   │   │０米以下       │              │ 

│   │ ３ │有要求时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０米以│ 

│   │   │           │下             │ 

│   │ ２ │有要求时       │５０００米以上       │ 

│   │ １ │有要求时       │有要求时          │ 

│   │   │           │              │ 

├───┼───┼───────────┼──────────────┤ 

│   │ ４ │５０００米以下    │仅在有此要求时       │ 

│中光度│ ３ │有要求时       │１６００米以下       │ 

│   │ ２ │有要求时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０米以│ 

│   │   │           │下             │ 

│   │ １ │有要求时       │５０００米以上       │ 

└───┴───┴───────────┴──────────────┘ 

       

 

  表４：跑道中心线灯光度置定表 

               

┌───┬──────────────────────────────┐ 

│光度 │          能见度                 │ 

│级别 ├───────────────┬──────────────┤ 

│   │    昼间         │     夜间        │ 

├───┼───────────────┼──────────────┤ 

│ ５  │１６００米以下        │仅在有此要求时       │ 

│ ４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０米以下│８００米以下        │ 

│ ３  │有要求时           │８００米以上，１６００米以下│ 

│ ２  │有要求时           │１６００米以上，５０００米以│ 

│   │               │下             │ 

│ １  │有要求时           │５０００米以上       │ 

└───┴───────────────┴──────────────┘ 

       

  注：１、昼间云高３００米以下，要置定于最高级光度。 

    ２、处在晨昏蒙影（夜间从日出前约３０分钟至日出和从日没至日没后约 



      ３０分钟的时间）期间，除上表的规定外，可以置于昼夜的、夜间的 

      或者两者之间的认为适当的光度。 

   附件七     航空器驾驶员应当进行的请示和报告 

 

   一、离场航空器应当向塔台管制室或者进近管制室作出的请示和报告 

 

  （一）请求放行许可、开车、滑行； 

  （二）请求进入跑道； 

  （三）请求起飞 

  （四）上升到第二等待高度层前，或者飞离塔台管制室管制空域时，报告飞行

高度。与进近管制室联络并且取得飞离该空域的指示； 

  （五）应当向进近管制室报告飞离进近管制空域的时间、飞行高度以及与区域

管制室联络的情况。 

   二、航线飞行中应当向区域管制室作出的请示和报告 

  （一）报告飞离进近管制空域的时间、飞行高度； 

  （二）占用规定高度层、请求改变高度； 

  （三）飞越位置报告点时刻、位置、飞行高度、预计飞越下一位置报告点或者

到达着陆机场的时刻； 

  （四）在进入相邻管制空域５分钟前，将进入该管制空域的预计时间、飞行高

度，报告前方管制室； 

  （五）向飞离的管制室报告飞越管制边界的时刻、飞行高度，并请求脱离联络； 

  （六）进入着陆机场空域１５分钟以前，报告预计进入进近管制空域或者走廊

口的时间、到达机场（导航台）上空的时间，并请求进入条件； 

  （七）向飞越机场报告进入、飞离进近管制空域的时间、飞行高度和飞越机场

导航台的时间。 

   三、进场航空器应当向塔台管制室或者进近管制室作出的请示和报告 

  （一）进入进近管制空域或者走廊口的时间、飞行高度。 

  （二）仪表进近时： 

  １．报告飞越、正切远距导航台及其飞行高度； 

  ２．开始程序转弯（反向程序进近）、开始第三转弯（直角航线进近程序）； 

  ３．切入仪表着陆系统航道； 

  ４．飞越远距导航台的高度、飞行条件和着陆许可； 

  ５．复飞。 

  （三）目视进近时： 

  １．请求加入起落航线； 

  ２．报告加入起落航线的位置和高度； 

  ３．请求着陆许可； 

  （四）着陆后，报告脱离跑道。 

   四、航空器应当作出的其他请示和报告 

  （一）在飞越国境前１５分钟，应当与飞入国有关管制单位建立联络，报告航

空器位置、预计飞越国境的时间，取得进入国境的许可和进入条件，同时将上述情



况报告即将飞离的区域管制室； 

  （二）向国外有关管制单位报告飞越国境（导航台）的时间和飞行高度； 

  （三）飞行中发生特殊情况，只要时时间允许，应当将所发生的情况和准备采

取的措施报告管制员； 

  （四）遇有危险天气需要改变高度层或者偏离航线绕飞时，应当提前申请，批

准后方可实施； 

  （五）飞行过程中，航空器驾驶员应当与管制室保持长守； 

  （六）管制员要求的其它报告。 

   附件八         空中交通事件报告表 

 

               

┌──────────────────────────────────┐ 

│             空中交通事故报告表             │ 

│                                  │ 

│用于提交和接收空中交通事故报告，在最初的无线电报告中，应包括阴影部分│ 

│的各项。                              │ 

├───────────────┬──────────────────┤ 

│Ａ－－－航空器识别标志    │Ｂ－－－事故类别          │ 

│               │                  │ 

│               │空中接近／程序／设备＊       │ 

├───────────────┴──────────────────┤ 

│Ｃ－－－事故                            │ 

│１．一般情况                            │ 

│ ａ）事故的日期／时间＿＿＿＿＿＿＿＿＿＿＿＿＿＿＿＿＿＿世界协调时│ 

│ ｂ）地点＿＿＿＿＿＿＿＿＿＿＿＿＿＿＿＿＿＿＿＿＿＿＿＿＿＿＿＿ │ 

├──────────────────────────────────┤ 

│２．已方航空器                           │ 

│ ａ）航向和航路＿＿＿＿＿＿＿＿＿＿＿＿＿＿＿＿＿＿＿＿＿＿＿＿＿ │ 

│ ｂ）真空速＿＿＿＿＿计量单位（ ）海里＿＿＿（ ）公里／时＿＿＿ │ 

│ ｃ）高度层和高度表设定                      │ 

│ ｄ）航空器爬升或下降                       │ 

│  （ ）平飞      （ ）爬升     （ ）下降      │ 

│ ｅ）航空器坡度                          │ 

│  （ ）平翼      （ ）小坡度    （ ）中坡度     │ 

│  （ ）大坡度     （ ）倒转的    （ ）不明      │ 

│ ｆ）航空器坡度方向                        │ 

│  （ ）左       （ ）右      （ ）不明      │ 

│ ｇ）能见度限制（按要求多少选择）                 │ 

│  （ ）太阳强光    （ ）挡风窗柱   （ ）挡风窗肮脏   │ 

│  （ ）其他驾驶舱结构 （ ）无                 │ 

│ ｈ）航空器照明设备的使用（按要求多少选择）            │ 



│  （ ）航行灯     （ ）频闪灯    （ ）客舱灯     │ 

│  （ ）红色防撞灯   （ ）降落／滑行灯 （ ）标志（尾翼）灯 │ 

│  （ ）其他      （ ）无                 │ 

│ ｉ）空中交通服务已发出交通避让建议                │ 

│  （ ）是，基于雷达 （ ）是，基于目视观察（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 ｊ）已发出交通情报                        │ 

│  （ ）是，基于雷达 （ ）是，基于目视观察（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 ｋ）空中避撞系统－－ＡＣＡＳ                   │ 

│  （ ）未装载    （ ）型号  （ ）已发交通情况咨询公告  │ 

│  （ ）已发决议性咨询公告                    │ 

│  （ ）未发交通情况咨询公告或决议性咨询公告           │ 

│ ｌ）雷达识别标志                         │ 

│  （ ）无可用雷达  （ ）雷达识别标志  （ ）无雷达识别标志 │ 

│ ｍ）已看见其他航空器                       │ 

│  （ ）是      （ ）无       （ ）看错航空器   │ 

│ ｎ）已采取避撞行动                        │ 

│  （ ）是      （ ）无                  │ 

│ ｏ）飞行计划类别      仪表飞行规则／目视飞行规则／无＊   │ 

├──────────────────────────────────┤ 

│３．其他航空器                           │ 

│ ａ）型号和呼号／注册号（如知道）＿＿＿＿＿＿＿＿＿＿＿＿＿＿＿＿＿│ 

│ ｂ）如果不知道上述ａ），描述下列                 │ 

│  （ ）高翼      （ ） 中翼        （ ）低翼    │ 

│  （ ）旋翼机                          │ 

│  （ ）单发      （ ）双发        （ ）３发    │ 

│  （ ）４发      （ ）多于４发               │ 

│ 标记、颜色或其他可了解到的详细情况                │ 

│＿＿＿＿＿＿＿＿＿＿＿＿＿＿＿＿＿＿＿＿＿＿＿＿＿＿＿＿＿＿＿＿＿ │ 

│＿＿＿＿＿＿＿＿＿＿＿＿＿＿＿＿＿＿＿＿＿＿＿＿＿＿＿＿＿＿＿＿＿ │ 

│＿＿＿＿＿＿＿＿＿＿＿＿＿＿＿＿＿＿＿＿＿＿＿＿＿＿＿＿＿＿＿＿＿ │ 

│ ｃ）航空器爬升或下降                       │ 

│  （ ）平飞      （ ）爬升     （ ）下降      │ 

│  （ ）不明                           │ 

│ ｄ）航空器坡度                          │ 

│  （ ）平翼      （ ）小坡度    （ ）中坡度     │ 

│  （ ）大坡度     （ ）倒转的    （ ）不明      │ 

│ ｅ）航空器坡度方向                        │ 

│  （ ）左       （ ）右      （ ）不明      │ 

│ ｆ）显示出的灯                          │ 



│  （ ）航行灯     （ ）频闪灯    （ ）客舱灯     │ 

│  （ ）红色防撞灯   （ ）降落／滑行灯 （ ）标志（尾翼）灯 │ 

│  （ ）其他      （ ）无      （ ）不明      │ 

│ ｇ）空中交通服务已发出交通避让建议                │ 

│  （ ）是，基于雷达 （ ）是，基于目视观察（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不明                 │ 

│ ｈ）已发出交通情报                        │ 

│  （ ）是，基于雷达 （ ）是，基于目视观察（ ）是，基于其他情报│ 

│  （ ）无      （ ）不明                 │ 

│ ｉ）已采取避撞行动                         │ 

│  （ ）是      （ ）无       （ ）不明      │ 

│４．距离                              │ 

│ ａ）最近水平距离＿＿＿＿＿＿＿＿＿＿＿＿＿＿＿＿＿＿＿＿＿＿＿＿＿│ 

│ ｂ）最近垂直距离＿＿＿＿＿＿＿＿＿＿＿＿＿＿＿＿＿＿＿＿＿＿＿＿＿│ 

├──────────────────────────────────┤ 

│５．飞行天气条件                          │ 

│ ａ）仪表气象条件／目视气象条件＊                 │ 

│ ｂ）处于云／雾／霾上／下＊或在两夹层之间＊            │ 

│ ｃ）低于云的垂直距离＿＿米／英尺＊，高于云的垂直距离＿＿米／英尺＊│ 

│ ｄ）处于云／雨／雪／霰／雾／霾＊之中               │ 

│ ｅ）朝向／背向太阳飞行＊                     │ 

│ ｆ）飞行能见度＿＿＿＿＿＿＿＿＿米／公里＊            │ 

├──────────────────────────────────┤ 

│６．机长认为重要的任何其他情报                   │ 

│＿＿＿＿＿＿＿＿＿＿＿＿＿＿＿＿＿＿＿＿＿＿＿＿＿＿＿＿＿＿＿＿＿＿│ 

│＿＿＿＿＿＿＿＿＿＿＿＿＿＿＿＿＿＿＿＿＿＿＿＿＿＿＿＿＿＿＿＿＿＿│ 

│＿＿＿＿＿＿＿＿＿＿＿＿＿＿＿＿＿＿＿＿＿＿＿＿＿＿＿＿＿＿＿＿＿＿│ 

├──────────────────────────────────┤ 

│Ｄ－－其他                             │ 

│１．关于报告航空器的情报                      │ 

│ ａ）航空器注册号＿＿＿＿＿＿＿＿＿＿＿＿＿＿＿＿＿＿＿＿＿＿＿＿＿│ 

│ ｂ）航空器型号＿＿＿＿＿＿＿＿＿＿＿＿＿＿＿＿＿＿＿＿＿＿＿＿＿＿│ 

│ ｃ）经营人＿＿＿＿＿＿＿＿＿＿＿＿＿＿＿＿＿＿＿＿＿＿＿＿＿＿＿＿│ 

│ ｄ）离场机场＿＿＿＿＿＿＿＿＿＿＿＿＿＿＿＿＿＿＿＿＿＿＿＿＿＿＿│ 

│ ｅ）第一降落机场＿＿＿＿＿＿＿＿目的地＿＿＿＿＿＿＿＿＿＿＿＿＿＿│ 

│ ｆ）用无线电或其他手段向＿＿＿（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名称）报告，报告时│ 

│   间＿＿＿＿＿＿＿＿＿＿世界协调时               │ 

│ ｇ）填写报告表的日期／时间／地点＿＿＿＿＿＿＿＿＿＿＿＿＿＿＿＿＿│ 

├──────────────────────────────────┤ 

│２．报告人的职责、地址和签名                    │ 

│ ａ）职责＿＿＿＿＿＿＿＿＿＿＿＿＿＿＿＿＿＿＿＿＿＿＿＿＿＿＿＿＿│ 



│ ｂ）地址＿＿＿＿＿＿＿＿＿＿＿＿＿＿＿＿＿＿＿＿＿＿＿＿＿＿＿＿＿│ 

│ ｃ）签名＿＿＿＿＿＿＿＿＿＿＿＿＿＿＿＿＿＿＿＿＿＿＿＿＿＿＿＿＿│ 

│ ｄ）电话号码＿＿＿＿＿＿＿＿＿＿＿＿＿＿＿＿＿＿＿＿＿＿＿＿＿＿＿│ 

├──────────────────────────────────┤ 

│３．接收报告人的职责和签名                     │ 

│ ａ）职责＿＿＿＿＿＿＿＿＿＿ｂ）签名＿＿＿＿＿＿＿＿＿＿＿＿＿＿＿│ 

├──────────────────────────────────┤ 

│Ｅ－－由有关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提供的补充情报             │ 

│１．报告的接收                           │ 

│ ａ）通过航空固定电信网／无电线／电话／其他（注明）＊＿＿接收的报告│ 

│ ｂ）由＿＿＿＿＿＿＿＿＿＿＿（空中交通服务单位名称）接收的报告  │ 

├──────────────────────────────────┤ 

│２．空中交通服务行动的详细情况                   │ 

│  放行许可，所见事故（通过雷达／目视，已发警告，当地调查结果等） │ 

│＿＿＿＿＿＿＿＿＿＿＿＿＿＿＿＿＿＿＿＿＿＿＿＿＿＿＿＿＿＿＿＿＿＿│ 

│＿＿＿＿＿＿＿＿＿＿＿＿＿＿＿＿＿＿＿＿＿＿＿＿＿＿＿＿＿＿＿＿＿＿│ 

│＿＿＿＿＿＿＿＿＿＿＿＿＿＿＿＿＿＿＿＿＿＿＿＿＿＿＿＿＿＿＿＿＿＿│ 

│                                  │ 

│                空中接近图             │ 

│                                  │ 

│ 假设你在每一幅图的中央，标出其他航空器与你的相对位置，左图是平面图│ 

│，右图是垂直高度图。包括首次看见和飞过距离。            │ 

│                                  │ 

│                                  │ 

│  俯视图（略）            后视图（略）        │ 

└──────────────────────────────────┘ 

       

  ＊视情况删除。 

 

   附件九 附图（略）   附件十：  指定航空器调整速度时使用的最低调整速

度标准 

 

               

┌────┬───────┬───────────┬─────────┐ 

│机种  │距接地点的距离│   高度      │   表速    │ 

├────┼───────┼───────────┼─────────┤ 

│所有航空│       │３０００米至８５００米│４７０千米／小时 │ 

│器   │       │           │         │ 

├────┼───────┼───────────┼─────────┤ 

│涡轮喷气│超过３５千米 │３０００米以下    │４００千米／小时 │ 

│航空器 │       │           │         │ 



│    ├───────┼───────────┼─────────┤ 

│    │３５千米以内 │３０００米以下    │３１０千米／小时 │ 

├────┼───────┼───────────┼─────────┤ 

│螺旋桨航│３千米以内  │３０００米以下    │２８０千米／小时 │ 

│空器  │       │           │         │ 

└────┴───────┴───────────┴─────────┘  

 
 


